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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楊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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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叙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352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刑事第五庭聲請解釋案，請貴部於函到3 0日内，就說明二至 

七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訂

二 、 請 以 表 格 方 式 ，提 供 各 國 相 當 於 刑 法 第 们 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規  

定 名 稱 、條 號 及 内 容 。以 及 該 規 定 是 否 曾 經 該 國 違 憲 審 查 機  

關 審 查 ？若 有 ，違 憲 審 查 之 結 論 及 大 致 上 的 理 由 為 何 ？

三 、 刑 法 第 4 7條 第 1項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之 部 分 〔下 

稱 系 爭 規 定 ） ，理 由 為 何 ？究 係 因 法 宫 就 前 罪 之 量 刑 評 價 不

^  足 而 於 後 罪 加 重 其 刑 ？或 因 前 罪 之 執 行 教 化 無 成 效 而 於 後 罪

加 重 其 刑 ？或 因 其 他 理 由 ？

四 、 貴 部 前 函 復 本 院 曾 謂 ：累 犯 之 加 重 ，在 刑 事 政 策 意 義 上 ，乃 

因 犯 罪 行 為 人 對 刑 罰 反 應 力 薄 弱 ，需 再 延 長 其 矯 正 期 間 ，以 

助 其 重 返 社 會 等 語 （見 貴 部 1 0 3 年 1 2 月 1 日 法 檢 字 第  

103 0 4 5 4 5 5 5 0號 函 ） ，此 是 否 與 憲 法 第 8條 實 質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所 蘊 涵 之 「同 一 行 為 不 得 重 覆 處 罰 之 原 則 」 （本 院 釋 字  

第3 8 4號 解 釋 參 照 ） 、憲 法 原 則 之 罪 責 原 則 （本 院 釋 字 第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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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參照）之 意 旨 ，有所不符？

五 、 系爭規定於刑事司法政策上，有何實益？系爭規定對於檢察 

官執行法定職務（例如檢察官追訴犯罪） ，有何助益？請舉 

實例或統計數字，分由應報、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等等各種 

角度說明之。

六 、 本院與貴部前曾於101年7月17曰第134次 業務會談中，建議 

刪除系爭規定，轉由法官依量刑事由審酌，並 交 由 貴 部 「刑 

法研究修正小組」研 議 ，貴部未來是否打算提案刪除系爭規 

定 ？倘若系爭規定經本院大法官宣告違憲失效，針對未來刑 

事司法政策，貴部有何建議？

七 、 如貴部尚有其他補充意見或資料，亦請不吝提供。

八 、 檢附旨揭釋憲聲請書影本1份 供 參 。

正本：法務部 
副本：

電子交換：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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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函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播 號J 6?年 K 月 / °  n
_ ' 會 舌 字 第 號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

號

承 辦 人 ：陳玉萍

電 話 ：02-21910189轉2310

電子信箱：cjp@mail.moj.gov. tw

|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裝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07年08月10曰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704519170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500000000FUX00000_A11000000F_10704519170A0C_ATTCH2.docx)

I 主 旨 ：檢 送 本 部 有 關 刑 法 第 47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意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如

I 附 件 ，請 查 照 。

| 說 明 ：復 貴 秘 書 長 107年 7月2 4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070020533號 函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 

n  副 本 ：本部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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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宫書記處 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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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 務 部 就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之意見及相關資料  

其他國家相當於刑法第4 7 條 第 1 項規定之内容

編 號 國家 法 律 規 定

1 曰本 刑 法  

第 5 6 条

懲 役 (c処 甘 G 权 /h者 私 十 ❼ 執 行 全 終 之 日 又 过 弋  

刃 執 行 刃 免 除 蚤 得 曰 妒 G五 年 以 内 K 更 K 罪 杳 犯 L 
場 合 (：扫 、、丁 、千 ⑦ 者 蚤 有 期 懲 役 tc処 寸 3  t  、 

再 犯 i : 寸 态 "
懲 役 (：：当 亡 态 罪 七 同 質 刃 罪 U J t 勺 死 刑 [c処 姓 & 权 怒  

者 妒 弋 〇執 行 刃 免 除 蚤 得 之 日 又 吆 減 刑 （ c 上 5 懲 役 U 
減 軽 S 打T f 刃 執 行 仑 終 打 日 若 L < 过 弋 刃 執 行  

0 免 除 ！得 t 曰 小 G五 年 以 内 K 更 i c 罪 杳 犯 L 亡場合  

U 杉 。 丁 、弋 仍 者 奁 有 期 懲 役 (C処 寸 态 七 S 6 、前項七 

同 様 i : 寸 石 。

併 合 罪 d o t 、丁 処 断 S f i 亡 者 妒 、f  0 併 合 罪 刃 j K  
懲 役 U 処 寸 夂 》罪 如 巷 乇 刃 罪 私 最 毛 重 \ < 、罪 

卞 4、力、 1 1  办 懲 役 [c処 吐 G 权 ^ 力、〇 广c 屯刃下岛石 

t  、再 犯 K 関 寸 $ 規 定 刃 適 用 （c o w 丁 过 、懲役(:： 

処 姥 G K / c 毛 ① 七 +  ^ 寸 。

第 5 7 条

再 犯 ❼ 刑 d O 罪 （c n 、丁 定 吣 尨 懲 役 刃 長 期 刃 二 倍  

以 下 i : 寸 厶 。

( 曰 本 刑 法 典 ，法 務 部 審 訂 、陳 子 平 編 譯 ，元 照 出 版 ）

2 奥 地

利

Strafgesetzbuch
§39.Strafscharfung bei Ruckfall 
(1] 1st der Tater schon zweimal wegen Taten, die auf 
der gleichen schadlichen Neigung beruhen, zu einer 
Freiheitsstrafe verurteilt worden und hat er diese 
Strafen wenigstens zum Teil wenn auch nur durch 
Anrechnung einer Vorhaft oder der mit dem Vollzug

1



einer vorbeugenden MaEnahme verbundenen 
Freiheitsentziehung, verbiiftt, so kann, wenn er nach 
Vollendung des neunzehnten Lebensjahres neuerlich 
aus der gleichen schadlichen Neigung eine strafbare 
Handlung begeht, das Hochstmaf^ der angedrohten 
Freiheitsstrafe oder Geldstrafe um die Halfte 
iiberschritten werden. Doch darf die zeitliche 
Freiheitsstrafe die Dauer von zwanzig fahren nicht 
uberschreiten.
(2] Eine friihere Strafe bleibt auf^er Betracht, werm seit 
ihrer Verbu^ung bis zur folgenden Tat mehr als fiinf 
Jahre vergangen sind. In diese Frist werden Zeiten, in 
denen der Verurteilte auf behordliche Anordnung 
angehalten worden ist, nicht eingerechnet 1st die 
Strafe nur durch Anrechnung einer Vorhaft verbu£t 
worden, so beginnt die Frist erst mit Rechtskraft des 
Urteils.
httDS://www.leeislationline.ore/documents/section/c
riminal-codes/countrv/44/Armenia/show
( 查 詢 曰 期 1 0 7 年 7 月 3 1 曰）

3 法國 Code penal 
Article 132-8
Lorsqu'une personne physique, deja condamnee 
definitivement pour un crime ou pour un delit puni de 
dix ans d'emprisonnement par la loi, commet un crime, 
le maximum de la peine de la reclusion criminelle ou de 
la detention criminelle est la perpetuite si le maximum 
fixe par la loi pour ce crime est de vingt ou trente ans. 
Le maximum de la peine est porte a trente ans de 
reclusion criminelle ou de detention criminelle si le 
crime est puni de quinze ans.
Article 132-9
Lorsqu'une personne physique, deja condamnee 
definitivement pour un crime ou pour un delit puni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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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x ans d'emprisonnement par la loi, commet, dans le 
delai de dix ans a compter de Texpiration ou de la 
prescription de la precedente peine, un delit puni de la 
meme peine, le maximum des peines 
d'empri^uimeinent et d'amende encourues est double. 
Lorsqu'une personne physique, deja condamnee 
definitivement pour un crime ou pour un delit puni de 
dix ans d'emprisonnement par la loi, commetj dans le 
delai de cinq ans a compter de 1'expiration ou de la 
prescription de la precedente peine, un delit puni d?une 
peine d'emprisonnement d'une duree superieure a un 
an et inferieure a dix ans, le maximum des peines 
d'emprisonnement et d'amende encourues est double. 
Article 132-10
Lorsqu^ne personne physique, deja condamnee 
definitivement pour un delit, commet, dans le delai de 
cinq ans a compter de Texpiration ou de la prescription 
de la precedente peine, soit le meme delit, soit un delit 
qui lui est assimile au regard des regies de la recidive, Le 
maximum des peines d'emprisonnement et d'amende 
encourues est double.
Article 132-11
Dans les cas ou le reglement le prevoit, lorsqu'une 
personne physique, deja condamnee definitivement 
pour une contravention de la 5e classe, commet, dans le 
delai d'un an a compter de l'expiration ou de la 
prescription de la precedente peine, la meme 
contravention, le maximum de La peine d'amende 
encourue est porte a 3 000 euros.
Dans les cas ou la loi prevoit que la recidive d'une 
contravention de la 5e classe constitue un delit, la 
recidive est constituee si les faits sont commis dans le 
delai de trois ans a compter de l'expiration ou de la 
prescription de la precedente peine.__________________

3



httos: " www.leff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
iminal-codes/countrv/3 0
( 查 詢 曰 期 1 0 7 年 7 月 3 1 曰）

4 西班

牙

CRIMINAL CODE
O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aggravate criminal
accountability
Article 22
The following ar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1. Perpetrating the act with premeditation.
There is premeditation when the convict commits any 
of the offences against persons using means or ways to 
do so that tend directly or especially to assure them, 
without risk to his person that might arise from 
defence by the victim.
2. Perpetrating the act using a disguise, abuse of 
superiority, o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lace, time or aid from other persons that weaken 
the defence of the victim or facilitate impunity of the 
convict.
3. Perpetrating the act for a price, reward or promise.
4. Committing the offence for racist or anti-Semitic 
reasons； or another kind of discrimination related to 
Ideology, religion or belief of the victim, ethnicity, race 
or nation to which he belongs, his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or identity, illness suffered or disability.
5. To deliberately and inhumanely increase victim's 
suffering, causing unnecessary suffering while 
committing the crime.
6. Acting with abuse of confidence.
7. When the convict avails himself of his public status.
8. Having a criminal record.
There is recidivism whenj when committing the crime, 
the convict has been sentenced by final judgement for a 
felony under the same category in this Code, as long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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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the same natur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cancelled criminal 
record or one that should be cancelled shall not be 
counted.
h tto s^ /www.leffislationline-orff/documents/section/cr
iminal-codes/countrv/2/Slovenia/show
( 查 詢 日 期 1 0 7 年 7 月 3 1 曰）

5 荷蘭 CRIMINAL CODE 
Section 15d
1. Conditional release may be postponed or denied in 
cases where:
a. the convicted offender has been admitted by reason 
of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to a custodial institu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ersons detained under an 
entrustment order and the treatment needs to be
continued；

b.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convicted offender 
seriously misbehav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his 
sentence, which serious misbehaviour can be 
evidenced by:
1°. serious suspicions or a conviction for a serious 
offence;
2°. behaviour that resul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imposition of a disciplinary punishment during 
enforcement of the sentence;
c.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victed offender's 
sentence, he seeks or makes an attempt to avoid 
serving this sentence;
d. the setting of conditions cannot sufficiently reduce 
the recidivism risk for serious offences or if the 
convicted offender does not state that he is prepared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e. the custodial sentence which is being enforced is 
based on a final judgment of conviction rendered by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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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court and enforcement of the sentence has been 
transfer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treaty, 
insofar as the possibility of postponement or denial of 
conditional release led the foreign authority to agree to 
the transfer.
httDS://wwwJeeislationline.orff/documents/section/cr

immal-codes/countrv/12/Montene 荇 ro/show
(查詢曰期 1 0 7 年 8 月 1 曰）

6 大陸

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 6 5 條

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 

者赦免以後，在 5 年以内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 

罰 之 罪 的 ，是 累 犯 ，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和不 

滿 1 8 週歲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規定的期限，對於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從假釋期滿 

之曰起 計 算 》

7 韓國 刑法 

第 3 5 條

被判處徒刑以上的刑罰，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被免除以後 

3 年以内再犯應處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以累犯論處。 

對於累犯的處罰，得加重至本刑的二倍。

(韓國刑法典及單行刑法 *金永哲翻譯，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

二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理由

立法院法律系統法律沿革所示於 9 4 年之修正理由謂：「犯罪 

行為人之再犯係出於故意者，固有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之必要；惟 

若過失再犯者因難據以確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故宜以勸導改善 

等 方 式 ，促其提高注意力以避免再犯，而不宜遽行加重其刑，故 

第 1 項限制以故意再犯者為限，方成立累犯」1 。

ttps://li5.IV'g〇̂ tw/lglawc/lawsinEle?00aD2D284A91000000000000000O032000000007000000^045



行 政 院 、司法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之條文草案對照表第4 7 條 說 明 理 由 謂 ：「一 、累犯之加重，係 

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 

社 會 ，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參之同為大陸法系之日本現朽刑法第 

5 6 條及改正刑法草案第5 6 條 、瑞士刑 法 第 6 7 條 、奥地利刑法第39 

條 '法 國 刑 法 第 1 3 2條 之 8 至 第 1 3 2條 之 1 1 仍有累犯之規定，宜維 

持現行累犯制度。惟可因行為人惡性之程度酌予量處適當之刑。二 、 

犯罪行為人之再犯係出於故意者，固有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之必要；惟 

若過失再犯者因難據以確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 *故宜以勸導改善等方 

式 ，促其提高注意力以避免再犯 *而不宜遽行加重其刑，故 第 1 項限 

制以故意再犯者為限，方成立累犯」* 2 。

關於累犯加重之理由，有認為累犯既然已經受過刑罰之科處，竟 

依然肆無忌憚地再度犯罪，因此較之初犯者，應受到更重的非難、負 

擔 更 重 的 責 任 （植 松 正 、團藤重光、西原春夫）；有認為累犯較之初 

犯 者 ，有較重的責任，且累犯之性格，人格亦具有危險性之故（佐伯 

干 忉 、大琢仁）。由於現行刑法有關累犯之加重要件，係以前犯有無 

科 刑 、刑之執行是否終了為準，並無將行為人之危險性做為要件，且 

危險性本身亦不應做為刑之加重事由 * 因此以前說為妥（大 谷 實 、川 

端 傅 ）3 。

刑 法 於 2 4 年 1 月 1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並 自 2 4 年 7 月 1

361CT70529〇0A002180〇1〇〇1 C查詢曰期 1〇7 年 7 月 31 曰）。

2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9號政府提案第SS5 4號及立法院第5 屆第第6 會期司法委員第 

7 次全體委員會議屺錄第卯頁、第 269-万0頁"

3 陳子平，刑法總論 *元照出版1 年 9 月 ，第 741頁



曰起施行，有關第 4 7 條之立法理由謂：「查第二次修正案理由謂法律 

所規定累犯，以舊曾犯罪為條件之一，各國立法例可分兩派，一為法 

國 派 ，以有罪裁判確定之犯罪為標準。二為德國派，以執行完畢後之 

犯罪者為標準° 主法派者，謂裁判一經宣告，犯人即應有所警戒，受 

警戒而復犯罪者應加重其刑。主德派者謂裁判宣告尚未受刑，果足為 

犯 人 之警戒，則宣告以前，刑 律 具 在 ，亦足以警戒之，何待裁判之宣 

告 ，故必以實體上受刑全部之執行或一部之執行而經免除者，方足為 

犯人之警戒，受刑後復犯罪可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治其特別惡性， 

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兩派主張自以第二派為優°故本案規定累犯之 

定 義 *擬仍從原案第 9 0 條 ，而將但書之累犯條件列入定義内，較為 

確當」4 。

三 、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或罪責原則之虞

累犯規定是否有違一罪二罰原則，0 本學說及最高法院判例大致 

皆持否定立場。學說方面以「違法性增加說」及 「人格責任說」較爲 

受到重視。違法性增加說認爲累犯之危險性格將使「主觀的違法要素」 

增 加 ，亦即遠法性增加，故包含違法與責任在内之法定刑亦應增加； 

人格責任說則認爲，累犯不願遵從規範而修正自己行爲以致於再犯罪， 

係其自我行爲之選擇及自我人格之形塑，而賣任除評價行爲外，亦評 

價 人 格 ，故累犯之責任較重，其法定刑當然亦可以加重。最高法院判 

例 部 分 ，認累犯規定並不達反禁止一罪二罰原則，其 理 由 謂 ：「刑法 

第 5 6 、5 7 條累犯加重之規定係基於第5 6 條 之 累 犯 事 由 ，而對新犯 * 227

4 刑法暨特別法立法理由、判解決議，令函釋示，實務問題彙編，蔡墩明主編 > 五南出版。，第

227 頁*



之罪加重其法定刑，承認其得科處較重之刑而已，並未變更對於前犯

之 確 定 判 決 ，亦非對於前犯重複科處刑罰」5 。

德國廢除累犯規定之因素在於韫微犯罪亦需處6 月以上有期徒 

刑 ，與罪刑均衡原則嚴重失調，該國憲法法院認爲：（一 ）刑 法 第 48 

條 （即該國刑法之累犯規定）乃在基本法第1 條 第 1 項及具有法治國 

基礎之責任主義下規定之法律，其處罰規定與比例原則及責任原則一 

致 ，（二 )刑法第 4 8條加重處罰之理由乃在行爲人無視於先前之警告， 

而被加重之責任非難性，至於行爲人是否具有加重之非難性，應由法 

官考量其精神狀況、性格特徵及生活情形等，依較寬之行爲責任概念 

決 定 之 ，（三 ）只有在絕對無法容忍之結果出現時 * 才能認爲該法律 

違反責任原則以及比例原則6 。是德國係因輕微犯罪亦需一律加重其 

刑導致違反比例原則而廢除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但未認累犯規定有 

達反責任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並肯認應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裁 

量 。

四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於刑事司法政策上之依據

國家對個人之刑罰，屬不得已之強制手段，選擇以何種刑罰處罰 

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乃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就特定事項以特別刑 

法規定特別罪刑，倘與憲法第 2 3 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 

性 、限制妥當性符合者，即無乖於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 7 6 號及 

5 4 4 號解釋意旨可資參酌。累犯之規定係基於應報及社會防衛思想之

5 鄭善印，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警察法學第6 期 * 2〇〇7 年 1 0月 ，第

371-372 頁 。

& 鄭善印，同註5 ，第幻6頁及第3S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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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理 論 ，在兼顧杜會正義，维護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憲法精 

神及刑事政策上，由立法機關本於立法自由所形成。刑 法 第 4 7 條第 

1 項規定係以前曾受徒刑以上之刑執行完畢後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 

後 ，於 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於最重不超過所犯之 

罪法定刑二分之一之範圍内，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裁量之。從該規定 

觀 之 ，法律上已就加重之條件及範圍，包括前次所犯及再次所犯之法 

定刑種類均限於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再犯之期間限於執行完畢後5 

年 内 、加重刑度最高不得逾本刑二分之一之限制等，並非對所有再犯 

罪者一律且無限制加重，並赋予法院有廣泛之裁量餘地。顯見立法上 

已考量比例原則而認有其必要性。參諸前述司法院解釋意旨，刑法第 

4 7 條累犯之規定，乃係立法機關基於防止個人故意犯罪而妨礙他人 

自由，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並符合人民期望立法自 

由形成之範圍，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

刑 法 第 5 7 條雖定有量刑基礎及應審酌事項，惟僅係法院依具體 

個案情形而為刑罰裁量權行使之法律依擄之一。實 務 上 ，同一據以裁 

量之基礎及應審酌事項，每每因不同法官'不同審級而有不同評價， 

甚至同一法官因辦案經驗或人生經歷，於不同時期對同一類型及條件 

之犯罪行為，亦可能出現不同之量刑評價，此將導致人民司法信賴崩 

毀 之 危 機 ，更造成再犯之投機因素，刑法既以第 4 7 條 第 i 項就犯罪 

行為人之累犯行為設加重處罰之特別量刑評價標準與範圍，較能發撢 

社會防衛目的，並兼顧杜會正義。综 上 ，為防止刑罰恣意裁量導致對 

於累犯之量刑不符立法目的，造成更大之社會成本，自得對於量刑裁

10



量權有一最低限度範圍之限制。

五 、本 部 現 有 「累犯」之統計資料7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案件裁判確定情形一年別
a f ? :人

袖 告 人 败 保 人 m

年 別

科 刑
免 無 免 不 其 安 刑 犯

死 無 徒 有 徒 拘
受 處 人 人

3十 刑 期 刑 期 刑 投 金 刑 兀 Sf? 理 fit 分 數 数

民 01 9 6 年 196 103 的 113 164 41 2S 7 19 099 72 7 300 2 364 12 352 376 3 705 22 027 40 448

民 阐 9 7 年 221 345 111 134 555 42 153 2\ 822 64 8 583 1 489 12 387 201 4 500 22 344 58 602

民 通 9 8 年 213 570 76 124 676 39 508 2 6 1 3 9 75 9 151 1313 12 376 256 5 075 22 874 53 265

民 圃 9 9 年 203 489 4 61 117(522 39 580 22 74S 66 8 373 1 136 13 681 218 5 8^0 23141 46 771

民 r a  1〇〇年 19S 33<5 5 45 117 843 35 483 21 8<57 57 7 1 2 7 943 14 166 200 5 547 21 764 47 252

民 闲 1 0 1 年 197 202 1 54 117 212 34 773 2 1 7 5 7 <57 7 366 767 15 000 205 5 414 1 0 P06 4 ^ 3 7 5

民 ®  1 0 2 年 190 469 11 48 122 106 28 862 17 517 51 6 481 700 14 454 239 5 395 18419 44 102

民 閎 1 0 3年 211 166 5 31 156 721 22 44^ 9 269 85 6 357 703 15 264 285 5 829 19 286 49 072

民 S  1M 年 208 576 6 39 154075 22 4S 3 8 347 103 <5 590 712 15 962 259 6 405 21 049 53 992

民 H  1〇5年 204062 1 24 150 115 22 742 8 157 93 6 1 4 3 6S0 15 891 246 5 872 18913 5S 266

IW=i! : i . 彳: * 冗 矾 : 行 爾 * 汁》料 • 行Kt-tiFyrLC」 rfWSTi明S.KE：Cl
戈刊人死气之笪來死 M

2. 恬e ：Tf»fe]，《搞路s 、ft為不is丨•私以Wist及撕凹等•

7 法掩部統計丰冊 httD://www.risd.moi.g〇v.tw/r丨sdweb/book/Book DetaiLaspx?book id=259 (查 

詢曰期107年 8 月 1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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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擋 號 = 
保存年限：

函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楊靜芳
電話：（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本院刑事廳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0日 
發文字號：處大二字第10700011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352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刑事第五庭聲請解釋案，請貴廳於函到20日内，就說明二至 

四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刑法第47條第 1項 規 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 部 分 （下 

稱系爭規定） ，於刑事司法審判實務上是否有存在必要？理 

由為何？請舉實例或統計數字，由法官裁判之正確性及量刑 

之妥當性等各種角度說明之。

三' 本院與法務部前曾於101年7月1 7曰第134次 業務會談中，建 

議刪除系爭規定，轉由法官依量刑事由審酌，並交由法務部 

「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 議 。然法務部於今年再次函復，仍 

認為系爭規定並未違憲，故無修正必要，貴廳對此有何意見？

四 、 如貴廳尚有其他補充意見或資料，亦請不吝提供。

五 、 檢附旨揭釋蕙聲請書影本1份 供 參 。

正本：本院刑事廉 
副本：



電子傳遞：本院刑事廳



司 法 院 刑 事 應 函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權 號 年 / / 月 / 之曰

會 台 字 第 號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 

號

承 辦 人 ：王秀媛

電 話 ：（02)2361-8577轉207

電子信箱：cimaiil3@judicial.gov. tw

受 文 者 ：本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曰 

發 文 字 號 ：廳刑一字第1070001839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2648771_0O01839A00_ATTCHl.pdf)

主 旨 ：檢 送 本 廳 有 關 會 台 字 第 12352號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刑  

事 第 五 庭 聲 請 解 釋 案 之 意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請 查 照 。

訂

線

說明

復 貴 處 107年 10月 3 0 日處大二字第 1070001118號 函 。

有 關 刑 法 第 47條 第 1項 累 犯 加 重 其 刑 之 規 定 （下稱系爭規  

定 ） ，不 無 違 反 行 為 刑 法 原 則 、罪 責 原 則 及 一 事 不 二 罰 等  

基 本 原 則 ，且 有 重 複 評 價 及 紊 亂 刑 罰 與 保 安 處 分 二 元 功 能  

區 分 之 虞 ，故 本 廳 前 於 101年 8月 2 2 日 簽 奉 核 准 ，擬 具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至 第 四 十 九 條 、第五十七 條 建 議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暨 條 文 對 照 表 」 （詳 附 件 1 ) ，建 議 刪 除 刑 法  

中 關 於 累 犯 之 規 定 ，將 之 納 入 刑 法 第 57條量刑審 酌 要 件 中  

，並 提 交 法 務 部 刑 法 研 究 修 正 小 組 研 議 。惟 是 否 廢 除 累 犯  

制 度 ，事 屬 法 務 部 權 責 ，本 廳 尊 重 該 部 政 策 決 定 。至系爭 

規 定 有 無 違 反 憲 法 原 則 之 疑 義 ，事 涉 大 法 官 釋 憲 之 職 權 行  

使 ，本 廳 敬 表 尊 重 。

檢 附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非 常 上 訴 案 件 終 結 情 形 及 因 累 犯 之 宣  

告 違 誤 撤 銷 比 率 」統 計 表 （附件 2 ) 供 參 。

㈣ ‘㈣ . 画

Q010701241

mailto:cimaiil3@judicial.gov


正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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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七條

建議修正草案總說明

刑法之主要處罰原則，係建構在行為刑法原則與罪責原則上，依 

行為刑法原則，刑法規範的對象，限定在行為而非行為人。又罪責原 

則係指罪責應針對不法行為之本身，而非行為人之素行作為評價之基 

礎 。累犯之規定違背上述二原則•其存在之正當性容有可疑，應予刪

除 c

我國刑法係以行為刑法為原則，著重個別行為貴任，即行為人僅須 

對該次行為負責，倘若因行為人前曾犯罪而必須加重後罪之法定刑， 

恐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1 亦有牴觸憲法比例原則之虞。

累犯之行為人再犯之原因，並非單純之刑罰反應性薄弱或受徒刑 

之執行未收矯治之效，事實上亦有可能出於不可歸責於行為人的社會 

因素所致，所需幫助遠大於刑罰，允應求諸保安處分，以求消弭其社 

會危害性格，而非以累犯加重其法定刑。

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 

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五 犯 罪 行 為 人  

之品行」。而行為人之前案犯罪科刑暨執行情形，包括前所犯之罪是 

否判決確定；全部執行完畢，抑僅一部執行：曾受赦免及其犯罪次數 

等紀錄，允屬上開科刑輕重應審酌之「品行」事項範疇。如於個案判 

決時具體採擷參考，即可達到妥適量刑之目的，使罰當其罪，殊無依 

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罰，致生違反前述一事不二罰原則及牴觸憲法比 

例原則之疑義。

德 國 198 6年刑法修正時，已刪除累犯之規定。其刪除之主要原 

因 ，係 以 ：（一 ）累犯加重其法定刑之規定，遠反行為刑法原則及罪 

責 原 則 ：（二 ）加以實務運作上，累犯加重其刑，既無法斷絕累犯的 

犯罪生涯，也不能有效的保護潛在的被害人，反而使杜會上之弱勢者 

或適應困難者 *受到不合理的處罰，是 以 ，累犯規定並無存在之正當



性 。目前在德國，犯罪前科僅為量刑上之一項重要參考項目而已。

又查行為人之前案犯罪科刑暨執行情形，包括前所犯之罪是否 

判決確定：全部執行完畢，抑或一邹執行；曾受赦免及其犯罪次數等 

紀 錄 ，原屬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五款規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具體 

内 容 ，為求明確周妥，酌作文字修正。

爰提-案刪除中幕民國册U去第_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關於累犯之 

規 定 ，並擬具同法第五十七條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 、刪除刑法關於累犯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苐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 。

二 、增訂量刑時除一併斟酌犯罪行為人之一般品行外，尚應考量其 

特別情況即犯罪紀錄及其次數，以求週全（修正條文第五十七 

條第五款） 。



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七條
建議修正草案對照表

丨修一正 %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第 四 十 七 條 受 徒 刑 一  

之執行完畢*或一部 之 二  

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 

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者，為 累 犯 ，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 

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 

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 

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_ 

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i 

免除後，五年以内故意：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丨 

罪 者 ，以累犯論°

明

、本條刪除。

、基於行為刑法原 

則，刑法規範的對 

象，限定在行為而 

非行為人；另罪責 

原則係指罪貴應 

針對不法行為之 

本身，而非行為人 

之素行作為評價 

之基礎。是以刑法 

之 主 要 處 罰 原  

貝1j，係建構在行為 

刑法原則與罪責 

原則上。累犯的規

定同時違背行為 

刑法原則與罪責 

原則，其存在之正 

當性容有可疑，應 

予刪除。 1

三、我國刑法係以行為 

刑法為原則，著 重 _ 

個別行為責任，即 

行 為 人 僅 須 對 該 1 

次行為負責，倘若 

因行為人前曾犯 

罪而必須加重後 

罪之法定刑，恐違 

反一事不二罰之 _

i



原 則 ，亦有牴觸憲 

法比例原則之虞6

四、 累犯之行為人再犯 

之原因 *並非單純 

之刑罰反應性薄 

弱或受徒刑之執 

行 未 收 端 治 之  

效*事實上亦有可 

能出於不可歸責 

於行為人的社會  

因素所致。其需要 

幫 助 遠 大 於 刑  

罰 ，允應求諸保安 

處 分 ，以求消弭其 

社會危害性格，而 

非以累犯加重其 

法定刑。

五 、 刑法第五十七條規 

定 「科刑時應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 ，並審酌一切情 

狀 ，尤應注意下列 

事項，為科刑輕重 

之標準：五 犯 罪  

行為人之品行…J 

而行為人之前案 

犯罪科刑暨執行 

情形，包括前所犯 

罪 是 否 判 決 確  

定 ；全部執行完 

畢 ，抑僅一部執 

行 ；曾受赦免及其

2



犯 罪 次 數 等 紀  

錄 ，允屬上開科刑 

輟重應審酌之「品 

行 」事項範略。如 

於個案判決時具 

鱧採截參考，即可 

達到妥適量刑之 

目 的 ，使 當 其  

罪 ，殊無依累犯之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S ，致生前述違反 

一事不二罰及牴 

觸憲法比例原則 

疑義之理。

六 、德 國 1986年刑法 

修正時》己_除累 

犯之規定•其刪除 

之主要原因，係以 

累犯加重其法定 

刑之規定，違反行 

為刑法原則及罪 

贵原則。加以實務 

運作上，累犯加重 

其刑，既無法斷絕 

累 犯 的 犯 罪 生  

涯 ，也不能有效的 

保護潛在的被害 

人，反而使社會上 

之 弱 勢 者 或 適  

應困難者，受到不 

合 理 的 處 韵 ，因 

此，累犯規定亦無



存在之正當性。目 

前在德國1犯罪前 

科僅為量刑上之 

一項重要參考項 

目而已。

第 四 十 八 條 裁 判 確  

定後，發覺為累犯者， 

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 

刑。但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 

限 。

一 、 本條刪除。

二、 配合第四十七條刪 

除累犯之規定，對 

於裁判確定後，發 

覺為累犯者，依前 

條之規定更定其 

刑之規定，自應一 

併予以刪除。

第四十九條 累犯 

之規定，於前條所犯罪 

在 外 國 法 院 受 裁 判  

者 ，不適用之。

一 、 本條刪除。

二、 配合第四十七條刪 

除累犯之規定，對 

於所犯罪在外國 

法院受裁判者，不 

適用之規定，自應 

一併予以刪除。

第 五 十 七 條 科 刑 時  

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 礎 ，並審酌一切情 

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 ：

一 、 犯罪之動機、目 

的 。

二、 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 。

第 五 十 七 第 科 刑 時  

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 礎 ，並審酌一切情 

狀 * 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 ：

一 、 犯罪之動機、目

的 。

二、 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 。

查行為人之前案犯罪 

科刑暨執行情形，包括 

前所犯罪是否判決確 

定 ；全部執行完畢，抑 

或一部執行；曾受赦免 

及 其 犯 罪 次 數 等 紀  

錄 ，原屬第五款規定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之具體内容，為求明確 

周妥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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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犯罪之手段

四、 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

五、 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 、犯罪紀錄及 

其次數。

六、 犯罪行為人之智

識程度。

七、 犯罪行為人與被

害人之關係。

八 、 犯罪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

九、 犯罪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

十 、犯罪後之態度。

三 、 犯罪之手段。

四、 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

五、 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 。

六、 犯罪行為人之智

識程度。

七、 犯罪行為人與被

害人之關係。

八 、 犯罪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

九、 犯罪所生之兔險

或損害。

十 、犯罪後之態度。

5



最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率
資料期間：93年至l g

贾 位 ：件 ：％

年別 總計 駁回
撤回及

其他
撤銷

撤銷原因

1 犯之宣告違誤
其他

件數
占撤銷

佟數比率

總計 4t64S 1,172.5 3,467.5 1,543.0 44.50 1,924.5 8
93年 306 76.0 228.0 65.0 28.51 163.0 2
94年 302 69.0 231.0 66.0 28,57 165.0 2
95年 322 69.0 252.0 48.0 19.05 204.0 1
96年 352 76.0 273.0 41.0 15.02 232.0 3
97年 602 189.0 413.0 54.0 13.08 359.0
98年 341 122.0 219.0 61.0 27.85 158.0
99年 379 103.0 276.0 129.0 46.74 147.0
100年 391 109.0 282.0 139.0 49.29 143.0
101年 443 96.0 347.0 234.0 67.44 113.0
102年 467 71.0 396.0 320.5 80.93 75.5
103年 449 88.5 360.5 296.0 82.11 64.5
104年 294 104.0 190.0 89.5 47.11 100.5
說明：1.本表係内部資料，未對夕松布。

2.同一案件之終結情形包含駁回及撤銷時，各計0.5件 。



最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率
資料期間：105年 至 1辨

單 位 ：件 ：％

年別 總計 駁回
撤回及

其他
mm

撤銷原因

累犯之宣告違誤 

□ □T 其他
累犯之宣告違誤

累犯之宣告違誤 

(定應執行刑在後）

累犯之宣告違誤 

(撤銷假釋在後）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数比率

總計 501 129̂ 5 371.5 178.5 48.05 100.5 27.05 78.0 21.00 193.0
105年 243 70.0 173.0 81.5 47.11 48.5 28.03 33.0 19.08 91.5
1醉 258 59.5 198.5 97.0 48.87 52.0 26.20 45.0 22.67 101.5
說明：1.本表係內部資料，未對夕松布-

2. 同一案件之终結t f形包含駿回撤銷時，各計0.5件 。

3. 自105年起，撤銷原因「累5B5：宣告違誤」細分3個子項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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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小組」就該條規定，接續有關之研議紀錄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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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700204000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無

主 旨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 理 會 台 字 第 12352號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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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 關 101年 7月 1 7 曰第134次 院 部 業 務 會 談 建 議 刪 除 刑 法 第 4 

7條 乙 案 ，本 部 於 101年 8 月2 1 日提交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  

議 結 果 ，認 為 涉 及 法 制 之 層 面 頗 廣 ，影 響 非 同 小 可 且 極 為  

深 遠 ，須 多 方 深 入 審 慎 評 估 。目前並無刪除該規定之必要

缚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 副 本 ：本部檢察司|變 _兔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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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理由書

會台字第 12352號

補充理由人：丨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五庭法官陳松檀

為現行累犯相關法律規定有無牴觸憲法，聲請解釋憲法案件，提出補 

充理由如下：

壹 、累犯規定部分

就現行刑法第4 7條第 1 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赦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 

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適用上於後開憲法上原則所生之疑義，除 

援用原聲請書之立論外，並補充說明：

------行為不二罰原則

按刑罰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刑罰（後詳述）；罪責存在之 

時 點 ，即為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之時；行為人之所以被非難，係由 

其意念所導致之犯罪行為本身，即在各個犯罪行為中所表徵之偏差意 

念 ，是關於罪責評價之對象仍為各個犯罪行為，刑法罪責所責難者， 

仍為行為人在個別行為中所透露出來之罪責* 1。刑法第47條 第 1項就 

符合累犯之資格，而以加重處罰之形式，對行為人之後案犯罪施予原 

本依法定刑範圍為基礎而裁量之刑罰外，另增加以原法定刑範圍以外 

之基礎為裁量依據，而在形式上以含括方式一併諭知之刑罰，其額外 

增加行為人受到建立於原本法定刑範圍而裁量者以外之處罰，針對之 

對象究為前案或後案之犯罪行為，於立法理由除^犯罪行為人之刑 

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一語外，並未具體明示。然依 

前 述 ，其個案中堪當作為罪責即刑罰基礎之評價對象，既為各個犯罪 

行為本身，而前開累犯規定所連結並可能為評價對象者，不外乎行為 

人之前案或後案犯罪行為。茲分別情形，就其所指處罰基礎之評價對 

象若為前案犯罪行為（即原聲請書第一順位聲明所示），即有違反憲

詳見：林11雄 ，新刑法總則，2009年 9 月 2 版 ，第 288頁至第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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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嫌。

所 謂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亦 稱 —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係指就 

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 

受到處B 後 ，對，司一行為再行追訴 '處罰，也禁止黔同一行為同時作 

多次之處罰。聲請人所持立場及見解，係以前開累犯之規定，若其評 

價處罰之對象，係對於已經刑罰執行完畢之前案犯行，在後案中藉加 

重處罰之形式再予處罰，係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蓋以刑法分 

則所定各罪之法定刑，乃立法者授權法院於判決時所得行使刑罰裁量 

之範圍，對於經審理結果認為成立該犯罪之人，應一體適用，縱有加 

重 、減輕之規定，亦限於與該次犯罪事實相關之事項，如以被告於行 

為時之年齡（刑法第1S 條 ）' 精神狀態（刑法第19條 ），甚至共犯者 

之身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n 2 條 第 1項前段）等要件 

規定之，丨丨::前案犯罪行為之不法内涵及惡性等-切非難，依法既須於 

該案之確定判決中為完全之評價及清算，並予對應之刑罰處罰以為應 

報 ，果有因應報之刑罰裁量不足，或不能完整矯治其惡性，要亦無再 

以此為由而變相於另案判決中補足之理。是若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關 

於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被告已經處罰完畢之前案，在其經刑罰 

執行完畢一定時間再犯罪之後案判決中，按後案犯罪依原本適用之法 

定刑範圍諭知處罰以外，額外再以逾越法定刑最高至二分之一計算之 

刑度為基礎而更為處罰，並一併諭知於後案判決所處之刑罰中，不論 

法院於適用其加重規定時，實際諭知之刑度是否超過該後案犯罪原本 

應適用法定刑範圍之上限，其判決量刑所依攄之裁量範圍，既為適用 

加重後之基礎所為，抽象上就其按原本法定刑範圍所諭知部分以外之 

處罰，即與後案犯罪行為本身無關，客觀上顯係針對已經刑罰執行完 

畢之前案犯罪行為為重複處1 3 ，結果並以自由刑及罰金刑之形式，直 

接侵害人民依憲法第8 條 、第 15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櫂及財產權* 

欠缺依憲法第2 3條規定之容許條件，與前開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自有違背。

就 此 ，縱依我國刑法於民國17年制定公布時，在立法理由中明
2



揭於累犯規定採為立法參考之德國法制2，其 1969年制定，並 於 1986 

年刪除之刑法第4 8條關於累犯之規定，對於法律效果亦僅就最低法 

定刑部分，規定於犯罪本身沒有較高之最低度刑以為制裁者，原則上 

以六個月之自由刑為其最低刑罰，於最高刑度部分則維持不變3。客覲 

上亦屬在原本法定刑之範圍内，對量刑事項所加裁量限制之立法，不 

至有前開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t f 形 ，附此敘明。

二 、罪責原則

按 「無責任即無處罰」原 則 ，即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 

行為而受刑事處罰。就刑事責任而言，其 與 「無罪責即無刑罰」原則 

(nullapoenaculpa;Keine Strafe ohneSchuld) 相 同 ，並通稱為「罪責 

原則」（Schuldprinzip)或 「責任原則」（Verantwortungsprinzip)，其罪 

責存在之時點，即為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之時，亦 即 「行為與罪責 

同時存在原則」（Koinzidenzprinzip) ，依其內涵，係以罪責非難之對 

象 ，乃行為人在其違法行為所透露出來之偏差意念，亦即行為人偏離 

法規範所要求行為之主觀意念，然行為人之所以被罪責非難，並非單 

單因其意念，而係由該意念所導致之犯罪行為本身，即在各個犯罪行 

為中所表徵之偏差意念，是罪責評價對象仍為各個犯罪行為。質言之， 

罪責判斷並不因而使行為刑法變成行為人刑法，罪責判斷的連結點仍 

為不法行為，刑法罪責仍為個別行為之罪責，而非行為人之人格罪責。 

刑法罪責所責難者，仍是行為人在個別行為中所透露出來之罪責，至 

於行為人之人格，不過為間接之判斷對象而已，至多得成為量刑事由 

4 。是依前所述，就刑法第4 7條 第 1項對於符合累犯資格，而以加重 

處罰之形式，施予逾原本僅依後案犯罪應適用法定刑範圍諭知處罰部 

分之刑罰，如係針對後案犯罪所為者（即原聲請書第二順位聲明所示）， 

即有違反無責任即無處罰原則（罪責原則）之 嫌 。

2 說 备 画 趙 靖 蚩 〜  < 钟 4 >  〇

3 ^ 國 1969年 1 f!J法第48條第 1 項 '第 2 項 ，詳 參 原 聲 請 書 <註 8>。

^同 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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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刑法第47條 第 1項就行為人所犯後案得論知逾原本該罪法 

定刑範圍之刑罰，係以其五年内曽經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所設之特別處 

罰規定，其就逾越該（後案）犯罪原本法定刑範a s 分諭知之處罰， 

對於非難之對象，既非以行為人偏離法規範所要求行為之主觀意念， 

及該意念所導致之後案犯罪行為本身，s卩在各個犯罪行為中所表徵之 

偏差意念，非就各別犯罪行為評價所得之罪責1而係以行為人之人格 

為評價處罰之對象，按其後案犯罪依原本適用之法定刑範圍諭知處罰 

以外1額外再以逾越法定刑最高至二分之一計算之刑度為基礎而更為 

處 罰 ，益一併諭知於後案判決所處之刑罰中，不論法院於適用其加重 

規定時，實際諭知之刑度是否超過該後案犯罪原本應適用法定刑範圍 

之上限，其判決量烈依據之裁量範圍，既為適用加重後之基礎所為， 

抽象二就其按原本法定刑範圍所諭知部分以外之處罰，即與後案犯罪 

行為本身無關，猶係以行為人之人格、素行、反社會性格為評價t ：象 ， 

而 為 「行為人刑法」之表現。申言之，苟依修法理由所稱以「刑罰之 

反應力薄弱」為處罰之目的，依前所述，要亦屬量刑之事由，而非另 

有堪當為刑罰基礎之犯罪行為，自無以加重為名而逸脫於原本法定刑 

範圍並另為處罰之依據。是其處罰除與前述法治國之「行為刑法」相 

違 ，猶與前述「無責任即無處罰原則」相違背，結果並以自由刑及罰 

金刑之形式，直接侵害人民依憲法第8 條 、第 15條所保障之人身自 

由權及財產權，欠缺依憲法第23條規定之容許條件。

此 外 ，參考德國1986年刪除其刑法第4 8條 （§48 StGB ) 關於累 

犯規定之立法說明5 :「隨著本次新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54a 條規定（§ 

454aStPO) ’ 對於自由刑受刑人的假釋 （ AussetzungderVollstreckung 

desResteseinerFreiheitsstmfe) ，能較舊法更早作出決定（釋放前3 個 

月），以減輕釋放前的準備工作。刑法第48條累犯的規定則宜刪除， 

因為在實務上已證明為不適合的、不有效的。在非輕微案件，法官本 

來就會判到6 個月以上的刑度，刑法第4 8條規定累犯的刑度為6 個 

月起跳，並無實益。其 次 ，在輕微案件（Bagatellddikten) ，6 個月起

BGB1.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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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刑度又無法適切套用在每個不同個案的罪責上（違反罪責原則>  

而且在調查累犯的構成要件事實相當困難且複雜，實務上迭生困擾。」 

等語。就其刪狳之原因，除表明係因該條文對於累犯之成立，明定須 

具備包括行為人「依該犯罪之種類及情況觀之，並未以先前有罪判決 

為戒」6等内容之構成要件規定，在構成要件事實之調查上相當困難且 

複 雜 ，實務上迭生困擾外=猶已指明其所定以6 個月起跳刑度之法律 

效 果 ，無法適切套用在每個不同個案的罪責上，而有違反罪責原則之 

疑 慮 。對照前開我國刑法第4 7條 第 1項關於累犯之規定，其不問個 

別案件中，行為人所犯前案、後案之犯罪類型態樣、罪責內涵、刑罰 

輕 重 ，而一概適用後案犯罪法定刑為計算基礎（二分之一）所定之刑 

罰 ，其違反罪責原則之情形，堪稱顯明。

三 、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

1. 目的合憲性審查：

關於累犯之立法理由，係以因受刑人刑罰反應力薄弱，乃延長矯 

正時間，就其關於「助受刑人重返社會」、「社會防衛」之目的，應可 

認符合重要公益之要件。

2. 手段適合性審查：

前開立法理由果係針對犯罪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等 ，著眼於 

抽象主觀惡性及性格傾向相關之原因，而予特別加重處罰，然就前案 

之内涵態樣而言，其條文對於該當之犯罪類型及内容為何，不僅未加 

區 分 ，無從理解，甚至未如前述德國1969年刑法所採之累犯立法， 

將成立前案之犯罪態樣限於故意犯，而排除過失犯之立法規定7。乃其 

全然不分前案係故意、過 失 ，亦不論輕重、情 節 、動機如何，苟有經 

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再犯，猶不問後案故意犯罪之緣由、動機及態樣

6 德國 1969年刑法第4 8條第 1 項 ，詳參原聲請書<註 8> 。

7 同註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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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犯罪時機是否出於偶然受迫或激於公義，均一概歸究為所謂刑 

罰反應力薄弱之因素使然，並同予加重，就以個案態樣差異之觀點， 

觀察其所加手段與目的之關係是否相當，已有可議。而若以行為人前 

案係犯如竊盜、詐欺等財產犯罪，而後案係5年内再犯殺人、販賣毒 

品等侵害人身或社會法益之罪，則其後案既未再犯與前案相類之財產 

犯罪，客觀上容難認為即有刑罰反應力薄弱情事，卻因符合刑法第47 

條第 1項之構成要件而須加重其刑。反之，如行為人前案所犯係販賣 

毒品案件，其經刑罰之執行完畢後5 年 又 1天而再犯販賣毒品犯行， 

依其情形，就後一案例即行為人於前、後案件所為犯罪行為之内容相 

同者，較諸前一案例，容或更加符合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卻反而 

排除累犯加重之適用，亦有可議。是以其所定加重刑罰之手段是否有 

助於受刑人之刑罰反應力，及延長在機構內時間是否有助於復歸社會 

等目的之實現，均非無疑。

3. 手段必要性審查：

刑法第47條第 1項關於賦予法律效果與否之授權方式，係以「應」 

加重，而非「得」加重之形式為之，亦即在該當其條文之構成要件時， 

法官並無任何審酌具體個案行為人及本案犯罪情節之裁量空閭，即一 

律加重其刑罰之法律效果，難認係侵害最小之手段。

4. 狹義比例原則審查（罪刑相當性）：

前揭立法理由僅以行為人於前案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内 

再 犯 ，故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矯正時間等語為其依據， 

或以其目的係在於社會防衛，亦即公益與私利的權衡。然前開立法理 

由中，除關於刑罰反應力薄弱及社會復歸部分，難以符合適合性原則 

之審查，已如前述外，就其涉及社會防衛功能部分，則姑不論所謂社 

會防衛之内涵實甚為概括、含 混 ，已難具體化其公益内涵，縱將其解 

為社會大眾安全或安全感之維繫，則僅因此空泛之安全感需求，強制

將行為人因犯罪行為而受處罰之刑度一律於法定刑外做額外之加重，
6



並進而在諸多案件中限制人身自由，其間利益之權衡亦難認相當。是 

本條硬性之規範模式，使法院於個案中，全無審酌各該案件行為人刑 

罰反應狀況之空間，未能針對個案行為情狀及行為人狀況為相應之裁 

量 *難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四'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之具體内涵，學說上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而認為， 

若平等權在立法者未依理智的，根據「事務之本質」(N ato der Sadie ) 

以及有充分之理由，就逕予為區別待遇規定，即屬違憲之「恣意」 

(Willkih*);立法者要避免「不理智」之後果，必須斟酌各種待規範 

事務（及人民）之 「事務本質」及充分理由時，方可作為決定「同同、 

異異」之規範8。就其檢驗之方式，則有認為：以差別待遇的目的區分， 

若差別待遇R 的在實現「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原則，確定差別 

待遇的 y 的沒有問題後，繼而審查差別待遇與y 的間是否有合理關連 

並決定審查基迪，進行合R 的性審查（此時沒有比例原則介入的空問）。 

若合憲，固無問題；倘認定違憲，則視差別待遇有無可能追求其他目 

的而繼續作多重的平等審查，以符合合憲解釋原則的要求。反 之 ，若 

差別待遇的目的一開始就是要追求無關實質平等的政策目的，則須適 

用比例原則的審查模型，首先仍是目的合憲性的審查，決定審查公益 

目的是否須重大或極重大，然後進入比例原則審查的核心，依序檢驗 

三項子原則，並決定審查基準。若合憲，固無問題；倘認定違憲，則 

視有無可能追求其他政策目的，再作多重的平等審查9。

就前開累犯規定於平等原則之問題，其依兩個面向觀察:初犯(含 

所犯前案之内容與執行情形與前開累犯規定之要件不符者）與累犯的 

差別待遇、累犯與累犯之間的相同待遇。前者之重點在於差剧待遇是

陳靳关 =憲法基f 權利之基本理論（卜），元沒出版有限公司1 20C2 年 7 版第2 刷 ，第 

497 良 、第 498 頁 、第 5〇3 H： e

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査1收錄於畜法解蟫之理論與寅務第二钳（李建 
良、簡資修主編），2〇〇〇年s 月 ， U 1-122頁 。



否合理；後者重點則在相同待遇是否合理。然以「徒刑執行完畢五年 

内 ，是否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作為差別/ 相同待遇之區分 

標準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如認為「對當事人影響強度越高」（對 

於憲法保護自由權之行使，影響越大），則要有「重大的合理事由」， 

始為合憲U。此 時 ，即可藉比例原則來審查差別/ 相同待遇措施。而 

目的如果是為了特別預防，差別/ 相同待遇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差別/ 相同待遇是否必要？差別/ 相同待遇所造成之損害是否與欲 

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凡此於前開比例原則之討論中，已有類似 

之結果。是刑法第47條 第 1項關於累犯之規定，僅以行為人於前案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為要件，全然不分前案係故意、過 失 ，亦不論輕重、情 

節 、動機如何，並不問後案故意犯罪之緣由、動機及態樣為何，犯罪 

時機是否出於偶然受迫或激於公義*均一概歸究為所謂刑罰反應力薄 

弱之因素使然而同予加重，並均與犯其後案相同犯罪而不具上開累犯 

要件之行為人為差別之待遇，就差別之結果並以自由刑及罰金刑之形 

式 ，直接侵害人民依憲法第8 條 、第 15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及財 

產 權 ，而欠缺依憲法第2 3條規定之容許條件，與憲法上平等原則自 

有違背。

五 、法律明確性原則

按法律明確性原則係以法規範之内容（構成要件、法律效果）必 

須相當明確，使受規範者得以事先預見其行為將該當何種構成要件、 

將產生何種法律效果。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 

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除令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 

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外，並須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 

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11。玆依前述德國1969年刑法第4 8條關於累犯 

之規定，除就構成前案之要件，其相對具體之規定内涵分別為：1.關 

於犯罪主觀類型部分之規定一一因犯「故意犯」之罪而被判刑2 次以

1(5李 建 良 ， 經 濟 管 制 的 平 等 思 維 —— 兼 評 大 法 官 有 關 職 業 暨 營 業 自 由 之 憲 法 解 釋 ， 政 大 法 學 評  
論 ， 第 丨 0 2 期 ， 2008 年 4 月 ， 9 8 頁

11法 治 斌  ' 董 保 城 ， 憲 法 新 論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012 年 9 月 ， 五 版 第 一 刷 . 第 7 6 頁 g



上且其中一次或多次犯行遭判刑「執行至少3 個月」（第 1項 ）12; 2. 

關於確保與規範目的相符部分之規定—— 「依該犯罪之種類及情況觀 

之 *並未以先前有罪判決為戒」（第 1項 ）13 ; 3.關於時間要件部分之 

規定—— 「前犯與後犯間！經過已逾五年者，不適用；該期間「不含 

行為人受官方命令收容於機構中之時間」（第 4 項）14等用語外，於該 

國現行刑法第176a 條 第 1 項就特定犯罪類型（性侵）成立累犯之期 

間起算時點，則規定為「確定判決之日起5 年內」15等 語 。

相較我國前開關於累犯之規定，其立法理由雖以針對行為人之 

「刑罰反應力薄弱」為規範目的，然卻因要件規定不明確，不能使執 

法準據明確，以致無從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申言之，依罪刑法定原 

則 ，凡供成立犯罪及處罰之各項構成要件，均應於形式意義之法律中 

明確規定，以刑法分則各條文規定之具禮3G罪為例，其以他罪規定為 

基本犯罪構成要件，另加以特別之加重要件而成為特別規定，並逕定 

以原條文法定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為處罰規定者，所在多冇。其關 

於對應If」重處罰之特別構成要件要素，既均涉及對人W之人身自由權、 

財產權之保障，自須嚴格遵守具體、明確之要求，不受其規定編排於 

總則或分則而有異。況其專以配合其他基礎條文或罪名而適用，僅就 

特別加重要件提出補充之立法方式，益予相同穴涵加重效果之形弍而 

呈現之情形，並無二致。乃前開累犯加重處罰之規定，果係針對犯罪 

人 之 「刑罰反應力薄弱」等 ，著眼於抽象主觀惡性及性格傾向相關之 

原 因 ，而予特別加重處罰，然就前案之内涵態樣而言，其條文對於該 

當之犯罪類型及內容為何1不僅未加區分，無從理解，甚或未如前述 

德 國 1969年刑法所採之累犯立法，即將成立前案之犯罪態樣限於故 

意 犯 ，而不含過失犯之立法規定。乃其全然不分故意、過 失 ，亦不論 

輕重、情 節 、動機如何，苟有經前案徒荆執行完畢後再犯，亦不問後 

案故意犯罪之緣由、動機及態樣為何，犯罪時機是否出於偶然受迫或

12同 註 3 □
13匠 註 3 -
1〜漶國 19㈤ 年 刑 法 第 48條 第 4項 ，詳参原聲請吉< 註 S> 。

1:3德 蓮 刑 法 第 175s ※ 第 1項 ，詳 参 ：下_士帆等譯，2〇17年 設 新 版 「拽 阈 刑 沾 典 .，第 239 H至 

第 24G頁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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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於公義，均一概歸究為所謂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因素使然，益同予加 

重 ，內涵籠統，無從認為與其規範目的之實現有何關連，就明確性之 

要 求 ，自不相當。

其 次 ，就前案執行程度之要求而言，我國關於累犯立法之規定， 

原沿襲自舊律，自民國成立後，歷經刑法多次修正，並延續至前述於 

9 4年修正現行刑法第47條 時 ，就此部分要件均規定為「受徒刑之執 

行 『完畢』」（詳原聲請書），然卻始終未就所稱「徒 刑 之 執 完 畢 」作 

一合乎、並可達其上開規範目的要求之立法定義，而任由依附於刑法 

上其他如假釋、數罪併罰、接續執行，及獄政管理法規關於累進處遇 

成績合併計算等，基於刑事政策' 監所管理等制度目的而定義之概念 

適用而擺盪，除不能使執法之準據明確外，縱多年來歷經實務上多次 

以決議等方弍尋求技術上之解決，迄今始終不能解決其在0 案實際適 

用上漏洞百出之矛盾及流於恣意之問題（詳原聲請書），遑論能保障 

規範 S 的之實現，K 丨果並以自由刑及罰金刑之形式，直接侵害人乂依 

憲法第 S 條 、第 15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及財產權，顯然違背法律 

明確性原則1猶造成確定判決及法律秩序安定性之嚴重侵害。

貳 、更定其刑部分

就現行刑法第48條前段：「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 

規定更定其刑。」之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疑義，涂援屈 

原聲請書之立論外，補充說明如下：

依憲法上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公平程序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刑 

事訴訟程序之實施，除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並兼顧被告對於 

裁判效力之信賴及3 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對刑事被告應予以充分之 

程序保障，包括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及辯護制度，並予以 

被告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16。就憲法第八條規定之正當審問程序，學者並有認為其中關於訴訟 

權充分保障部分，要求訴訟程序^:應保障作為訴訟當事人祀互問之訴 * 10

法治斌 .董保城，憲法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H j，2〇12 年 9 月 ，五版第一刷^第 2S9 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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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武器平等，並應令被告對不利於己之證據有辯證與質問之機會口。 

另就確定判決有重大違背法令者，依大法官釋字第271號解釋意旨， 

亦以因具有判決之形式，足使被告信賴其羈束力，認為仍應先依非常 

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撤銷後，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就合法上訴部 

分進行審判。其掲示之原理並與原屬刑事訴訟法上原則之一事不再理 

(雙重危險禁止原則）相 合 ，嗣學說上即有因該原則在美國聯邦憲法 

增修條文第5 條 、日本憲法第3 9條均有類似規定，認為係現代法治 

國家普遍賦予之權利，依大法官上述解釋，憲法雖無明文規定，應仍 

可推論此為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無疑17 18。至其原則之具體内容 

依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 4條第 7 項之規定，則為 

1  壬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开!1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關於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後案犯罪之 

行為人因符合累犯之要件，於依原本所犯罪名法定刑範圍諭知之刑度 

以 外 ，另以該法定刑加重至二分之一為標準，更為不利於行為人之處 

罰 ，自亦應受憲法第1 6條關於人民訢訟權規定之保障，基於正當法 

律程序之公平程序原則，應踐行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及保障被 

告接受辯護協助之權利*提供其最後陳述之機會；而就已經確定之判 

決 *既足使被告信賴其羈束力，猶應依特別之救濟程序消滅原確定判 

決之效力，以回復原本未經判決之狀態。茲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就審理 

刑事被告案件之程序1依刑事訴訟法第9 6條 、第 288條 之 1 、第 289 

條等規定，既須踐行調查辯論程序，使被告享有同屬憲法上訴訟基本 

權保障範圍内之辯明罪嫌及辯論（護）等程序權，然就足令被告額外 

受原本法定刑範圍加重至二分之一程度處罰之累犯要件及適用，於原 

訴訟程序中漏未審理調查者，乃依刑法第4 8條前段 '刑事訢訟法第 

477條第 1 項關於累犯更定其刑之規定，就此漏未適用累犯規定加重 

其 刑 ，而客觀上顯然對被告較有利之原確定判決，竟不須經特別程序 

撤 銷 ，猶僅依檢察官之聲請，即由法院以裁定逕行變更原確定判決之

17李惠宗，憲法要義> 2009年 9 月五版第1 刷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 1 6 0頁 。18王兆鹏，論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上 ）•台灣本土法學第期，2006年 3 月 ，第 S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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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直接適用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使被告在未獲訴訟上公平程 

序之保障，未經踐行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程序，並就不利於己 

之證攄（前案紀錄資料）辯 證 ，及為最後陳述機會之情形下，逕受更 

不利於原判決論知之刑罰，其程序顯然違反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公平 

程序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前述之一事不再理原則，與憲法第8 條 、 

第 15條 、第 16條所保障人民人身自由權、財產權及訴訟權之規定相 

牴 觸 。

此外 *因上開規定於實務上運作適用之結果，對於被告經法院以 

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六月（得易科罰金）確 定 ，尚未執行而發覺為累 

犯 ，乃經檢察官據以聲請更定其刑者，猶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法律座談會決議，認為得更定其刑有期徒刑六月以上(不得易科罰金) 

19，進而致生因適用簡易審判程序審理之被告，於全然不經通常審判 

程序且未經法院開庭審理之情形下，受到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 

即違反法院依簡易審判程序所得判處之刑罰2(：，顯然違反憲法第8 條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他直接侵害被告之人身自由權=附此敘明。

此致

司法院

補充理由人

(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五庭法官

陳松檀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月 1 0  日 13

13嶔沔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B5 年法律座談會沔事類提案第2 號 ■

w 1 於法院依簡崧審判程序所得對被吿處扪之範圍_依刑事訴設法第449策第3 項規定：「依 

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宜緩扪、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货動之有期徒刑没拘役或贾金為

限=」
12



爭點題綱意見書

一 、 聲請釋蕙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曾永宗（任期屆滿改任法官），於 1 0 8 年 1 月 8 日收 

受大院秘書長函，要求聲請釋憲人就「爭點題綱」於同 

年 月 1 0 日前提供書面意見書，因本聲請釋憲案之執筆 

人係陳松檀法官（現任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庭長），聲請釋 

憲法律資料之蒐集、論 述 ，均由陳法官親力親為令人感 

佩 ，吾人忝為刑五庭審判長，因認同陳法官聲請釋憲之 

法 律 意 見 ，且因職務配置關係而具名聲請釋憲，因此大 

院 於 1 0 8年 1 月 1 5 日下午2 時 3 0 分 至 5 時舉辦說明 

會 ，容吾人請假並委請陳法官出席提供意見，先予敘明。

二 、 「爭點題綱」第 二 點 ，刑 法 第 4 8條 前 段 規 定 「裁判確定 

後 ，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是否違反 

一事不再理原則？聲請釋憲人提出書面意見如下：

(一 ） 有關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國立臺灣大學教授王 

兆鵬所著「一事不再理」一 書 第 1 頁至第6 5 頁論述甚 

詳 ，茲 引 用 之 （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國立臺灣法學 

叢書 <173>)。

(二 ） 刑法第 4 8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 

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顯然違反_ 事不再理原則

(又稱一事不二罰原則），本庭聲請釋憲書第9 頁第 11 

行 至 第 1 1 頁第 3 行已說明甚詳，足見刑法第4 8條之 

規定，顯然違反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權利， 

亦違反憲法第2 2條基本人權保障之權利。

1

聲 請 釋 憲 人 曾 永 宗 謹 呈



本 案 釋 蕙 聲 請 意 旨

聲 請 人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第 五 庭 （申 股 ）陳德池法官  

本 院 1 0 3年 度 聲 字 第 5 3 9號 累 犯 更 定 其 刑



案例事實
■ \

受刑人販賣 二 級 毒 品 ：

有期徒刑3年9月 、3年8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確定  

(103年3月1 0日確定)

前 案 ：妨 害 自 由 ，經判處有期徒刑4 

月 ，98年 10月 7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暑

原 確 定 判 決 漏 未 諭 知 累 犯 ！

檢察官聲請更定其刑



涉及違憲疑義之法41 条
> 刑法第47條第1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 
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 刑法第48條 ：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 
但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限。

>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依刑法第四十八條應更定其刑者，或依刑 
法承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應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規 

定 ，定其應執行之开彳▲，由該案犯罪_ 實桌後判4 之法院之檢察官， 
聲請該法院裁定之。



累犯違反罪責原則

罪責原則之憲法基礎：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9號解釋（空氣槍）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0號解釋（準強盜）



罪責原則

罪責原則

己責任原則 刑止於

過錯責任原則
只為自己的過失 

或故意行為負責



罪刑相當原則
♦ 罪責原則推導出罪刑相當原則。

籲行為人的罪貴為刑罰的上限，任何人不應因一般或特跌預防之理由， 

而超過其犯罪行為及個人罪責的刑罰。

參刑法第57條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 立法者指示法官，量刑時應當考慮「行為罪責」 ，構成量刑上限。



罪刑相當原則一 亦拘束立法者

刑法保護法益 設 置 不 同 法 定 刑
¥

^  \  

不 得 恣 意

______ V  J



累犯加重的理由

像刑法第47條 之 修 正 理 由 （94.02.02)

行為人受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再犯



刑罰反應力？
籲刑罰反應力（感受能力）較 差 ，完全涉及行為人的前案執行紀錄， 

與行為客觀的不法内涵無關！

籲累犯加重其刑，主要理由在於行為人刪法。

•累犯加重其刑之法律效果，與刑法第57條矛盾！

_ 某些具有高度「再犯可能性」的犯罪，未必與刑罰反應力有關。

例 如 ：施用毒品案件。



累犯加重與平等原貝U
♦ 不問前案犯罪情節（事務本質） ，一律 加 重（齊頭式） ，剝奪法 

官合義務性的裁量空間！

♦ 累犯的前提要件為：「徒刑執行完畢」 。

♦ 但在得易科罰金的前案，行為人選擇易科罰金，實質上的法律效 

果 是 「財產刑」 ，刑罰反應力，與前案罰金刑宣告的執行，不分軒 

輊 ，立法者卻「獨厚」有期徒刑？

♦ 假釋期間再犯的行為人，刑罰反應力更重，卻不構成加重的理由？



累犯更定其刑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1項

(管轄）



特別量刑程序之正當法律程序
♦ 累犯 更 定 其 刑 ，涉 及 人 身 自 由 、財 產 、一般行動自由的干預！

♦ 更 定 其 刑 ，包 含 ：刑 罰 種 類 的 變 更 ！

(立 法 者 並 未 禁 止 ，彰院 98聲2033裁 定 ）

♦ 更定其刑的結果，可能讓受刑人無易科罰金的機會！

(雄院 100聲2346裁 定 ）



干預基本權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一、 陳述意見。

二 、 說理義務（附記具體理由）。

三 、 直接審理。

(釋字第384號 、第396號 、第488號 、第491號 、第6 3 6 號 、第710號）



累犯更定其刑程序 
不符合基本要求

〇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 1項 為 管 轄 權 ！

△ 欠 缺 立 法 者 指 示 ，相關司法累犯更定其刑之裁定， 

多數欠缺實質量刑理由。



構成一事不再理的違憲
♦ 一事不再理的核心價值：避免冤獄、防止審判帶來的痛苦、防止 

騷擾被告！

♦ 國家機關有義務在一次性的審判程序，充分且集中審理，滿足當 
事人之訴訟權益。

♦ 相關前科資料由國家司法機關建置，原判決是否漏論累犯，檢察 
官有上訴救濟的機會，不應該讓無可歸責的受刑人，承擔再次開 

啟#別量刑程序的風險！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要求
公政公約第14條第 7項 ： 「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  

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第32號一般性意見書第54段 ：公約第14條第 7項 規 定 ，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  

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這反映了不得就同一罪  

名再予審判或科刑的原則。該條禁止將已為有罪判決或宣告無罪的人再次帶上同一法院…



餘波盪濛

♦ 本案受刑人寫信給法官，表示本案是否構成累犯， 
請儘速裁定，因為涉及假釋、累進處遇！

♦ 累犯第47條第1項的法律效果，應屬違蕙。

♦ 懇請大法官為違蕙的宣告。



關於刑法第4 7條 、第 4 8條規定聲請釋憲說明會之意見

吳志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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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刖 B

司法院於1〇1年7 月 1 7 日與法務部之第134次業務會談中，建 

議刪除累犯加重其刑相關規定，並轉納入量刑事由之審酌，經決議由 

司法院硏提具體條文，提交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 議 。司法 

院旋擬具條文草案，刪除刑法第47條至第4 9條 ，並修正同法第57 

條條文；當 時 ，司法院建議研修之理由略以：（一）刑法之主要處罰 

原 則 ，係建構在行為刑法原則與罪責原則上，累犯之規定違背上述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原 則 ，其存在之正當性，容有可疑；（二）倘因行為人前曾犯罪而必 

須加重後罪之法定刑，恐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之虞；（三）累犯行 

為人再犯之原3 ，未必全係單純之刑罰反應性薄弱或受徒刑之執行未 

收矯治之效，事實上亦有可能出於不可歸責於行為人的社會因素所 

致 ，其需要幫助遠大於刑罰，允應求諸保安處分，以求消弭其社會危 

害性格；（四）刑法第57條第 5 款 1 E罪行為人之品行」，原已包含 

犯罪紀錄在内，如於個案判決時具體審酌參考，即可達到妥適量刑之 

目的，無依累犯力：：重其刑之必要；（五）德 國 1986年刑法修正時，已 

刪除累犯加f f l其刑之規定，犯罪紀錄僅為量邢上之參考而已。又行為 

人之犯罪紀錄，包括前所犯罪是否判決確定；全g?執行完畢，抑或一 

部執行；曾受赦免及其犯罪次數等紀錄，原 屬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_ 

之具體内容，為求明確周妥，爰就刑法第57條第 5 款酌作文字修正， 

增訂犯罪紀錄及其次數。該次提案經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討論， 

狳檢方代表認為依目前社會氛圍不宜刪除累犯規定，且牽涉層面較 

廣 ，應列入續予研議外，其餘審判實務界代表、律師及學者三方代表 

均認為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違反行為刑法等基本原則，有將之刪除 

納入量刑審酌事由之必要2。是針對爭點一、爭點二之提問，職除簡 

要說明先前聲請釋憲書〔107年度憲5 字第21號 、第 23號）所載之

2 https://www.iud fcial.K〇vlw /iw9706/1608  m a rn .h tm l〔司法院建議刪累犯規定

以符刑法木質〕〔最後湖覽時間：2〇19年1 片 1 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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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外 ，茲補充理由及相關意見，說明如下

貳 、爭點一部分

一 、刑法第47條 第 1 項規定違反一行為不二罰

按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顧名思義， 

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其不僅禁止於一行 

為已受到處罰後，對同一行為再行追訢、處 罰 ，也禁止對同一行為同

時作多次之處罰。我國憲法固然沒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明文， 

惟從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 

難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罰之要求。是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 

法位階，應無疑義3 4 °又按刑事法是最古老的制裁體系•在只有刑法 

規範的遠古社會中，做錯一件事，不可以被責備兩次，就是 「 ne bfs in 

idem」的意思，其含義是廣泛的，不僅適用於程序法，刑事法都有適 

用 ，而重複評價禁止原則（Doppelbewertungsverbot) 即 是 古 老的一 

事不二罰原則概念〔neb is ink iem ) ，且 「一事」概念脫離不了「一 

行為」4。足認我國憲法雖未有明文規定「一行為不二罰」，但參酌前 

開司法院釋字第604號解釋兩位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及不同意見書

3 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 60 4諕 解 釋 協 同 意 見 害 =

4 許 玉 秀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6 0 4號 解 釋 不 同 意 見 書 。



所揭m 之意旨，「一行為不二罰」應可從法治s 原則之法安定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導出，且刑事實體法亦有適用，換 言 之 ， 

「一行為不二罰」應屬法治國原則之「法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 

以 及 「比例原則」夂位階概念，倘若刑事實體法之刑罰科賦造成法安 

定性之干擾及悖於比例原則時，該刑罰科賦本身亦有違反一行為不二 

罰之情形=■

查我國刑法第4 7條第 1 項規定修法理由提到「一 、累犯之加重， 

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問，以助其重 

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参之同為大陸法系之……瑞士刑法 

第 67條規定……」，可知立法者採取累犯之立法體例目的不外乎著眼 

於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理論，認為行為人無視前次刑罰的警告效果 

而需加重刑罰，並且參考瑞士刑法典之規範。

然 而 ，刑罰科賦以責任為前提，行為人沒有責任的話則無刑罰， 

且當代法治國原則之刑法責任理論，以 「行為責任」為原則，前次犯 

行需科賦刑13的責任，應當於前次論罪科刑時予以論斷，學理上國内、 

外學者均有主張：①如将前次犯行納人本次犯行的則予以考量，當前 

次犯行與本次犯行無關係時，顯然地將超過本次犯行之行為責任5; @

5 平場安治，「貴任〇概念要素t 刑事責任論乃根底」，第 103頁 ，收錄於団藤重 

光博士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二卷，有斐閣，昭和5 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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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主張行為人於本次犯行評價時，將前次犯行納人評價乙事，有欠 

公平6 ，® 並有主張刑事法學會版本在討論時，發現刑事法界幾乎沒 

有人贊成累犯的存在，經過充分討論建議廢止累犯章，累犯違反一事 

不二罰的原則，是馬上可以發現的弊端7。爰 此 ，讓行為人就同一犯 

行承擔雙重責任，客觀上亦係針對前次已執行完畢之前案犯行重複處 

罰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此 外 ，立法者據為參考之瑞士刑法第67條業經廢止，實為瑞二 

舊刑法第67條 ，我國現行刑法第47條 第 1項規定之修法說明已然存 

在違誤之處。而瑞士舊刑法第67條遭廢止之理由則在於：該規定所 

考 慮 的 「累犯」在量刑時被作為量刑基準之「前 歷 （Vorleben)」再 

被考慮一次之情形不應該被允許，瑞士舊刑法第67條累犯之規定存 

在雙重評價的問題8。從 而 ，在本次犯行的論罪科刑階段，論及累犯 

加 重 ，並在量刑說明部分重複提及被告之前科、前歷而將素行不佳作 

為從重的量刑因子，進而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

依照現行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規定，符合累犯者加重本刑至二分

6 許玉秀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錄 ：「…現在他再做第二件事情，又要把舊帳拿出來計算一次，好像第二次處罰 
的時候，第一次的舊帳也應該翻出來再處罰一次，如此公平嗎？…， 請參考立 

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14頁 ，2003年 5 月2 8日。

7 斬宗立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錄 。請参考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32頁 ，2〇〇3年 5 月 28曰 。 

a 西岡正樹，「累犯加重L 関 考 察 」，第 8頁 ，法政論叢第56号 ，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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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現行實務運用累犯之習慣，除法定刑上限門檻加重至二分之一 

外 、法定刑下限門檻，以有期徒刑為例，也多被認為需至少加重一個 

月3，就 4 去定刑下限_ 部分提升，可證將前次犯行納人本次評價， 

儼然違反前開一行為不二罰之概念；而就量刑階段，法定刑上限門檻 

被加重至二分之一，論述刑法第57條第 5 款關於1 E罪行為人品行」 

之量刑因子時，又往往再次將作為「累犯之前科紀錄」納入考量而認 

為行為人素行不佳，此雙重評價的結杲不僅造成量刑時之不安定、也 

違反狹義性比例原則，亦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虞。

二 、刑法第4 7條第 1項規定不問前、後罪之犯罪類型、犯罪行為人 

之罪責及犯罪情節輕重，一律須加重本刑，違反憲法罪責原則

按 「憲法罪責原則」概念與刑法釋義學之罪責相較，從不同面旬 

以觀，或較刑法之罪責概念寬、亦或較刑法之罪責概念窄，但就刑法 

上之個人不法之行為責任仍屬憲法罪責原則的内涵之一，而量刑時之 

罪刑相當原則則屬法治國的正義誡命、而非憲法罪責原則又按「罪

3 最高法院 9 7年度台非字第16S 號判決之附表編號1 論述部分：「… （原判決既 

論累犯應加重其刑，卻處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二月，同屬違法）… 

lp Hamlc著 '鍾宏彬譯，「罪责原則的憲法論證「第 122頁 ，軍法專刊第

59卷第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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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原則」簡言之即為「無責任即無刑罰」，其基礎建立在人具有自由 

意 志 ，個人除要有不為合法行為之違反規範的意志形成外，還必須將 

該意志顯露於外界，以一個外在的客觀行為來實現其意志，這樣實現 

違法意志的客觀行為才是刑法所要處罰的對象，即是刑法理論的^行 

為刑法」，反 之 ，行為人刑法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依據，要 

求行為人因為其危險性格負起生活操行責任，則與當代刑法所採取之 

罪責原則不合11。

查我國刑法第47條以下累犯之相關規定，我國學界多主張廢除 

，目前尚存於刑法典中乃因專責機關曾欲引進三振法案而雙方妥協的 

結果11 12。而學理上國内、外學者均有主張累犯在本質上違反罪責原則， 

亦 即 ：①累犯性質上無法與刑法概念相容*而 是 「自身犯罪的連坐」 

規 範 （TalionderSelbstkriminaMt) 而 已 ，違反行為开丨J法 、罪責原則， 

而屬於行為人刑法，人格處罰就變成人格刑罰，欠缺正當性基礎13; ©  

如認為累犯是因為人格沒有矯治好而在人格方面加重處罰，果若如 

此 ，應該使用保安處分，而非刑法，不斷地加重處罰，獄政負擔得起

11王皇玉’「刑法總則」，第 53頁至第54頁 ，新學林，2016年 10月 。

12柯耀程，「鳥瞰二〇 0五年刑法修正」，第 113頁 ，月旦法學教室第29期 ，2005

年 3 月 。
13柯耀程，「刑法釋論II」，第 123頁至第1乃頁，一品文化，2014年 8 月 。柯 

耀程教授於民國幻年5 月 5 曰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錄。 

請参考立法院公報第幻卷第29期第24頁 ，2003年 5 月 2 8曰。



嗎 ？加重處罰是否只在安老百姓的心？14;③累犯加重與犯罪人的性 

格有關，我國既採刑罰、保安處分二軌制，與犯罪人性格有關的累犯 

應該用保安處分，但不能夠在刑罰中加重'④刑罰不能超過個別行 

為的違法程度，亦即責任不能超過違法、反而是用來限定違法，但累 

犯加重僅是責任加重15 16，違反行為責任原則；⑤日本累犯加重規定與 

德國舊刑法第48條設有非難性條項不同，曰本累犯加重之規定，不 

問前次犯行之輕重，是否具有前刑警告機能，而是只要形弍上符合累 

犯要件即要加重，則不容許實質性判斷，此機械性之一律加重之情形 

牴觸責任主義17 ;⑥累犯加重是針對人格責任，而非行為責任，此種 

以加重科刑達到預防犯罪之作用，現實上不僅欠缺客觀、科 學 、確實 

的犯罪預測，不宜據此加重其非難|8，並且累犯並非基於犯罪人本身 

高度的犯罪能量，而是其在社會化過程所遭遇障礙，僅因其意思薄 

弱 、不 定 ，欠缺適應規範的能力而加重，並不適當19 ;⑦累犯規定係

14許玉秀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曰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録 。請參考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 14頁 ，20〇3 年 5 月 2 8 曰。

15靳宗立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錄 。請參考立法院公報第9 2卷第29期第3 2頁 ，2003年 5 月 2 8曰。

16内田文昭>「違法t 責任」，第 13頁以下，收錄在「現代刑法講座第二卷」， 

昭和M 年 。

17阿部純二，「累犯加重〇根拠」，第 9 4頁至第9 5頁 ，收錄於「刑事裁判❼ 諸問 

題」，昭和57年 。中島広樹*「累犯加重①研究」，第 〗2 1頁 ，信山社，2005年 。 

西岡正樹，「累犯加重t 常習犯匕〇0 1 ( 1 )」，第 120頁 ，法政論叢第60 * 61合 
併号 1 2014年 。
18吉岡一男，「累犯t 常習犯」，第 314頁 ，收錄於「現代刑法講座第三卷」，昭 

和 54年 。

19吉田敏雄，「行刑⑦理論」，第 301頁 ，昭和6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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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性格責任和人格形成責任，而非行為責任，此違反自由主義的規

定 ，將導致責任判斷難以認定2D;⑧現行外國立法例之德國及瑞士， 

考量累犯加重規定違反作為刑法基本原則之責任主義*進而均予以刪 

除20 21 22。

職 此 ，我國刑法第47條 第 1 項累犯加重規定欠缺與德國舊刑法 

第 4 8條 「非難性條項」，德國舊刑法第48條規定有要求「前刑警告 

功能喪失」的 「主觀要件」與跟前刑的「因果關係」，而我國刑法第 

4 7條 第 1 項規定不問前、後罪之犯罪類型、犯罪行為人之罪貴及犯 

罪情節輕重 *只要符合刑法第47條 第 1 項規定的客觀要件則一律須 

加重本刑，除有違反前開重複處罰之違憲疑慮外1亦可悉，我國累犯 

加重規定嚴重違反作為憲法罪責原則内涵之一的行為責任乙 I f 甚明。 

況 且 ，曾 有 「非難性條項」之德國舊刑法第48條規定，當時在德國 

實務之運用實態亦被認為：難以認定其核心概念，即前次犯行與本次 

犯行之「內在關聯性」、「行為種類與事情」不明確，德國實務只是反 

覆地引用累犯加重規定，而導致「非難性條項」之行為責任擔保機能 

形 骸 化 是 以 ，舉重以明輕，曾有非難性條項之德國舊刑法第邾

2 0中島広樹，「累犯加重0 硏究」，第 U 9 頁 ，信山社，2〇05年 。

21 httPSt//kaken.nU.ac.ipyia/erant/KAKENHI-PRQJECT-2578004^
西岡正樹，「累犯加重規定〇現代的意義(：•関 批 判 的 研 究 」〔最後瀏覽時間： 
2018年 S 月 6 曰〕。

2 2中島広樹，「累犯加重刃研究」，第 215 頁至第217 頁 ，信山社，2〇〇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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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最後都終將廢除，連非難性條項都沒有的我國刑法第47條 第 1項 

規 定 ，更應該予以廢除。

三 、刑法第47條 第 1 項規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

* 法務部關於「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前科情形」之統計資料

監麟人齩獻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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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應該涵蓋「目的正當性」'「手 

段適合性」、「手段必要性」及 「限制妥當性」，「目的正當性」宜 

依照不同公益份量而有寬嚴不同的審查標準，而 在 「手段適合性」' 

「手段必要性」及 「限制妥當性」也應依立法事實判斷進一步發展出 

寬嚴有別的審查標準23。

國内、外學者均有主張：①累犯加重基本上是要產生威嚇作用或 

預防功能，預防主義的主張是使用刑罰的方向、理由是基於預防，但

其基礎還是必須在事實上有預防的功能，但這預防功能在現實上是一

個不穩固的預防功能，累犯也有同樣的問題，特別是當犯罪的原因是 

多元時，僅考量刑罰加重可能有違衡平原則v ;②從西方歷史來看， 

以刑法來對抗犯罪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甚麼效果，刑法最主要是在事後 

處罰犯罪，所以預防犯罪、保護社會公益的觀念有點奇怪，刑罰既非 

萬 能 ，加重處罰能否改善治安、減少犯罪情形，宜慎重加以省思，法 

治國刑法必須是一部行為刑法，即便要考量行為人之惡性，也只有在 

「行為刑法」的範疇内，如果要將累犯當作是我國刑法第57條第 5 

款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的判斷依據，難謂不宜，但妇果是作為刑法

2 3許 宗 力 ，「比例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第 幻 頁 ，法與國家權力（二），2007 

年 1 月 c
M 黃榮堅教授於民國 92年 5 爿 5 日立法院笫五屆第三會期H 法委D 會之發言紀 

錄 。請參考立法院公報第9 2卷第29期第3 頁 ，2〇〇3 年 5 月 2 8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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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條之加重事由，則不無違憲之嫌^③從實證研究來看，所謂前 

刑警告機能並未具有確實的有效性，只是道義責任論對於累犯之形而 

上學的非難26 ; ® 在法律效果上，累犯都是為了特別預防而預設的抑 

制犯罪機制，但這種機制的效果不適當也不必要，從德國修法過程可 

知 ，可以透過假釋措施的修正來達到預防再犯的效果，這是對受刑人 

來說更輕微的干預手段，也才是預防再犯（累犯）更有效的機制。累 

犯與假釋具有連動的替代關係，重要的應該是假釋評估，回到假釋才 

能審查個案具體情況，累犯加重則是一般性的通案規定，顯然無法顧 

及每個個案應具體審酌的罪責。累犯規定因而有違反比例原則的疑 

慮 ，從 而 ，德國多數見解贊同1986年廢除累犯的修法夂對於累犯 

加重的理由：違反服從義務（Gehorsamspflfcht)、特別違法性要素 

(spezifische Unrechtskomponent) ' 更高的責任非難 

(Schuldvorwurf)、更高的規範確認誡命 （ Geboterhdhter 

Normbest自tigung) ，學者 vonDonw/tz認為均無理由28 ;④德國累犯規 

定之發展，原本是對於特定犯罪類型之刑罰加重事由，其後逐漸演變 * 11

25鄭逸哲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曰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錄 。請參考立法院公報第9 2卷第四期第 I 7 頁至第18頁 ，第 2 1頁 ，20〇3 年 5 
月 2 8曰 鄭 逸 哲 ，「關於累犯 ' 緩刑、假釋和保安處分之新刑法修法簡評」，第 

275頁 ，月旦法學雜誌第121期 ，2005年 6 月 。

2 5中島広樹，「累犯加重0 研究」，第 125頁 ，信山社，2005年 。
11 Jung, JuS 1986, S.743; Geiter, ZRP 1988, S. 681; von Danwitzt KritV 2005, S.

256.
n  von Danwitz, KritV 2005? S . 25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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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犯罪的加重事由，到最後於1986年廢除累犯規定而成為一般 

量刑事由29 *，其背後之緣由乃因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發達所造 

成急速的都市化及工業化現象，失業者沿濫而犯罪激增，當時德國只 

有竊盜、強盜及贓物等罪有特別累犯規定，當時 1959年之立法者為 

嚇阻犯罪而擴大累犯適用，然其後1986年德國之立法者考量作為累 

犯之規定，不管觸犯任何輕微犯罪，均需論處最低6 個月自由刑，無 

法與責任主義相符，縱使加入「非 難 條 款 」，在審判實務上仍常遭 

受S f適用上的困難，因 此 ，對於德國就刑法第4 8條 「累犯」規定一 

律予以刪除3t)，

職 此 ，刑法既以「行為責任_ 為原則，一旦形式上符合我國刑法 

第 47條之累犯規定，該罪之法定刑上限即可增加至二分之一，欠缺 

實質性層面判斷，實難謂目的具有正當性。對於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 

價 值 ，僅因行為次數而有變化，無非是著眼於「預防」，但如此一來 

將會導致刑罰限定機能的弱化，以及其實現實層面來看，其實有非常 

多的累犯行為者其實係「輕犯罪之行為人_ 或 「微罪之行為人」，前 

案與後案之罪質完全不同性質，僅因落入刑法第47條的執行完畢後

2 9許福生，「從兩極化刑事政策觀點論刑法之修正吊案。，第 214頁 ，攻錄於「刑 

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六 〕I ，2〇〇3 年 1 0月 。
3a 芒 福 牛 ，「累犯加重之比較研究 J 第 5 頁至第 s 頁 ，刑事法雜誌第4 7卷笫4 

期 ，2003年 1 0月 。



5 年内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則一律要被論處累犯，對於前案與後案 

不同之行為人而言，累犯規定實難證立能收前刑警告之效用，從前開 

。'去務部關於「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前科情形」之統計資料』觀 察 ，自 

民國 9 7年至 107年 1 1月間，監獄新人監受刑人前科情形符合累犯之 

情形，自45_3%逐年攀升至54.1%，益徵我國現行刑法第47條關於累 

犯之規定、並無法達到立法者原本想要達成之其目的，在在足認我國 

刑法第47之累犯規定，亦違反手段適合性及必要性。

四 、刑法第47條第 1 項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按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 

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次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 

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 

由 ，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原則。此為 

鈞院釋字第485號解釋、釋字第593號解釋理由書所掲橥之意旨。

學理上國内、外學者均有認為：® 五年内再犯與五年零一天再犯 

所受的處罰竟然不一樣，欠缺法理上之依據，為何不能考慮將它〔即 

累犯〕廢掉？ \  ® 我國刑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並不過問前案與後案 31

31柯耀程教授於民國92年 5 月 5 曰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之發言紀 

錄 °請参考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25頁 ，2003年 5 月 2 8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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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關係、導致不同案情卻做相同之處理，已有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 

原 則 ，亦違反平等原則（此乃違反平等原則之其一）；再 者 ，主管機 

關並未有提出充分的實證資料、數據證明我國刑法第47條規定何以 

「5 年内再犯」有特別需要矯正之必要，此均無法通過合憲性審查之 

檢驗32。

更甚者，立法者所制定之累犯規定是對執行完畢之前科、前歷者 

的歧視，以實務運作而言，符合刑法第4 7條規定者，其法定刑度上 

限將會提高至二分之一，如此一來，符 合 「5 年内再犯」之累犯行為

人將受到與犯同樣犯罪之行為人，超過其行為責任之刑度上限的差別 

對 待 （此乃違反平等原則之其二）；而對於微罪之被告而言，受到短 

期自由刑之判決後盡早去服刑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相較於受到短期 

自由刑之判決而遲遲未去執行、甚至被地檢署執行科通緝之被告而 

言 ，更容易掉進刑法第4 7條 累 犯 3 年内」之範圍，不願遵守法院 

判決 f 不去執行之被告反而在通眞期間再犯，因前刑未執行完畢反而 

不會構成累犯，此係對遵守判決宣判刑度、負責任地去履行刑責之被 

告的差別對待（此乃違反平等原則之其三）。

如以實際前科表為例，吋能耔相當多前科之被告，因奋假釋情形

3 2黃 朝 義 ，「累犯存在之妥當性與必要性一從累犯加重之理論與實務論起- r  
第 63頁至第64 頁 ，法官協會雜誌第15期 ，2〇13 年 I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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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被評價為累犯，但若僅有一次有期徒刑（甚至僅是易科罰金）執 

畢即被評價為累犯。例 如 ：竊盜共同正犯甲之前科為10次竊盜，定 

刑 3 年因假釋而未執畢，共同正犯乙之前科為1次竊盜，3 月已經執 

畢 ，若甲 、乙本次犯行、罪責完全相同，乙必須評價為累犯，反而甲 

並不需要，顯有違平等原則（此乃違反平等原則之四），如縱認甲部 

分可以透過刑57評價而拉高刑度與乙同，則此時可見刑法第47條第 

1 項規定之功能完全被包含於刑法第57條之内，累犯制度顯然係疊 

床架屋，更是無端增加法官負擔。是 此 ，我國刑法第47條規定，誠 

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

或有主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79年判決累犯合憲、沒有違反 

平等原則33、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沒有認定累犯加重規定違反憲法之平 

等原則34，何以我國累犯加重規定則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看法。然 

而 ，考量刑法規範之規定有無違憲須整體以觀，我國刑法欠缺德國記 

刑法第48條之非難性條項規定及德國舊开腿第48條規定擔保行為責 

任之機能形駭化等節，業如前述；曰本刑法典欠缺如我國刑法第57 

條之量刑審酌事項規定，亦無整體對於保安處分之規定，加上日本實

33 BVerfGE, 50, 125.
3 4日本最高裁5昭和24年 12月2 1曰、昭和25年 1 月 2 5日大法廷判決。請 # 

照西岡正樹，「累犯加重t二関1 6 —考察j ，第 16頁 ，法政論叢第56号 ，2013
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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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見解曾主張累犯加重是考量「非難加重U 土會危險性」時35，不

難想像日本最高裁考量危險性而社會防衛之需要採取合憲判斷，然 

而 ，我國採取刑罰、保安處分二軌制，如要考量行為人之危險性，亦 

應採取保安處分之路徑1而非在刑罰中以累犯之名加重處罰，從 而 ， 

日本最高裁之見解亦不宜直接援引。

五 、刑法第47條 第 1項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 

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 

fl却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 

依司法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法條文義、立法目的與法 

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非難以理解，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 

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 

無違反法律明彳隹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594號 、第 617號 、第 690 

號 、第 767號解釋參照）。是 以 ，可悉我國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標準並 

非採取法律人之標準，而是一般受規範之人民所得預見之標準。

查我國刑法第47條 第 1 項累犯加重其刑之效果規定，係 以 「刑 

之執行完畢」為要件，然 而 ，配合實務運作上該「是否執行完畢」會

35大阪高裁昭和54年 8 月 9 日判決（判時957号 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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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定執行刑、假釋、殘刑」等問題而變得非常不明確，B卩便是我

國最高法院之決議，亦曾就聲請定執行刑案件究竟有無執行完畢而存

在不同見解36，作為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法官尚且須仔細核閱前科 

表 ，遑論一般受規範之人民能夠於行為時預見到「是否執行完畢」之 

要 件 。

參'爭點二部分

一 、刑法第4S 條前段規定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按司法院釋字第168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按一事不再理，為我刑 

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查我國刑法第43條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 

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但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 

者 ，不在此限。」，自我國於民國24年 〔1935年 〕1 月 1 日制定公佈、 

同年7 月 1 日施行起迄今〔2018年 〕均未做修正。然眾所皆知的是， 

鄰國日本舊刑法第58條規定與我國刑法第4 8條相同，惟日本舊刑法

3e 請參考最高法院1〇〇年度第6次刑事庭決議：「…。若數罪中之一罪已先予執 

行，嗣法院始依檢察官之聲請，就該數罪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則前已執行之刑， 

係檢察官執行時予以扣除之問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此一決議經最高 

法院104年度第7次決議不再援用〕；以及最高法院104年度第6次刑事庭決議： 

「…而數罪併罰之案件，雖應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規定就數罪所宣告之 

刑定其應執行之刑，然此僅屬就數罪之刑，如何定其應執行者之問題，本於數宣 

告刑，應有數刑罰權，此項執行方法之規定，並不能推翻被告所犯係數罪之本質， 

若其中一罪之刑已執行完畢，自不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 

畢之事實，謂無累犯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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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條早已於昭和22 年 〔I 947年 〕因被認為違反日本憲法第3 9條

「溯及處罰之禁止」、「一事不再理」等原則之疑慮，而被刪除37，而 

「一事不再理」係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此為司法院釋字第 

168號解釋理由書所闡明之概念；並 且 「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更 

是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理由書所指出「程序法層面的實質正當之 

法律程序」一 環 ，我國刑法第4 8條誡有悖於司法院釋字第168、384 

號解釋之精神。

國内論者亦指明：刑法第48條更定其刑之目的固有維持法律適 

用之正確性、矯正行為人危險性的理論依據，然就已經受判決確定之 

受刑人而言，確實屬於變相加重刑罰之處遇，一旦要再開啟量刑程 

序 ，對於受刑人而言是對於一個已確定之判決先前已宣告的刑度加以 

變 更 ，顯然已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38

現行實務見解雖已採取目的性限縮之看法，即 「…又被告之前科 

資 料 ，與認定被告是否屬於累犯，及應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待 

證事實至有關係，自屬事實審法院應於審判期曰調查之證據。事實審 

法院於審理時，如依卷内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被告有累犯之事

37 httP：//kokkai.ndl.g〇.ip/SEMTAKU/sangi1n^Ql/1340A301Q8061340009a.html
〔曰本國會参議院昭和22年 8 月 6 曰星期三的開會紀錄〕〔最後瀏覽時間：2019 

年 1 月 1 0曰〕。

w 黃朝義，「累犯存在之妥當性與必要性一從累犯加重之理論與實務論起一」> 

第 6 5頁 ，法官協會雜誌第15期 ，2〇13 年 I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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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自應加以調查，及於判決內論以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倘依卷内 

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為累犯*而於審判期日就該累犯之事實漏 

未調查審酌，並於判決時漏論累彳趟功卩重其刑，即與刑法第4 8 條前 

段所稱「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之情形不同，自不得於裁判確定 

後以發覺為累犯為由聲請裁定累犯更定其刑。況我國刑事訴訟程序關 

於判決確定後裁判之救濟，其中如非常上訴程序既採被告人權保護 

說 ，以原判決於被告尚無不利者，其撤銷違背法令部分效力不及於被 

告 ，則何以於更定其刑案件即得更為不利於被告之裁定，是刑法第48 

條前段自應予目的性限縮適用。...」39，惟倘非屬「依卷内證據及訴 

訟資料已足以發覺為累犯，而於審判期日就該累犯之事實漏未調查審 

酌 ，並於判決時漏論累犯並加重其刑」者 ，仍有相隔數年後經檢察官 

聲請而由法院裁定更定其刑，不僅對法秩序之安定性造成干擾，事隔 

多年針對同一次犯行再加重刑度，仍難脫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疑 

慮 ，同時也徒增一般人民對司法產生不信賴感。

肆 ' 結論

向來主張累犯規定應該存在之理由，多半考量的是「前刑警告」

39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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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能 ，並有見解主張係基於行為人之危險性格所以才要加重*然 而 ， 

刑法既為行為責任為原則*此一原則符合憲法罪責原則之内涵，必須 

要堅持責任主義的原則及界限。

對於累犯或再犯者給予較重的刑罰似乎符合一般民眾的直覺情 

感 ，但是從法治國的觀點來看，則未必合乎法治國的要求，從審判實 

務的現實面觀察，其實大多數符合刑法第47條規定之累犯，只是如 

同我國學說所指出的「微罪之累犯」，只是造成麻煩但不具有危險性 

，從刑罰之有效運用而言，實無加重其刑之必要，立法者修正之現 

行刑法第47條規定無論前案與後案是否同一性質，一昧地訴諸所謂 

的「前刑警告」而責令行為人不知悔改，無視累犯行為人再犯之原因， 

未必全係單純之刑罰反應性薄弱或受徒刑之執行未收矯治之效，事實 

上亦有可能出於不可歸責於行為人的社會因素所致40 41，加上我國刑法 

未有類似如參酌外國立法例〔如 ：德國刑法第4 7條 〕關於科處短期 

自由刑之限制規定42 * * * *，只會讓這些「微罪之累犯」飽受短期自由刑之

40許福生，「從兩極化刑事政策觀點論刑法之修正草案」，第 217頁 ，收錄於「刑 

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六 〕 j ，2003年 10月 。

41 https://wwwJudicial.gov.tw/iw9706/16Q8 matn.html〔司法院建議刪累犯規定
以符刑法本質〕〔最後瀏覽時間：2〇18年8 月 6 曰〕。

42德國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法院僅得在行為或行為人人格中存在特殊情

狀 ，有科處徒刑以影響行為人或防衛法秩序之必要，始得科處六月以下徒刑。請

參考：法務部審訂，何賴傑、林S 雄審譯，李聖傑、潘怡宏編譯，王 士 帆 、王

玉全，王效文、古承宗、李聖傑，周漾沂，呉耀宗、徐育安、連孟琦、陳志輝、

陳重言、許絲捷' 許澤天，惲純良、潘怡宏、蔡聖偉合譯，「德國刑法典」，元照，
2017 年 6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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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弊 ，讓無力易科罰金者反覆進出監獄，不僅造成監獄人滿為患，亦 

凸顯我國刑事政策之失當。

從事公法、刑事法之學者及刑事實務工作者應不難體察，如欲矯 

正犯罪人性格及令其回歸社會，重點在於獄所教化及出獄後社會更生 

協 助 ，依犯罪學之標籤理論，行為人受刑後帶著被貼上的標籤回到社 

會找工作、討生活，在沒有妥適協肋其更生的措施下，很有可能被認 

為有前科而不予錄用=行為人想要回到正軌的社會生活困難重重，走 

投無路之際發現再次犯罪反而更能在社會上生存時，很有可能會在選 

擇犯罪；此 外 ，也有許多犯罪的成因來自其自身貧困及所身處之環 

境 、場 域 ，犯罪類型雖非屬重罪、對社會不具有危險性，但環境、場 

域未有改變的情況，一味地加重對行為人的處罰，表面上是以刑罰加 

重促其回到復歸社會、不會再犯，毋寧是美好的□號與幻想，只是讓 

其反反覆覆進出監所、更加難以再社會化，試 想 ，如果每個人的人生 

都無可替代，國家為什麼要在刑法總則設立一個累犯機械ft加 重 、無 

實質判斷的制度，而可能讓微罪不具危險性的被告，其人生深陷於監 

所的囚籠呢？！

綜上所述，淺見以為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既已違反一行為不 

二 罰 、憲法罪責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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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性原則，及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等情如前* 

懇請司法院大法官受理並作成違憲之宣告》

伍 、參考資料（依首字部首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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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法第47條第1項 、第48條前段規 

定聲請釋蕙之理由及補充意見說明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吳志強



Juuu i,[爭點提綱一]

刑法^ 4 7條第1項規定違反一行為不二罰_

□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規定是符合形式上要件、不 

問前、後犯行有無關聯性，機械性地一律加重。

□除法定刑上限加重至二分之一外，現行實務運作法定刑 
下限也會加重°

□ 『法定开!J下限也加重』表示前次犯行納入本次犯行考量 

違 反 『雙重評價禁止原則』 。

□ 「做錯一件事，不 

應該被責備兩次」

1. 再次考慮前次犯行

2. 行為人品行=前科&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V 問前、後罪之犯罪類-i !
[行為人之罪責及犯罪情節輕重，一律須加重 
彳，違反s 法㈣ 細

犯罪行為人之罪責及犯罪情節輕重 
本刑，

□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理由書 

+ 「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 

之憲法原則」 。

□ 「行為責任」之行為刑法 

□累犯加重規定考量行為人危險性 

之人格責任、■性格責任。

違反行為責任！

也違反憲法罪責原則!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比例原則）比例原則）
1  -------- __ ■_ ~ ~ ~ _ _ ；---— _ _ _■' 《4 「 V  . W J  _ r f J  冬 , ^  皋 ^ 广 V、、、、• •〜八<、一

□法 務 部 「監獄新人監受刑人前科情 B  i 之統計資料

□近十年來新入監 

受 刑 人 資 料 ，累犯 

所占的比例從45,3% 

持續地攀升到5 4 1 %  

□累犯加重沒有避免 

再犯效果！

□欠缺目的 正 當 性 、 

欠 缺 手 段適合性、 

手 段 必 要 性 、 

欠缺狹義性比例原則

監獄新人M獻前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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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械 性 、形式性的累犯加重是對於執行完畢之前科者的歧視。

□ 對 微 罪 、不 具 危 險 性 之 被 告 ，遵守判決宣告負責任地盡早服刑

或 易 科 罰 金 執 行 完 畢 ，反而比遲遲不去執行的被告更容易遭受 

累犯加重處罰的風險。

□我國刑法第 47條第 1項之累犯加重規定與德、丨 

有 所 不 同 。

□德舊刑法第48條考量前後犯行之内在關聯性。

□ 日 刑 法 典 無 對 「行為人危險性」之 保 安 處 分 。

4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見解 

不 能 直 接 援 引 。

□ 況 且 ，德舊刑法第48條 ，經實證研究認德實務運用已不具擔保 

行 為 責 任 之 機 能 ，所 以 加 以 廢 除 ，舉 重 以 明 輕 ，欠缺實質判斷 

要件的我國累犯加重規定更應該廢除 !！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

確 一  —

□司法院釋字第第594號 、第617號 

、第 690號 、第767號解釋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標準並非採取法律  

人 之 標 準 ，而是一般受規範之人民所

得 預 見 之 標 準 。

□刑法第47條 第 1項 規 定 係 以 「執行完畢 

」為 要 件 ，配 合 實 務 見 解 運 作「定執行 

刑 、假 釋 、殘 刑 」等問題而變得非常不 

明 確 。

+具有法律專業的法官尚且須仔細核閱 

前 科 表 ，遑論一般受規範之人民能夠

預 見 到 「是否執行完畢」 。



【爭點提綱二】 。 —

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違反一事不再理
_ M B K B i— w — i B s a B B ^ a a g i i  i m i _ _ m i p i

□司法院釋字第168號解釋理由書

♦ 按 一 事 不 再 理 ，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 

原 則 。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理由書 

+ 「程序法層面的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同一行為 不 得 重 覆 處 罰 。

□相隔數年後經檢察官聲請而由法院裁定 

更 定 其 刑 ，不僅對法秩序之安定性造成 

干 擾 ，事隔多年針對同一次犯行再加重 

刑 度 ，仍難脫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疑 

慮 ，同時也徒增人民對司法不信賴感。





累犯制度之法務部意見



外國立法例



■第56條

■受懲役之宣告而於執行完畢或免除其執行後五年内再犯 

罪 ，受有期懲役之宣告者，為 再 犯 。

■因犯懲役或相當於懲役以上之罪而科處死刑者，其刑罰 
免除執行後，或減至懲役而執行完畢或免除執行後，五 
车内再犯罪受有期懲役之宣告者，以再犯論。

■數罪併罰中有應科處懲役之罪，因該罪非最重之罪致未 
科處懲役者，就再犯規定之適用，視為科處懲役。



■第57條

■再犯之刑，加重至其罪名所定懲役最高刑度
之 二 倍 以 下 。

■第59條

■三犯以上者，亦 依 再 犯 之 規 定 。



■曰本最高法院

■刑法第5 6 、5 7 條 累 犯 加 重 之 規 定 係 基 於  

第5 6條 之 累 犯 事 岳 ，而 對 新 犯 之 罪 加 重  

其 法 定 刑 ，承 認 其 得 科 處 較 重 之 刑 而 已 ， 

並 未 變 更 對 於 前 犯 之 確 定 判 決 ，亦 非 對  

於 前 犯 重 複 科 處 刑 罰 。



日本改正刑法草案

■第56條

■被判處有禁錮以上之刑者，刑執行完畢或免 

除 執 行 ，五年以内再犯罪而判處有期懲役或

禁 錮 時 ，為 累 犯 。

■被判處禁錮以上之刑而緩刑者，在緩刑期間 

再被判處有期懲役或禁錮時，與 前 項 同 。



曰本改正刑法草案

■ 第 5 7 條

■累犯，得處以超過適用該罪所規定刑之最高

刑 期 。此 種 情 形 ’最局刑期為該最局刑期之 
兩 倍 。



日本改正刑法草案
■第58條

■被判處六月以上懲役之累犯，再犯罪而以累犯判處有 
期懲役之情形，犯人被認為有常習時，為常習累犯。

■第59條

■常習累犯，得宣告不定期刑。

■在競合犯中，有得宣告前項不定期刑與不宣告不定期 
刑時，依第六H 條 （競合犯之處斷）之規定，僅在 
依得宣告不定期刑而處斷之情形，得宣告不定期刑。

■第一項之不定期刑，在處斷之範圍内定其最高刑期與 
最低刑期而宣告之。但處斷刑之最低刑其為一年未滿 
時 ，視為一年。



韓國

■第35條

■被判處徒刑以上的刑罰，刑罰執行完畢或者 

被免除以後三年以内再犯應處徒刑以上刑罰 
之 罪 的 ，以 累 犯 論 處 。

■對於累犯的處罰，得加重至本刑的二倍 〇



韓國

■第36條

■判決宣告後發現累犯的，可以將宣告的刑期 

總 算 ，重 新 確 定 刑 期 。但宣告的刑期執行完 

畢或者被免除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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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第132條之 10

■自然人前犯輕罪，刑期屆滿或時效完成之日起五年内， 

再犯相同或相類似的輕罪，加重其有期徒刑或罰金刑 

法定最高刑度至二倍。

■第132條之 11

■自然人前犯第五級違警罪，刑期屆滿或時效完成之日 

起 一 年 内 ，再犯相同微警罪，罰金提高至3000歐 元 。

_若法律另有規定第五級違警罪之累犯構成輕罪者，以 
前罪刑期屆滿或時效完成之日起三年内再犯相同之罪 

為 累 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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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 國 （以加加州為例）

■加州刑法第1170.1條c (節錄）

■被告前曾犯刑法第667.5條之暴力犯罪或第 
1192.7條所列重大犯罪，不論再犯之罪是否為暴 

力犯罪或重大犯罪，可處法定刑2倍 之 刑 。

■被告前曾犯二次或多次暴力犯罪或重大犯罪，本 

次 所 犯 重 罪 ，將處以無期徒刑，且至少須服刑25

年始得假釋。



德國

■BVerfGE 50, 125(16 Jan, 1979)

■ (一）刑法第48條乃在基本法第1條第 1項及具有
法治國基礎之責任主義下規定之法律，其處罰規 

定與比例原則及責任原則一致。

■ (二）刑法第48條加重處罰之理由乃在行爲人無 

視於先前之警告，而被加重之責任非難性，至於 

行爲人是否具有加重之非難性，應由法官考量其 

精 神 狀 況 、性格特徵及生活情形等，依較寬之行

爲責任概念決定之。



德國

-BVerfGE 50, 125(16Jan, 1979)

■ (三）只有在絕對無法容忍之結果出現時，才能 

認爲該法律違反責任原則以及比例原則。



累犯規定體例

■前後各罪是否限於相同法益侵害或特定犯罪

類型

■再成累犯之再犯罪次數 

■前罪是否執行完畢 

■再犯之罪與前罪相距時間



•我國累犯規定



■刑法第47條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 犯 ，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 

行 者 ，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 
行 而 免 除 後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 者 ，以 累 犯 論 。



非對所有再犯罪者一律且無限制加重，而係就加重之 

條件及範圍有所限制，並賦予法院有廣泛之裁量餘地， 

在立法上已毒量比例原則而認有其必要性：

■前次所犯及再次所犯之法定刑種類均限於犯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

■再犯之罪限於故意犯罪

■再犯之期間限於執行完畢後5年内

■加重刑度最高不得逾本刑二分之一



■最高法院47年台上第1004號判例

■刑法第四十七條所謂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祇為最 

高度之規定，並無最低度之限制，法院於本刑二分 

之一以下範圍内，如何加重，本有自由裁量之權， 

自不能以原判決僅加重其本刑十分之一，並未加重 

至二分之一，而再予減輕二分之一為不當。



■最高法院2 8年上第33 7 8號判例

■刑法第四十七條所稱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祇 為 最 高 度 之 規 定 ，並 無 最 低 度 之 限 制 ，法 

院於二分之一以下範圍内，如 何 加 重 ，本有 

自由裁量餘地，原審乃以第一審判決未予加 

重 二 分 之 一 ，指 為 違 法 ，自 屬 誤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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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57條

■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 行 、犯罪後之態度

德國刑法第46條 ：行為人過往生活

■當與本案無關聯性之前案犯行能恰如其分顯 
示被告人格時，即可考量加重其刑度 。 （BGH  
NStZ-RR 10,40)



■刑法第48條

■認事用法有誤之判決更正錯誤之程序機制 

■韓國刑法第3 6條亦有相同規定



慢性犯罪者或發展犯罪學研究—示 ’ 

分的人犯了相當大比例的犯罪行為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人數
- 依前科情形分（人 ）

項目別

監獄前科情形合計

無前科 有前科

再犯 累犯

94年 33,193 13,481 41% 19,712 59% 6,693 20% 13,019 39%

95年 37,607 13,841 37% 23,766 63% 8,197 22% 15,569 41%

96年 34,991 12,186 35% 22,805 65% 7,996 23% 14,809 42%

97年 48,234 15,735 33% 32,499 67% 10,643 22% 21,856 45%

98年 42,336 13,835 33% 28,501 67% 9,256 22% 19,245 45%

99年 37,159 11,948 32% 25,211 68% 8,322 22% 16,889 45%

100年 36,459 11,134 31% 25,325 69% 8,829 24% 16,496 45%

101年 35,329 9,882 28% 25,447 72% 9,517 27% 15,930 45%

102年 34,167 9,122 27% 25,045 73% 9,429 28% 15,616 46%

103年 34,385 8,303 24% 26,082 76% 9,497 28% 16,585 48%

104年 33,864 7,604 22% 26,260 78% 9,179 27% 17,081 50%

105年 34,492 7,401 21% 27,091 79% 8,780 25% 18,311 53%

106年 36,199 7,586 21% 28,613 79% 9,106 25% 19,507 54%

資 料 來 源 ：h t tp V /w w w .r j s d .m o j.g o v .tw /R JS D W e b / in q m r y /I n q i l ir e A d v a n c e .a s p x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inqmry/InqilireAdvance.aspx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 d 年 / 月2 / 曰

會 台 字 第 之 號 一 0

法 務 部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

號

承 辦 人 ：林芝郁

電 話 ：02-21910189#2310

電子信箱：sajenlin@mail.moj.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2 1曰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804500220號 

速 別 ：最速件

I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1 附 件 ：如文(丸1100000(^_1080450022(^0(：_儿17(：111.?(11:、4110000〇{^_10804500220六0(：_入

! TTCH2. pdf > A11000000F_10804500220A0C_ATTCH3. pdf)

主 旨 ：有 關 108年 1月 1 5 日 累 犯 制 度 釋 憲 說 明 會 大 法 官 所 詢 問 題 ，

I 復 如 說 明 二 、三 ，請 查 照 。

說 明 ：

訂 一 、依 108年 1月 1 5 日 累 犯 制 度 釋 憲 說 明 會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及 羅  

大 法 官 昌 發 詢 問 事 項 辦 理 。

二 、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請 本 部 提 供 同 罪 異 罪 累 犯 及 同 罪 累 犯 罪 名 統  

計 資 料 事 項 ，統 計 資 料 如 附 件 一 與 附 件 二 。

三 、 羅 大 法 官 昌 發 詢 問 德 國 實 務 審 酌 量 刑 事 由 之 前 後 案 内 在 關  

聯 性 ，經 查 詢 NStZ-RR 2010， 4 0案 件 摘 要 ，該案件被告因  

20 08年 8 月 2 0 日 所 犯 強 暴 案 件 遭 判 處 2年 9月 有 期 徒 刑 ，原 

審 以 被 告 前 於 2006年 及 200 7年 間 ，因 竊 盜 、傷 害 、妨害公  

務 及 販 賣 違 禁 藥 物 案 件 判 處 罰 金 刑 之 紀 錄 等 為 加 重 被 告 量  

刑 事 由 ，德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認 定 ，以 此 等 未 有 關 聯 性 之 前  

案 紀 錄 為 加 重 量 刑 之 理 由 ，無 法 律 適 用 之 錯 誤 。檢附該案  

判 決 摘 要 如 附 件 三 供 參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第1 頁’共 *G0 1 _ 2 6 7 4 *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108/01/21

mailto:sajenlin@mail.moj.gov


副 本 ：本部檢察司

另 2 頁 ■ 共 2 頁



地方檢察署執行裁判硪定有罪累犯者前科情形
單 位 ：人

項目別 總 計
累

同

犯

罪

累

非

犯

同 罪

103年 至 1 0?年 291,408 240,656 50»752

103年 49,072 39,394 9,678

1 0 4年 53,992 44,610 9,382

1 05年 58,266 48,520 9,746

1 0 6年 63,触 52,833 10,S35

1 0 7年 66,410 55,299 11,111

資 料 提 供 ：法務却統計盏

說 明 ：累犯係依刑法第47條 規 定 ，受徒刑之執 行 完 畢 ，或一部之執行而

赦 免 後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弈者•



地方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累犯者前科情形

單 位 ：人

項目別 1 0 3年 累 犯  

同 罪

1 0 4年 累 犯  

同 罪

1 0 5年 累 犯  

冏 罪

1 0 6年 累 犯  

同 猓

1 0 7年 %  犯 

同 罪

總 计 49,072 3 9 ^ 9 4 53,992 44,610 S8,266 48,520 63,668 52,833 66,410 55,299

妨 害 公 務 罪 3 2 3 7 0 3 5 0 7 2 461 9 0 5 7 2 124 6 6 4 124

公 共 危 險 罪 1 2 ,3 3 3 9 ,4 S 7 1 4 ,0 6 5 1 1 ,6 8 5 1 4 ,7 1 2 1 2 ,4 8 4 1 6 ,5 5 2 1 4 ,4 1 0 1 8 ,3 0 9 1 6 ,2 3 7

偽 造 文 書 印 文 罪 6 0 S 2 5 6 6 0 0 2 7 6 6 3 0 29 1 6 0 9 2 4 2 641 2 8 2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2 5 9 59 171 n 155 2 6 16 0 41 160 5 9

妨 害 風 化 罪 4 9 4 3 5 6 5 2 0 3 7 2 411 3 1 2 4 0 7 2 S 7 3 8 4 2 5 6

賭 博 罪 68 1 5 3 6 5 9 8 4 5 6 6 5 2 4 8 3 6 2 5 4 6 3 37 3 2 3 3

殺 人 罪 4 8 17 7 7 31 4 7 16 53 18 68 23

傷 害 罪 7 5 0 2 4 3 8 5 7 2 8 7 9 5 5 3 1 5 ] ,1 9 4 4 0 3 1,281 4 8 3

妨 害 自 由 7 0 9 231 7 7 2 2 5 4 89 3 2 S 7 1 ,0 1 2 3 2 5 1 ,043 3 3 9

孩 盜 罪 8 , 9 6 5 8 ,0 1 6 9 ,6 6 7 8 ,7 2 0 9 ,3 8 8 8 ,4 7 7 i o ;4 a ? 9 ,371 1 0 ,5 5 6 9 ,4 1 3

搶 奪 強 盜 及 海 盜 罪 3 7 8 192 3 5 7 178 311 15 4 2 9 2 12 8 2 8 4 129

侵 占 罪 2 7 3 85 2 7 0 11 0 2 8 7 9 6 3 3 2 112 3 3 2 109

詐 欺 罪 U 9 8 6 8 6 1 ,183 6 6 0 1 ,455 7 9 9 2 ,0 7 6 1 ,1 0 4 2 ,231 1 ,232

背 唁 及 重 利 罪 148 68 1 L4 54 125 6 2 82 33 74 28

恐 嚇 及 擄 人 勒 贖 罪 188 41 2 1 6 49 2 2 2 6 6 17S 41 189 46

喊 物 罪 303 10 8 2 7 7 97 24 5 85 3 0 0 103 2 2 6 80

毀 棄 損 壞 罪 179 31 2 2 6 34 2 5 5 4 5 34 4 68 443 101

家 庭 暴 力 W 治 法 3 5 7 17 4 465 2 13 5 5 6 2 5 6 59 2 2 7 9 5 8 0 2 9 4

樟砲惲藥刀械管制條倒 3 6 2 166 4 4 6 196 4 9 6 2 1 8 5 6 9 2 3 7 6 6 & 281

妨 害 兵 役 治 罪 條 例 44 17 56 25 5 7 20 45 16 45 1S

森 林 法 ! 3 7 58 107 46 98 51 84 36 85 35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1 9 ,2 2 6 1 8 ,2 9 4 2 1 ;4 S 5 2 0 ,4 9 4 2 4 ,7 6 7 2 3 ,6 7 7 2 5 ,8 6 6 2 4 ,7 3 8 2 6 ,3 7 4 2 5 ,2 1 1

藥 事 法 225 3 8 2 7 0 53 2 7 4 5 0 315 61 41 5 82

商 標 法 29 11 4 0 19 29 14 33 16 31 19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38 13 22 5 32 11 43 14 67 15

其 他 案 由 8 1 7 141 781 151 7 53 135 84 6 163 837 160

資 料 提 供 ：法務部虮計處

說 明 ：|、犯 伟 依 刑 法 苐 4 7條 規 定 '受 徒 刊 之 執 行 完 畢 1 或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唛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 W

以 上 之 界 者 。



2UW1/17 BGH; Sfra^umessuns -  sfrafscharfendc Berucksichtigung weitere1' Verurtsilungon - beck-〇r,l'ne

BGH: Stra fzumessung  -  strafscharfende  NStZ-RR  2010, 40
Berucksichtigung  weiterer Verurteilungen

Stra fzum essung  -  stra fsch arfen d e  B erucksichtigung w e ite rer V erurte ilungen

StGB  § 46

Die strafscharfende Berucksichtigung weiterer, nach dem verfahrensgegenstandlichen Delikt 
erfolgter Vei-urteilungen wegen vor dem Delikt begangener Straftaten ist zulassig. CLs d. 
Schriftltg.)

BGH, Urteil vom  3 0 , 9 . 2009  - 2 StR  270/09  (LG Koln)

Zum Sachverhalt:

Das /_G verurteilte  den Angekl, wegen einer am 20 . S. 2008 begangenen  \/ergewaltjgung zu eine「 
Fre ihe irsst「afe von 2 Jahren und 9 Monaten.

S e h e  Revision hatte keinen Erfolg,

Aus den Griinden:

c) Rechtsfehlerfrei ist such  die strafscharfende  Erwagung des 丄G, der  Angekl. sei „in den Jahren 2005 
nd 2007 drelmat, allerdmgs n;cht einschlagig, strafrechtllch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und wegen 

Diebstahls, KorperverletzLngj Widerstands gegen Volls treckungsbeamte  und unerlaubten  Handels mit 
巳etaubungsm itte ln  jewe ils  mit Geldstrafe  belegt worderT. Die stellt hier -  Gbenso wie im Blick auf 
cien Vorfall vom  August  2004  -  auf die Tathandlungen  ab; dies folgt aus de 「 Hervorhebung  de「

丁atzei.tpunkte. Im Clbngcn kann aliein die Tatsachc, dass de「Angekl. nsch der abzuurteilenden  Tat 
bestraft worden ist, durchaus berQcksichtigt werden, soweit dies zur zutreffenden Erfassung der 
Taterpersonlichkeit angezeigt erscheint.

Anm. d. Schriftltg.:

Zur strafscharfenden Berucksichtigung nach der verfahrensgegenstandlichen Tat begangener Delikte vg lt 
BGHf NStZ-RR  2010, 7.

https ://t3ec^-3nlire.beGK.de/Pnnt/CLrrentMagazine?vpath=biodala%5Czeits%5Cnst2-rta/c5 slz-rr^O" 0.40.1 . h im & p r in t d ia lo g ,1/1



法 務 部 函

保 存 年 限 ：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 

號

承 辦 人 ：林芝郁

電 話 ：02-21910189#2310

電 子 信 箱 ：sajenIin@mail.moj.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08年1月2 9曰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80450024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A11000000F_10804500240A0C_ATTCH2.docx)

主 旨 ：檢 送 本 部 有 關 刑 法 第 47條 第 1項 及 第 48條 規 定 之 意 見 如 附  

件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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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就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及 第 4 8 條之意見  

一 、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部分

(一）關於累犯加重之理由1有認為累犯既然已經受過刑罰之科處，竟 

依然肆無忌憚地再度犯罪，因此較之初犯者，應受到更重的非難、 

負擔更重的貴任（植 松 正 、團 藤 重 光 、西原春夫）；有認為累犯 

較 之 初 犯 者 ，有較重的責任，且累犯之性格，人格亦具有危險性 

之 故 （佐伯干仞、大塚仁）。由於現行刑法有關累犯之加重要件， 

係以前犯有無科刑、刑之執行是否終了為準，並無將行為人之危 

險性做為要件，且危險性本身亦不應做為刑之加重事由，因此以 

前 說 為 妥 （大 谷 實 、川端傅）1 。

刑 法 於 2 4 年 1 月 1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並 自 2 4 年 7 

月 1 曰起施行，有 關 第 4 7 條之立法理由謂：「查第二次修正案 

理由謂法律所規定累犯，以舊曾犯罪為條件之一，各國立法例可 

分 兩 派 ，一為法國派，以有罪裁判確定之犯罪為標準。二為德國 

派 ，以執行完畢後之犯罪者為標準。主法派者，謂裁判一經宣告， 

犯人即應有所警戒，受警戒而復犯罪者應加重其刑。主德派者謂 

裁判宣告尚未受刑，果足為犯人之警戒，則宣告以前，刑 律 具 在 ， 

亦足以警戒之，何待裁判之宣告，故必以實體上受刑全部之執行 

或一部之執行而經免除者，方足為犯人之警戒，受刑後復犯罪可 

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治其特別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兩 

派主張自以第二派為優。故本案規定累犯之定義，擬仍從原案第

1 陳子平，刑法總論，元照出版， 年 9 月 ，第 741頁



9 0 條 ，而將但書之累犯條件列入定義内，較為確當」2 。

(二 ）違反一事不二罰或罪貴原則之虞

累犯規定是否有違一罪二罰原則，日本學說及最高法院判例 

大致皆持否定立場。學說方面以「違法性增加說」及 「人格責任 

說 」較爲受到重視。違法性增加說認爲累犯之危險性格將使「主 

觀的違法要素」增 加 ，亦即違法性增加，故包含違法與責任在内 

之法定刑亦應增加；人格責任說則認爲，累犯不願遵從規範而修 

正自己行爲以致於再犯罪，係其自我行爲之選擇及自我人格之形 

塑 ，而責任除評價行爲外，亦評價人格，故累犯之責任較重，其 

法定刑當然亦可以加重。該國最高法院判例部分，認累犯規定並 

不違反禁止一罪二罰原則，其 理 由 謂 ：「刑 法 第 5 6 、5 7 條累犯 

加重之規定係基於第5 6 條之累犯事由，而對新犯之罪加重其法 

定 刑 ，承認其得科處較重之刑而已，並未變更對於前犯之確定判 

決 ，亦非對於前犯重複科處刑罰」3

德國廢除累犯規定之因素在於輕微犯罪亦需處6 月以上有期

徒 刑 ，與罪刑均衡原則嚴重失調，該國憲法法院認爲：（一 ）刑

法 第 4 8 條 （即該國刑法之累犯規定）乃在基本法第1 條 第 1 項

及具有法治國基礎之責任主義下規定之法律，其處罰規定與比例

原則及責任原則一致，（二 ）刑 法 第 4 8 條加重處罰之理由乃在行

爲人無視於先前之警告，而被加重之責任非難性，至於行爲人是

2 刑法暨特別法立法理由、判解決議、令函釋示、實務問題彙編，蔡墩明主編，五南出版，第 
227 頁 。

3 鄭善印，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警察法學第6 期 * 2007年 1 0月•第 

371-37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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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有加重之非難性，應由法官考量其精神狀況、性格特徵及生 

活 情 形 等 ，依較寬之行爲責任概念決定之，（三 ）只有在絕對無 

法容忍之結果出現時，才能認爲該法律遠反責任原則以及比例原 

則 ，亦認累犯制度合於憲法相關人權保障4 。是德國係因輕微犯 

罪亦需一律加重其刑，未盡符合刑事政策原意，而於刑事立法政 

策上選擇廢除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但未認累犯規定有違反責任 

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並肯認應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裁量。

(三）刑 法 第 4 7條 第 1 項於刑事司法政策上之依據，兼論與相關憲法 

原則關係

國家對個人之刑罰，屬不得已之強制手段，選擇以何種刑罰 

處罰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乃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就特定事項 

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罪刑，倘與蕙法第 2 3 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 

性 、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者，即無乖於比例原則，司法 

院釋字第 4 7 6 號 及 5 4 4 號解釋意旨可資參酌 '累犯之規定係基 

於應報及杜會防衛思想之綜合理論，在兼顧社會正義，維護社會 

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憲法精神及刑事政策上，甴立法機關本於 

立法自由所形成。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規定係以前曾受徒刑以上 

之刑執行完畢後或一部之執行而鼓免後，於 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者，於最重不超過所犯之罪法定刑二分之一之範 

圍 内 ，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裁量之。從該規定觀之，法律上已就

鄭 善 印 ，5 荘 3 = 笫 3 7 6 頁 及 第 此 2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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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之條件及範圍，包括前次所犯及再次所犯之法定刑種類均限 

於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 、再犯之期間限於執行完畢後5 年 内 、加 

重刑度最高不得逾本刑二分之一之限制等，並非對所有再犯罪者 

一律且無限制加重，並賦予法院有廣泛之裁量餘地。顯見立法上 

已考量比例原則而認有其必要性。參諸前述司法院解釋意旨，刑 

法 第 4 7 條累犯之規定，乃係立法機關基於防止個人故意犯罪而 

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並符合人 

民期望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

倘後罪為輕罪之情形，以刑事訴訟法第3 7 6條不得上訴第 3 

審之罪之案件為例，除刑法第 3 2 1 條 之 竊 盜 罪 、苐 3 3 6條 第 2 

項之侵占罪及第3 4 6 條之 恐 嚇 罪 ，無拘役及單科罰金之法定刑

外 ，均有拘役或罰金刑 a從 而 ，前案為過失犯罪，後 案 為 輕 罪 ， 

法官仍得選擇科處拘役或罰金，非只有最輕科處有期徒刑3 月之 

選 項 *故就後罪為輕罪之情形，累犯之規定並不會限制法官之量 

刑下限不得低於有期徒刑3 月 。故累犯之規範與否，本屬立法政 

策之問題，如同其它所有刑罰法律效果之規定，乃基於罪刑均衡 

及社會防衛之必要性而有不同之刑度與上限及下限之規定，其目 

的在防止違背立法政策'刑事政策之恣意裁量，亦為憲政上權力 

分立制度使然。

刑法負有預防之任務，關於未來危險的預防，與犯罪人犯罪 

歷程紀錄所彰顯之人格特質有關。從預防的角度觀察，刑法的責 

任内涵並不限於犯罪論之行為責任，更兼具刑罰論的行為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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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涵 。慢性犯罪者或發展犯罪學研究即顯示，一小部分的人犯了 

相當大比例的犯罪行為°針對慢性犯罪者的打擊和偵查策略，美 

國發展出長期隔離以及針對暴力和毒品慣犯的強制刑期。

刑罰具有應報及防衛社會之本質與目的，累犯加重之規定亦 

同 。如法律未規定應予加重及應加重之範圍，恐因刑罰之恣意裁 

量而造成違反公平正義及喪失刑罰所具防衛社會目的之功能。恣 

意裁量不僅存在於處刑過重之問題，亦同樣包括處刑過輕在内。 

刑 法 第 5 7 條固定有量刑基礎及應審酌事項，惟僅係法院依具體 

個案情形而為刑罰裁量權行使之法律依據之一 。實 務 上 ，同一據 

以裁量之基礎及應審酌事項，每每因不同法官、不同審級而有不 

同評價，甚至同一法官因辦案經驗或人生經歷，於不同時期對同 

一類型及條件之犯罪行為，亦可能出現不同之量刑評價，此將導 

致人民司法信賴崩毁之危機 *更造成再犯之投機因素，刑法既以 

第 4 7 條 第 1 項就犯罪行為人之累犯行為設加重處罰之特別量刑 

評價標準與範圍，較能發揮社會防衛目的，並兼顧社會正義。綜 

上 ，為防止刑罰恣意裁量導致對於累犯之量刑不符立法目的，造 

成更大之社會成本，自得對於量刑裁量權有一最低限度範圍之限 

制 。

二 、刑法第 4 8 條部分

一事不再理係指，就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只應受到



國家一次的追訴、處 罰 ，體現在程序法上之規定即為重複起訴 

之禁止。惟刑法第 4 8 條規範之内容，係業已確定構成累犯之被 

告再犯之罪，於再犯之罪審判時未依累犯規定為刑之宣告 * 而 

就宣告刑之部分更定其刑。現行實務上，於有刑法第 4 8 條事由 

時 ，係以刑事訴訟法第4 7 7 條 第 1 項聲請法院裁定，針對犯罪 

事實之内容未重啟審判程序。且為求得確定判決法安定性之考 

量 ，於該條但書亦規定，刑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 

限 ，就更定其刑之時限亦有所限制°是刑法第 4 8 條 之 規 定 ，與 

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精神尚無遑悖。比較法 上 ，韓國刑法第 36 

條亦 規 定 ：「判決宣告後發現累犯的，可以將宣告的刑期總算， 

重新確定刑期。但宣告的刑期執行完畢或者被免除的除外。」 

倘認更定其刑之程序須保障被告之程序參與權利，此為更定其 

刑程序之程序設計問題=

縱認刑法第 4 8 條之規定與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然為求法 

安定性與實體正義之平衡，一事不再理原則亦非絕對不可限制 

之程序保障。刑事訴訟法第4 2 2 條亦有為受判決人不利益聲請 

再 審 之 機 制 ，受輕於相當之刑之判決而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 

認其有應受重判判決之犯罪事實者（刑事訴訟法第4 2 2 條 第 2 

款 ），為為被告不利益進行再審事由之一。累犯制度之設計，有 

刑事司法政策之正當性理甴業如前述，為求刑罰之公平性，刑 

法 第 4 8 條規定於應以累犯加重刑度為量刑之案件，因故未以累 

犯為量刑時，得以更定其刑，此制度設計有杜絕同為累犯之人^

s



因故未獲以累犯刑度量刑之裁判僥倖，而為實體正義保障之正 

當 性 ，並兼顧同為累犯之人，應以相同累犯量刑基礎為量刑之 

平 等 原 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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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352號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刑事第五庭法官就累犯聲請解釋乙案，刑事廳就下 

列 爭 點 ，意見如下：

一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項 規 定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赦 免 後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 犯 ，加重 

本刑至二分之一。」累犯加重其刑 *有無違反蕙法一行為不二罰 

原 則 ？又不問前、後罪之犯罪類型、犯罪行為人之罪責及犯罪情 

節 輕 重 ，一律須加重本刑，有無違反憲法罪貴原則、罪刑相當原 

則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或法律明確性原則？

研究意見：

刑 法 於 2 4 年制定頒行之初，即設有累犯規定(條次定為第47 

條 *迄未變更），於 9 4 年間修正時，除就再犯行為為過失行為 

排除於累犯加重適用範圍外，並 增 設 第 2 項關於強制工作之 

「準累犯」規 定 。然 而 ，實務上於適用累犯規定時，迭因犯罪 

前科紀錄未及登載最新資料、缺漏不 全 、複雜不易判讀或法官 

疏 失 未 予 詳 閱 ，甚而因裁判後發生之新事實(例如撤銷假釋在 

後），致生不應論累犯而論之情等因素，而未能正確適用累犯 

規定致生裁判違誤1，著實困擾實務已久。此 外 ，累犯規定是否 

合乎刑事基本原則，甚至有無牴觸憲法規定，訾議甚 多 ，茲分 

述 如 下 ：

(一） 罪責原則：現代之刑罰係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 

刑 罰 」，罪責存在之時點，係在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之時 

(行為與罪責同時存在原則）。行為人之所以受非難，並非僅 

因其行為意念，而係基於該意念而導致犯罪之行為。因此

1 依附件統計資料顯示，〗〇5年最高法院受理非常上訴案#終結情形中，以 「累犯之宣告達誤」 

為撖銷原因者(81,5件），佔所有撤销案件（173件)之比率為47.11% * 其中因「撤销假釋在 

後 」致累犯之宣告違誤者，即達3 3件 ，佔所有撤銷件數比率1 9 . 0 8 % :於 106年 ，以 「累犯之 

宣告違誤」為撖銷原因者(97件）*佔所有撤銷案件（198. 5 件）之比率為48. 8 7 %  *其 中 因 「橄 

銷假釋在後」致累犯之宣告違誤者，即達4 5件 ，佔所有微销件數比率22. 6 7 % 。足 見 ，「累犯 

之宣告違誤」佔所有非常上泝經撖銷之案件童大宗* 幾達半數之多1 其中有為數甚夥之案件是 

眉 於 裁 判 後 發 生 、無 法 為 法 官 所 預 見 並 注 意 及 之 之 靳 事 實 （例 如 撤 銷 假 釋 在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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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責評價對象乃係各個犯罪行為，而非人格罪責，行為人 

之人格僅是間接的判斷對象，至多得成為量刑事由2 ，此即 

所 謂 「行為刑法」。我國刑法第 1 條 規 定 ，即明採行為刑法 

原 則 ，重在對於過去犯罪行為的懲罰，而非以行為人之素 

行作為評價之基礎。惟刑法第4 7條於立法之初，其立法理 

由 即 謂 「查暫行律第十九條原案謂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 

犯 罪 ，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 

之 刑 ，有乖刑期無刑之意。故本章特設規定。」是其係以 

犯罪行為人受刑之執行後復再犯罪之惡性較高 *作為加重 

之 基 礎 ，其加重處罰依攄，有認為係無視先前刑罰之警告 

而增加其行為之可非難性（警告理論），亦有認為帶有濃厚 

之 「行為人刑法」色彩。於 9 4 年修正時，修法理由認為「累 

犯 之 加 重 *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 

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 

惟可因行為人惡性之程度酌予量處適當之刑 。」似亦著重 

在個別預防 '袪除行為人之危險性上，同 屬 源 於 「行為人 

刑法」之 概 念 ，而 非 「行為刑法」，是累犯之規定是否與罪 

責原則相合，恐非無疑。

〔二）罪責相當原則(比例原則）__

卜罪責原則除具有限定刑罰範圍之功能(無罪貴即無刑罰）外 ， 

亦要求在個案中所施加之刑罰應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行 

為人之罪貴乃刑罰之上限，任何人不應因一般或特別預防 

之理由而受超過其罪責之刑罰，此乃比例原則於刑罰裁量 

中之體現，因此罪責原則乃派生出罪貴相當原則=惟依現 

行 刑 法 第 4 7 條 規 定 ，累犯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且依 

同法第67條 規 定 ，法定刑之最高度及最低度應同時加重，

行為人可能僅因形式上符合累犯規定，而一律受超過法定 

刑 之 刑 貴 ，此種因行為人展現對法秩序對立的惡性，而令

z 林 鉦 雄 ，1刑 法 總 則 苐 十 講 ：罪 贵 （有 責 性 ）」，月 旦 法 坐 教 室 ，第 2 2 朗 ，扣 [M 年 S 月 ，第 65 

頁 至 第 6 S 頁 。

2



其承受罪責限度外之處罰，恐有違反罪責相當原則、比例 

原則之虞34。

2 ■'依刑法第4 4條規定：「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 

投或易以訓誡執行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因此實務上，不問行為人所犯前案之執行係採前述易刑處 

分抑或發監執行，於 執 行 完 畢 後 ，符 合 第 4 7 條 第 1 項累 

犯要件之規定者，均論以累犯 °惟就受刑人而言，實際入 

監接受執行所產生之刑罰矯正效果，畢竟與未入監服刑之 

易刑處分顯然有異，未入監服刑之易刑處分本質上根本無 

法達到與入監服刑相同之刑罰矯正效果，自應不在累犯藉 

由加重處罰達到改善受刑人危險性格之刑事政策適用範 

圍内、此種前案以易刑處分執行完畢之情形，如因適用累 

犯而量處超過法定刑之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恐 

有違反之虞。

(三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1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 稱 「禁止雙重處罰原則」，顧名 

思 義 ，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 

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受到處罰後 *對同一行為再行追訴、 

處 罰 *也禁止對同一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我國憲法固 

然 沒 有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 明 文 ，惟從法治國家所要 

求之法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難導出 

一行為不能重複處罰之要求1■是「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 

有 憲 法 位 階 ，應無疑義（參見本院釋字第6 0 4號解釋許宗 

力大法官所具協同意見書）。我國刑法既係以行為刑法為 

原 則 ，著重個別行為責任，即行為人僅須對該次行為負責， 

倘若因行為人前曾犯罪而必須加重後罪之法定刑，恐違反 3 * 5

3 鄭 逸 哲 ，「關於累 犯 、緩 刑 ，假释和保安處分之新刑法修法簡評」，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 

期 ，2005年 6 月 ，第 2 7 5頁 •

< 德 圏 於 1986年 刑 法修正時，刪除累犯規定之主因，即在於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違反罪责均 

衡 原 則 ，參 見 鄭 善 印 ，「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警 察 法 學 ，第 6 期 ， 

2 0 0 7年 1 0月 * 第 3 7 2頁以下之討輪 *

5張 明 偉 ，「論累犯之執行完畢」，月旦裁判時報，第 2 6期 ，2014年 4 月 ，第 8 5 頁 •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2'另刑法第5 7條量刑審酌事項已包括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第 

5 款），而所謂品行即包括前所犯罪是否判決確定；全部 

執行完畢，抑僅一部執行；曾受赦免及其犯罪次數等紀錄， 

如於量刑審酌時已將行為人前案執行完畢之事項納入考 

量 ，復又以其同一前案執行完畢之事項論認累犯而加重其 

刑 ，亦與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有所未合5 6。準 此 ，如於具體 

個案參酌行為人前所犯罪是否判決確定；全部執行完畢， 

抑僅一部執行；曾受赦免及其犯罪次數等紀錄 *即可達到 

妥適量刑之目的 *俾罰當其罪，有無必要另設累犯規定加 

重 其 刑 罰 ，允可再酌7 。

3 、何況縱不認刑法第4 7條規定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就 

個案情節欠缺罪責加重之情形，法官本得依刑法第5 7條 

第 5 款規定審酌，如一律應依累犯加重其刑，亦有上述違

反罪責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問題。

(三 )平等原則：

1、如前所述，我國設立累犯制度之目的在於「累犯之加重， 

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 

以助其重返杜會」，惟 在 ：①同種累犯(例如前次與本次犯

5铽 於 以 前科 紀 錄 作 為 加 重 量 刑 依 據 之 規 定 是 否 遠 反 一 事 不 二 更 屌 則 （ D o u b l e  J e o p a r d y  

C l a u s e ) ，美 國 各 法 院 均 認 為 不 違 反 ，至 要 提 出 之 理 由 有 三 ：一 、犯 罪行為人並不是因為他之前  

的 犯 行 而 再 次 受 到 處 罰 ，而 是 犯 罪 行 為 人 之 前 科 犯 行 使 得 本 次 犯 行 更 加 惡 劣 ，故 應 加 重 處 罰 。

二 、「以 前 科 紀 錄 作 為 加 重 量 刑 事 由 之 規 定 」僅 是 將 前 科 紀 錄 作 為 加 重 量 刑 茗 子 = 三 ，一事不二 

罰 規定 （ D o u b l e  Jeopardy Clause)於 量 刑 階 段 並 不 過 用 。淮美國法制之前料纪錄係屬於量刑因  

子 1 而 非 法 定 加 重 其 刑 規 定 ，與 我 鸹 苐 4 7 條 規 定 規 範 體 例 不 同 ，尚 難 相 提 並 論 " 另 a 本同我 

國 ，亦設 有 累 犯 加 重 本 刑 之 規 定（日 本 刑 法 第 5 6 條 、第 57條），惟日本 最 高 裁 判 所 SS和 2 4 年 12 

月 2丨 a 大 法 庭 判 決 宣 示 刑 法 第 5 6條 、第 5 7 條 ，並 不 違 反 憲 法 第 3 9 條 禁 止 雙 重 處 罰 之 規 定 。 

判 決 要 旨 謂 「本 條 僅 是 基 於 其 為 累 犯 ，而 對 其 新 犯 之 罪 科 《重 刑 1 甴於並未更動前科之確定判 

決 ，或 對 先 前 犯 界 重 複 科 以 刑 史 ，故 不 違 反 憲 法 第 3 9 條 。」併 供 參 考 =

7 莕 瑞 士 刑 法 原 亦 设 有 累 犯 加 重 其 刊 之 規 定 ，惟 日 後 修 正 已 不 再 明 义 規 定 於 法 律 内 ，而值作為 

第 <13條 之 一 般 量 刑 參 考 。雖 然 於 簞 案 詔 詢 階 段 ，有 許 多 保 留 累 犯 作 為 強 制 加 重 規 定 的 要 求 ，但 

在 公 聽 會 時 1 這 樣 的 患 見 受 到 批 評 。特 別 是 把 行 為 人 素 行 作 為 量 刑 標 莘 時 ，牌導致累犯規定因 

雙 重 考 # 而 欠 缺 正 當 性 ：首 先 評 偾 行 為 人 的 素 行 ，之 後 評 償 累 犯 本 身 " 故 累 犯 應 在 t 任 （即素 

行 的 範 ® 内 ）加 以 評 價 。



罪行為均屬竊盜 )或異種累犯(例如前次犯罪行為為竊盜， 

本次犯罪行為為醉態駕駛之公共危險罪）中 ，行為人所呈 

現 刑 罰 反 應 力 ，恐難一視同仁(例如前案竊盜受徒刑執行 

完 畢 後 ，改過遷善，戮力習得一技之長並從事正當工作， 

應可推認前案執行已達矯正之效果，惟其嗣因應酬而酒後 

駕 車 。此與前案竊盜受徒刑執行完畢後，仍重操舊業，以 

竊盜所得謀生，兩者所呈現之刑罰反應力，評價應有不同）; 

②前案為過失犯或故意犯之累犯中，行為人再犯之後案可 

非 難 性 ，亦顯然不同。現 行 第 4 7 條 規 定 ，並未賦予法官 

依個案情節審酌行為人刑罰反應力之職權，以裁量決定是 

否予以加重其刑，一旦符合累犯規定，即「應 」加重其刑， 

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本院釋字第 7 6 4號解 

釋理由書參照），似與平等原則未合3。

2 、再 者 ，累犯之認定既以前案「執行完基」為 標 準 ，前案執 

行完畢後五年内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方構成累犯，如 

前案尚未執行完畢，即便在前案判決確定後仍持續犯罪， 

亦不成立累犯，則定瓛後受刑人遵期到案執行者，執行完 

畢後 犯 案 ，適用累犯之規定；而畏罪潛逃抗拒執行者，即 

使曰後持續犯案，不斷展現對法秩序敵對之態度，卻仍無 

累犯規定之適用，豈不無變相鼓勵受刑人逃匿或犯罪之嫌， 

如 此 ，是否合乎累犯之規範意旨、有無違反平等原則，均 

不無檢討之餘地 3

二' 刑 法 第 4 8 條 前 段 規 定 ：「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 

規定更定其刑。」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研究意見 8

8日 本 累 犯 規 定 是 否 違 反 平 箅 原 則 一 筘 ，最 高 裁 判 所 昭 和 2 5 年 1 月 24 3 判 法 15為 ：—憲 法 第 14 

條 第 1 項 規 定 ，所 有 國 民 於 法 掉 之 下 均 為 平 等 ，不 因 其 人 種 、作 條 ，性 別 ，社 會 地 位 或 門 第 ， 

而 予 政 治 ，經 濟 或 社 會 叫 係 上 為 差 別 待 遇 □ 然 而 5 (本 案 ）犯 人 之 處 T ，非基於上述理由而為差  

別 處 遇 ，而 是 應 基 於 刑 韵 之 自 的 3 就 各 個 犯 人 之犯 芘 為 適 當 之 處 1 於 各 M 情形下有不同忐 

遇 ，實深當 虼 ，於 考 t 犯 人 之 性 格 ，年 齡 及 身 世 及 犯 罪 之 情 狀 及 犯 罪 後 之 j 況 笄 結 果 後 ，即使 

就 犯 罪 情 狀 之 某 層 面 ，為 敉 其 他 炻 似 之 犯 人 為 重 之 處 罰 ，並 + 違 反 憲 法 之 平 笄 原 則 。」併供參



(― )刑法第4 8條立法本意應在於原應論以累犯者，如非依卷 

内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被告有累犯之事實，而於裁 

判確定後始發覺為累犯者（參見最高法院 1 0 6年 1 0 月 31 

曰第 1 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因已無從循通常救濟程序加 

以 糾 正 ，且原審之審判亦難認有何違背法令之處（刑事訴 

訟 法 第 4 4 1條），縱令認其仍屬違背法令之情，因原審未 

論認累犯係有利於被告 s非常上訴判決之效力亦不及於被 

告（同 法 第 4 4 8 條 依此規定得以補行論處被告應得之 

刑 ，並匡正法律之適用。又基於法安定性原則，並設但書 

規 定 ，明文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得更定其刑。

(二）惟按所謂一事不再理，係指就同一行為，不得為兩次以上 

之 追 訴 、審 判 ，其目的乃在防止冤獄、防止審判所帶來的 

痛苦及防正政府不當騷擾被告，並確保判決之終局性°我 

困憲法雖無如美S 、德國或日本憲法設有類似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明文規定，惟該原則為當代刑事法制之核心價值， 

故實務或學說多認為由憲法第8 條 或 第 2 2 條 規 定 ，應可 

推論其為我國蕙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 第 2 款 、第 30 2條 第 1 款 規 定 ，均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在 

訴訟法上之體現。準 此 ，裁判確定後，發 覺 為 累 犯 者 ，如 

依 刑 法 第 4 8 條規定更定其刑，不啻就原裁判所為刑之宣 

告 ，重為論處，而量刑係屬審判之一環，更定其刑形同就 

同一案件再次開啟審判程序，恐與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達。 

考諸與我國刑法第48條相同之日本舊刑法第58條規定3, 

亦因被認為有違反日本憲法第3 9條 「一事不再理」（禁止 

雙重處罰）等原則之疑慮，而已於昭和 2 2 年 〔 1 9 4 7年 〕 

遭 到 刪 除 ，應可供我國法制上之參考。

* 該條规定：「（第 1 項）栽判確定後發現為再犯者，依前條之甩定，定其應加重之刑•（第 2 項）

懲役 之 軟 行 完 幂 後 或 免 涂 其 執 行 後 而 發 現 者 ，不 適 用 前 項 之 规 定 。」



最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率
資料期間：93年至104年

1p位 ：件 ：％

年別 總計 駁回
撤回及

其他
撤銷

撤銷原因

累犯之宣吿違誤
其他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總計 4,648 U 72.5 3,467.5 1,543,0 44.50 1,924.5 8
93年 306 76.0 228.0 65.0 28,51 163.0 2
94年 302 69.0 231.0 66.0 28.57 165.0 2
95年 322 69.0 252.0 48.0 19,05 204.0 1
96年 352 76.0 273,0 4L0 15.02 232.0 3
97年 602 189.0 413.0 54.0 13.08 359.0
98年 341 122.0 219.0 61.0 27.85 158.0
99年 379 103.0 276.0 129.0 46.74 147.0
100年 391 109.0 282.0 139.0 49.29 143.0
101年 443 96.0 347.0 234.0 67.44 113.0
102年 467 71.0 396.0 320.5 80.93 75.5
103年 449 88.5 360.5 296,0 8211 64.5
104年 294 104.0 190.0 89.5 47,11 100.5
說明M .本表係内部實料，未對夕卜公布。

2.同一案件之终結情形包含駿回及撤銷時，各計0.5件。



M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率
资料期間：105年至106年

單 位 ：件 ；％

年別 總計 駁 InJ 撤回及

其他
撤銷

撤銷原 因

累犯之宣告違誤

n p 1
其他

累犯之宣告違誤
累犯之宣告違誤  

(定應執行刑在後）

累犯之宣 告 違 誤  

(撤銷假釋在後）

件數
A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傲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總計 501 129.5 3 7L5 178.5 48.05 100.5 27.05 78.0 21.00 193.0
105年 2̂ 13 70.0 173.0 81.5 47.11 48.5 28.03 33.0 19.08 91.5
106年 258 59.5 198.5 97.0 48,87 52.0 26.20 45.0 22.67 10L5

說明：].木表係内部資料，未對外公布。
2.冋 -案件之終結情形包含駁[ill及撤銷時，各計0.5件 。

: i自105年起，撤銷原因「累犯之宣告違誤」細分3個子項蒐集。



最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率
資料期間：103年1月至107年11月

單 位 ：件 ；％

期間別 總言十 駁回
撤回及

其他
撤銷

撤銷原因

累犯之宣告違誤

□ 口 1
其他

累犯之宣告違誤
累犯之宣告違誤 

淀應執行刑在後）

累犯之宣告違誤 

(撤銷假釋在後）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件數比率
件數

占撤銷 

怦數比率

總計 1,489 376.0 1,113.0 666.0 59.84 447.0

103年 449 88.5 360.5 296.0 82.11 64.5

104年 294 104.0 190,0 89.5 47.11 100.5

105年 243 70.0 173.0 81.5 47.11 48.5 28,03 33.0 19.08 91.5

106年 258 59.5 198.5 97.0 48.87 52.0 26.20 45.0 2Z67 101.5

107 年 1-11 月 245 54.0 191.0 102.0 53.40 65.0 34.03 37.0 19.37 89,0

説 明 ：1.本表係内部資料，未對外公布。

1 同一案件之终结情形包含駁回及撤銷時，各計0.5件 。

3*自105年 起 ，撤 銷 原 因 「累各S之宣告違誤」始细分3個子項蒐集。



累犯加重處罰之正當性

王皇玉（台大法律系教授）

壹 、累犯力D重之制度之商榷

累犯與「危害性」之關連？

累犯之概念，指的是一個人至少因為犯罪而被處罰過一次，而又再度犯 

罪 。簡單的說，就是再度犯罪之人。關於累犯者，應該加重處罰，其思想來自 

於特別預防理論，亦即認為一犯再犯之人，習於為惡，或是具有危險性格，因 

此對於此類危險性格強烈之人，應該給予較重之處罰。累犯加重處罰規定，在 

19世紀末期世界各國之刑法法典化時代，是非常普遍的立法，然而在20世紀 

中期之後，逐漸受到批判。以徳國刑法為例，德國刑法在1986年之前的刑法第 

46條規定，亦有針對累犯加重處罰之規定，然而到了 1986年修法廢除累犯加 

重處罰規定。

我國刑法從歷史沿革來看，清 末 《暫行新刑律》到民國17年舊刑法規定 

中 ，均有累犯加重處罰規定，跟據民國17年舊刑法關於累犯加重處罰之立法理 

由 ，有諝「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 

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暫行律部分犯罪之異 

同及性質，同等處罰，不足以懲治有特別之惡性者，故本案分普通累犯與特別 

累犯二者，後者之處罰，較前者加重^ j 1

立法理由中所諝「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為惡，實為社會 

之大憝」，指出了累犯加重的「預設槪念」，就是一犯再犯之人，對於社會之危 

害性較大，所以必須加重處罰。然而從犯罪學上的再犯預防政策來看，累犯加 

重處罰’基本上與再犯預防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如前所述，累犯之定義，概括的說，指的是一個人至少因為犯罪而被處罰 

過一次，而又再度犯罪。然而，所諝「再度犯罪」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 

念 。究竟哪一種型態的「一犯再犯， 我們才能認為這個人具有較高的危險性格 

或對社會危害較大？必須是與第一次犯罪相同的罪質或類型，一犯再犯（例如 

第一次犯竊盜罪，第二次又再犯竊盜罪）：抑或第二次犯罪之罪質與類型與第一 

次犯罪不需相同（例如第一次犯竊盜罪，第二次又再犯傷害罪）？哪種類型的 

再犯，才能被界定為具有「高度危險性」，此在犯罪學備受質疑。* 2

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是一犯再犯「相同罪名」之累犯，可能被認定

黄源盛 * a免清民國刑法史料輯註（下），頁9〇2 *

Kaiser/Kerner/Sack/Schellhoss, Kleines Kriminologisches Worterbuch, 3. Aufl,, 1993, S.432.



為具有犯此類型犯罪之。癖好」，例如性侵害犯、詐欺犯等。對於此等有特定犯 

某類型犯罪「癖好」之 入 =也可能是因為「成瘍」而一犯再犯，例妇酒癮者一 

再違犯酒後駕車罪，吸毒者一再違犯施用毒品罪。對此類有「犯罪癖好U 或

_成瘛性」的犯罪人1給予的刑事制裁種類，益非將其把罰加重，而是給予保 

安處分，例如對成德者施以戒癮治療|又抑或例如德國廢除第48條累犯加重處 

罰規定之後，對於鑑定為具有犯罪癖好或對社會危害較高之人，改以刑法第66 

條保安監禁方式（Sicherungsverwahrimg) 處 遇 ° 3

如果是一犯再犯「不同罪名」之累犯 1從犯罪學的觀點來看，並不必然是 

一種危險_[■生較高之人=而是一種無法再社會化或更生失敗之人。然 而 ，一個曾 

經因為犯罪而受過徒刑監禁之人，在監禁之後卻無法叵歸社會，其背後有各式 

各樣因素，無法單獨歸咎於犯罪人。例如犯罪學上最常提到的是，徒刑之監禁 

形 式 ，以剝奪自由為刑罰內容，連帶地也中_f [或破壞受刑人在原來社會生活中 

既有的人際關係，例如 家 庭 、教 育 、社 交 、工作關係，形成犯罪人後續復歸社 

會的阻礙。此 外 ，徒刑執行完畢而S 監的受刑人，背上前科犯的標籤與烙印，

使受刑人離開監所之後，受社會排斥與贬抑。因為在重返社會時，烙印化常使 

受刑人見屋、求 職 、就 學 、社交等經營正常社會生活之可能性受創，造成重返 

社會的闲難。4當一個受刑人出獄後，喪失覓得止常職業與工 fr_的能力，甚至受 

到社會偏見之影鞞而難以見容於社會，此等H 會結構所形成的壓力，從犯罪學 

上來看，才是使其再度走上犯罪的根本原S 。5換白_之，對於•個再度犯罪的累 

犯 而 言 ，以 「累犯加重處罰制度_ 給予更重的刑罰•並不會使其更能知所警惕 

而不再犯罪，反而才是製造其再度犯罪的更本原因。

二 、有違罪責原則

累 加 重 處 罰 規 定 ，從刑法觀點來看，也欠缺王當性。妇前所述，累犯加 

重刑罰之預設前提，乃一犯再犯之人，對於社會之危害_栏較大'所以必須加重 

處 罰 。此等預設是將一個曾經犯過罪的人，貼 上 「危險者」的標籤，這樣的制 

度可以被歸類為所為的~行為人刑法」（Taeterslrafrecht) 。所 謂 「行為人行 

為 _，其處罰之依據，不以犯罪人過去是否違犯一個客觀的不法行為為必要，而 

以犯罪入的平日素行、或是具有的潛在危險性格作為开_:罰依攄，換 言 之 ，乃是 

要求犯罪人為自己的「危險性格」負 「生活操行責任」

(LebensfGhmngsschuld)。此等行為人刑法，若要追及其源頭，可以溯及特別預 

:访理論，德國在1930年代曾經制訂過_習慣犯法 _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von 1933)，即屬此類1行為人开法」，該法規定，

凡舉第三次犯罪被判有罪者，即應判具有強制工作性質的懲役刑

( Z ud i th au ss t ra fe ) c 6

5 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 Auffv 1996, S, S. 
a 王 皇 」（，刑 沾 總 W丨： ’ 4 iifi 1 2U15i年 . 自: G33 :
5 Kai5er/Kernt2r/53ck/Schdlha5s, KJeinĉ > Kriminologjsches Wortecbuch, 3. Aufl., 1393, S.433
5 Roxjnr Strafrecht, AX §G Rn■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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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民國98年 1 月廢除之「檢肅流眠條例」，也是一種「行為人刑法」， 

因為行為人只要被認定為品格不佳、素行不良（以 「霸佔地盤」、「白吃白喝」、 

「要挾滋事」、「欺壓善良」、「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作為認定標準），即可被 

提報為流氓，且經認定為流® 者 ，根據當時檢肅流®條例之規定，均應接受拘 

束人身自由的感訓處分。

前開這種「行為人刑法」的處罰模式，在目前刑法領域中幾乎已將揚棄， 

因為其違反「罪責原則」。刑法上的罪責原則 '採行的是所謂的「行為刑法」， 

一個人所負之罪責，必須以行為人「過去」所為之不法行為作為基礎，而不是 

以行瑪人潛在的危險性格為基礎。此外，罪責原則要求，刑罰必須與罪責相 

當 1換言之，一個人所受刑罰之輕重，應以行為人過去所為不法行為的惡害大 

小相對等，簡單的說，就是「大罪大罰，小罪小罰」的意思。一個曾經犯過罪 

的人，又再度犯罪，其先前所犯之罪，倘若已受刑罰制裁完畢，代表他這次應 

負的刑責已經清算完畢，即便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仍應以再次 

犯罪的不法行為之程度作為基礎，論定該次應負之刑責，而非將其過去的行為 

再度堆疊算到此次的刑罰中，令其負擔「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的刑罰。因此 

累犯加重之規定，基本上乃違反刑法罪責原則之思想，也是將過去犯罪在這次 

犯罪量刑中之「重複^^價」。7

德國刑沾在1985年之前也存在_累犯加皇處罰制度，其 R 的是禁[卜_法宫對於 

再次犯罪之人，科處罰金汛，明文規定要求對於累犯之人，沄官必須判處S 月 

以上有期徒刑。然 而 ，德國累犯加重處罰制度於1986年 廢 除 ，廢除理由中的一 

個重要論點就是，此一制度是一種_預先懲罰」（V〇「strafet〇 概 念 。8從量刑基 

準來看，累犯預先獲得的刑度，必須比初犯來的重，這就懞是預先給& 懲罰一 

樣 ，簡單的來說^與初犯相比，必須給予「較 差 待 遇 此 等 「預先懲罰」概 

念 ，基本工就是違艮罪責原則的作法s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經針f r 舊刑'法第48 

條之累犯規定進行釋憲，認定累犯加重規定並沒有違反德國基本法，但僅有在 

下歹::嘖形適用第犯條累犯規定，始屬会憲，亦即對於單一個案進行檢驗後，對 

被告之責難1從其犯罪行為之態樣與情狀來看，其先前犯罪行為所為之笑決已 

不足以對其發生警告作用，則此次判決對其提高責難而UCI重刑罰，始符合罪責 

原則f 不違反憲法 s 9
刊法上1:於犯罪的法定刑，向來不是採取「絕對刑罰」的立法模式，而是 

採 取 「相對开|:罰_模式1此 外 ，自由刑、拘 役 、罰金刑之法定刑，向來均設有 

刑度之最上限與最下隈以供法官在法定刑之範[1_内裁量。再 者 ，刑法第5 7條量 

刑 事 的 第 4 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_、第 5 款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亦可提供法官對於再犯之人是否給予較重开度的量刑依據以現行 r 罰制裁體 

系而言，即■!更廢除累犯加重制度，對於累犯者，倘若真的認為其對社會具有高 * * 3

; 王 罡 孓 ，刊沾绝貝:卜4 版 ，川 i s 仨 ，頁 S1& 」

8 ,le.sc;hc[；k/Weigpnd, Slrafrecht, Allgcmeiner Teil, 5. Aufl., 19G&J S. 6.
3 BVerfG, NJW 1979, S,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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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危害性，基本上法官仍然可以在法定刑的範圍之内，視個案給予較重之刑罰 

即可，實無必要強制性地對累犯加重處罰《現行累犯加重處罰規定，往往使法 

官在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中，考量了犯罪人不是初犯而是再犯，心證上已經先 

以較重的刑罰加以载量，除此之外，另以累犯加重規定再一次的加重*因此實 

已有「雙重加重」之情形。

貳 、德國刑法上對於「累犯」之相關規定 

一 、 保安監禁處分

德國刑法在1986年之前，亦有累犯加重處罰規定，在 1986年刪除之後， 

對於具高高危險的再犯者，仍然留有相應措施。作為替代累犯加重規定的措 

施 ，乃德國刑法第66條之保安監禁處分（Sicherungsverwahrung)。保安監禁處 

分此一制度源自於社會防衛思想，與累犯加重制度相同，主要針對「危險的習 

慣犯」 （ ge制 「丨icheGewohnheitsverbrecher) 而設，但其性質不是开[1罰 ，而是一 

種補充性質的保安處分’亦即對於具危險性的累犯之人，除了刑罰之外’另夕卜 

可以宣告具有監禁性質的保安監禁處分。1G此一制度在1933年制定時，原本採 

取的是不定期刑規定，爾後於1975年時，則修法改為監禁期間以十年為限。其 

後在1998年 ，隨著抗制性犯罪與其他危險暴力犯罪法案之通過而再度修正，修 

法後 > 十年期限雖被保留，但不再是絕對上限，而是於十年期間屆滿前，委由 

法院就個案予以評估審查是否延長期間。倘若法院認為行為人之危險性仍然存 

在 ，則該保安監禁處分貝_績有效。11此一保安監禁處分，在刑法學界上被批 

評為幾乎具有終身監禁之效果。10 11 12然而，由於德國憲法院法院將受刑人的再社 

會化利益提升到憲法地位，認為屬於受刑人之特殊基本權利*而長期剝奪自由 

且收容於機構内的保安監禁處分*對於受刑人之「再社會化」具有負面影響，

因此德國法院對於判處保安監禁處分|向來非常謹慎，受此處分之受刑人並不 

多見。13

保安監禁處分的對象，主要針對具有暴力傾向或侵害性自主傾向之累犯。 

根據德國刑法第66條規定，主要對象為「行為人因故意而被判處二年以上自由 

刑 ，且該犯罪型態為侵犯生命、身體健康、個人自由或性自主， 換言之，主要 

是針對暴力犯罪而來。

此外|除了所犯是暴力犯罪或性侵害犯罪之外，其他要件尚有，「行為人在 

此次犯罪之前 > 已經二度被判處自由刑，且每次均判處1年以上自由刑」，且 

「已經因為以前所犯之罪行接受過至少2年之自由刑或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

10 Ullenbruch, in: MLinchener Kommentar, StGB, §66, Rn, 26.
11 Hans-Jiirgen Kerner著 ，許；'睪夭 '薛智仁譯，德國刑事追訴與制裁，2008 *頁126 -

12 Ultenbruch, in: Munchener Kommentar, StGB, §66, Rn. 29.
u 根據文獻記載，於 2006年法院判決保安監禁處分共S3 案 ，此 可 #考 Hans-JGrgen Kemer 
著 ，許澤天、薛智仁譯，徳國刑事追訢與制裁，2008，頁 12S :而另有文獻指出，德國刑事司 

法實務於2015年核定保安監禁處分者僅4 7 名 ，参見甘添貴總主编、林東茂主編，德國刑法翻 

譯與解析，201S >頁 " ，



最重要的是，行為人與其行為經整體評價顯示有嚴重侵害被害人心理與身體之 

傾 向 者 ，且在判決時已對公眾造成危害^

二 、 對性侵害犯之累犯加重規定

除了前述保安監禁處分之外，德a 於 1998年 通 過 的 制 性 犯 罪 與 其 他 危  

險暴力犯罪法案_，恢復了對於性侵害犯的累犯處罰規定。此一規定乃針對兒童 

性侵害犯所為之加重處罰其立法背景源自於德國在1996年一位七歲小女孩 

N a t a l i e  A s t a e r 遭到前科累累的性侵害犯罪者綁架，且在被性侵後殺死。德國遂 

於 1998年透過第六次刑法修正案以及「對抗性犯罪及其他危險犯罪法案」 在 

刑法第 176a 條 6 ，對於 5 年内再犯兒童性侵害之犯罪人，制定較重之刑罰。

德國刑法第1九條第1項之規定為，對未滿 〗4 歲之兒童為性行為或使兒童 

賢行為人為性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0 年以下自由开[ = 第 2 項規定為，促使兒童 

對第三人為性行為，或令兒童任由第三人對其為性行為者' 處相同之刑罰。第 

176a 條規定則為，刑法第176條 第 1 項 、第 2 項對兒童性侵害之犯罪，行為人 

於 5 年之內曾因此類犯行受有罪判決確定而再犯者，處 1 年以上自由刑。

前開德國邢法第176a 條 規 定 ，學 說 h冇人將此認定為是一種類似舊刊法笫 

4 8條 -樣 的 「紧 犯 ！規 定 ，时目.必須是初犯與再犯均犯兒童性侵害行為者，始 

有加重處罰之適用。14然 时 5 多數文獻則是將此條規定視為第176條兒童性侵 

害罪的;f t重處罰規定 （ QuaUflkation des §176 ) =■ 15 16此一加重處罰規定，是將 5 年 

内再犯同類型之兒童性侵害罪，作為加重處罰事由，而且對此類再犯行為給予 

一個較初犯刑度為高的獨立法定刑。這樣的立法模式，採取的是再犯相同犯罪 

者 「一律」力]重處罰的立法模式，此在學說上不乏批評聲音，認為已有違憲之 

虞 。因 為 1979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累犯合憲性之解釋中（已如前述），要 

求黃犯是否加重處罰，必 須 依 「個案_ 評估m決定是否給予較嚴厲的責難、不 

得一 •律忙重1且是否再犯兒童性侵害犯罪，有可能涉及被告個人心理因素、精 

神犾態、個人特質或生活狀況等因素，不能一概認定為其無視於前次判決的警 

告作用 s
雖然說德國刑法第176a 條亦是針對累犯力]重之規定，但與我國开:：：法第47 

條累犯加重制度又不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德國刑法第】76a 條規定中之初犯與 

5 年內再犯之犯罪類型必須相同，也就是必須都是兒童性侵害行為，這樣的立 

法 模 式 ，較能聚焦於認定再犯者是否具有較高的危險性或社會危害性。然而我 

國刑法第4 7條規定，不管初犯與再犯之犯罪類藍是否柜同，只要是故意犯有期 

徒开C以上之罪，就認定為具有較高的危險性或社會危害性，這樣的鉅犯罪人危 

險f生的預設，完全沒有犯罪學之實證依據1也非根據實際個案進行評估判斷1 

不僅不符合罪責原則1也屬無目的方闰的胡亂vll重規定6

14 Gdssel, D25 neue Sexualstrafrechtj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fur die Praxis, 2QDS, S.171,
15 Schdnke/Schrdder, StGB, 29. Aufl.^014., §17&s, Rn, 1; Fischer, 5tGB, G2. Aufl.,2015, §17£>d, Rri. 1
16 5ch5nke/Sdnr加 er, StGB, Au化,2014, §l76a, Rn, 3.



三 、 德國 2 0 1 8年累犯加重處罰草案

德國 1986年廢除累犯規定之後，關於累犯規定最新的發展情形是，於去年 

年 底 ，亦即 2〇18年 I 2 月 1 1 日聯邦議會提出「累犯加重處罰草案 j  (Entwurf 
einesGesetzeszurStrafschSrfungbeiRikkfall) 17° 其草案中說明，對於對別值得 

保護之法益如生命、身體完整性、人身自由與性自主決定權，或是較具重要性 

的輕罪，如有行為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他人此等法益加以侵害，如不加重處 

罰 ，將動搖民眾對於法治國的信賴 > 因此對於特定犯罪類型，如有第3 次再犯 

者 ，將提高其法定刑的最低限度而予以加重處罰。因而草案中主張制定刑法第 

4 3條規定。本草案之相關規定如下：

草案中之第48條 第 1 項規定：行為人至少兩次因故意犯罪而受有罪判決宣 

告 I 且已經一次或多次受三月以上自由刑之執行，故意再次犯罪，且此次犯罪 

之方法與情狀顯示先前之有罪判決不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則判處法定刑期一半 

以上之刑罰。

草案中之第4 8條第 2 項 規 定：倘若行為人所犯者為重罪 （ Verbrechen )
1S ，且與先前犯罪侵害的是相同法益或同類型法益，或是出於同種類值得非難 

之動機，或是根源於同樣的性格缺陷而犯之，且符合前項之規定，則其法定刑

之最低刑期應為5 年以上曰由幵1/

草案中之第4 8條第 3 項 規 定 ：笫 2 項之情形，倘若行為人之犯罪行為顯露

出特別危險之傾向，且指向反覆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完整性、人身自由與性 

自主決定權等法益，則其法定刑之最低刑期應為10年以上自由刑=

草案中之第4S 條第 4 項 規 定 ：第 1 項與第2 項之適用，只有在該罪法定最 

低开I?度沒有高於第1 項 、第 2 項所定最低刑度時，才予以適用。自由刑之法定 

最高刑度則不能變更。

前面草案中所定的累犯忙重處罰規定，與我國目前第 4 7 條之規定，幾乎完 

全不同。相異處有以下幾點：

1 、  不管是輕罪或重罪之累犯，均必須第3 次 犯 罪 ，才能加重處罰。

2 、  草案& 所謂的邡重處罰，第 1 項屬輕罪再犯的邡重處罰規定，此項規定並 

不要求初犯與再犯必須是違犯相同罪名或侵害相同法益之犯罪。但是否予以 

加重處罰，法官必須針對個案加以裁量與判斷，考量是否先前之刑法不足以 

警示犯罪人，並以此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攄。至於第2 項與第3 項之重罪的再 

犯 ，則必須與先前犯罪所侵害的是相同法益或同類型法益，或是出於同種類 

值咢非難之動機，或是根源於同樣的性格缺陷而犯之，始可加重處罰，且亦 

屬必須嗖案判斷評估，以決定是否加重處罰。然而我國刑法第4 7條 > 對於 

累犯力[：重規定，法官對於符合要件者 > 並無就個案判斷是否予以加重的裁量

"■7 BT-Drucks. 19/G371v. 11.12.2Q18
:8德成尸:法區分輕非（Ve「gehen) 與 击 罪 （Verbmchpn) ， 據德丨成幵法第I 2 條策:1項之定 

效 ，M 芘&捋足一年以丄自山刑之犯祁-
6



權 1也就是對於加重之必要性並無裁量餘地，屬於強制性必須一律加重之規 

定 。
草案中不管第1項 、第 2項或第3項之規定3所謂累犯加重處罰之意義， 

僅在於調高法定刑期之最低刑度 > 亦即強迫法官必須給予被告較高的法定最 

低刑期。至於法定刑期的最高刑度，則不能同步加重。此一規定與我國刑法 

累犯加重規定極不相同，我國刑法之累犯，必須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謂 

加重，必須將法定刑期之最高度與最低度周時加重（第 67條規定），如此加 

重法定刑之最高度，其實已侵飯7 罪責原則。



累犯加重處罰之正蠢
報告人
王皇5 (台大法律 
糸 教 按 ）



累犯之基本概念
累犯，概括而言，指的是一個人至少因為犯罪而被處罰過一次 I 而又再度犯
非 。

累犯加重處罰•其思想來自於特別預防理論 T亦即認為一犯再犯之人•習於 
為惡，或是具有危險性掊，因此對於此類危險性格強烈之人，應該紿予較重 
之處罰。

民國〗7年舊刑法關於累犯加重處罰之立法理由，有謂 「凡已受刑之執行，復 
再犯罪，此其人習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 

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

累犯加重處罰規定，在19世紀末期世界各國之刑法法典化時代.是非常普遍 
的立法，然而在20世紀中期之後•逐漸受到批判。



累犯與「危險性」之關連？
累犯加重的「預設概念」 ，是一犯再犯之人，對社會之危害性較大，所 
以必須加重處罰。然而從犯罪學角度來看，不管「危險性」之認定•或 
是 。累犯加重制度」 ，均與再犯預防理念背道而馳。

就累犯之危險性來說，究竟哪一種型態的「一犯再犯」•才能認為具有 
較高的危險性格或對社會危害較大？是第1次與第2次所犯罪質或類型相 
同 （例如第一次犯竊盜罪，第二次又再犯竊盗罪）；抑或第二次犯罪之 
罪質與類型與第一次犯罪不需相同（例如第一次犯竊盗罪，第二次又再 

犯傷害罪）？

一般而言•對於一犯再犯「相同罪名」之人，通常會被認為其危險性較 
為重大。然而我國刑法第47條則不加以區分前面兩種再犯型態之差異性 
一律認為具有同樣的危險性，而給予相同的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的法律 

效果，已經違反平等原則。



從犯罪學角度看累犯
一 犯再犯「相 同罪名」之累犯•可能被認定具有犯此類犯罪之「癖好」 
例如性侵害犯、暴力犯、詐欺犯 i 也可能是因為「成癮」而一犯再犯 I  

例如酒癮者一再洒後駕車 t 吸毒舍一再施用毒品。對 於 有 罪 癖 好 」 
或 「成癮性」的犯罪人，紿予的刑事制裁，並非加重刑罰，而是給予保 
安處分•例如對成癮者施以戒癮治療，或德國刑法第66條之保安監禁處

一犯再犯「不同罪名」之累犯，從犯罪學觀點來看，不必然是危險性較 
高之人，而是一種無法再社會化或更生失敗之人。有期徒刑乃剝奪自由 
連帶也屮斷或破壞受刑人在辱來社會生活中既育的人際關係，例如塞庭 
教育、社交、土丨乍關丨系，形歲犯罪人後來復歸會的—_ 。此：̂ ，受刑 
人離開監所後•易受社會排斥與貶抑。因為標籤化、烙印化常使受刑人 
經營正常社會生活之可能性受創，造成重返社會的困難，因而陷入再度 
犯罪之惡性循環。 「累犯加重處罰制度」 ，並不會使其更能知所警惕而 
不再犯罪，反而才是製造其再度犯罪的更本原因。



累犯加重制度有違罪責原則

將累犯者貼上「危 險者」的標籤，這樣制度可以被歸類為P 行為人刑法」。 
所謂 「行為人行為」 •其處罰依攄，不以犯罪人過去是否違犯一個客觀的 
不法行為為必要 > 而以犯罪人的平日素行、或是具有的潛在危險性格作為 
刑罰依攄。已被宣告違憲且於民國98年1月廢除之「檢肅流氓條例」，即是 
一種 「行為人刑法」 *只要被認定為品格不佳、素行不良（以 「霸佔地 
盤」、「白吃白喝」、「要挾滋事」、「欺壓善良」、「品行惡劣」、 
「遊蕩無賴」作為認定標準），即可被提報為流氓。

刑法上的罪責原則，採行的是「行為刑法」 ，亦即，一個人所負之罪責， 
必須以行為人「過去」所為之不法行為作為基礎，而不是以行為人潛在的 
危險性格為基礎。此外，刑罰必須與罪責相當，亦即•一個人所受刑罰之 
輕重^應以行為人過去所為不法行為的惡害大 小 相對等。



應以罪責原則清算刑罰

所
便
基
已
 

前
即
备
，

先

，
作
甶

 

其
畢
度
理

 

.
完

程

重
 

罪
算
之
加

 

犯
清
為
為

 

度
經
行
作

 

再
已
法
中

 

又
責
不
刑

 

,
刑

的

量
 

人
的
罪
罪

 

的
負
犯
犯

 

罪
應
次
次
 

過
次
再
這
 

犯
這
以
在

 

經
他
應
罪

 

曾
表
仍
犯

 

個

代

，
去

 

一-

罪
過

 

:
畢

之

將
 

-1

^ -
上

若
 

價
裁
以
1

 

評
制
刑
責

 

複
罰
徒
刑

 

期

^ -

r

受

有

負

。 

應

已

犯

應

^
 

不
若
再
次
價

 

為
倘
意
該
評

 

行

，
故
定
複

 

之
罪
内
論
重

 

去

之

年

.
卩
 

過
犯
五
礎
屬

I

對
已
責

 

q i
f

，
決
罪

不

_

後

判

合

驗
之
符

護

檢

為

始

 

Ip

^
行

所

，

螓
现
進
為
罰

 

g

>F
案
行
刑

 

之
個
罪
重

 

應
M

I

犯
加

罰
廢
I f
ilffn
 

處

1 1
8 1
 

重
? 8 6
g p i

高

 

1

19
亦

看

提

否
f

 :
來

其
 

$
條
定
狀
對

 

诸

48

規
情
決

J

第
犯
與
判

 

累
法
累
樣
次

 

，
刑
用
態
此

 

W

為
適
之
則

 

認

可

為

-

 

嫩
院
始
行
用

 

键
法
形
罪
作

 

读

法

情

犯

告

。 

一

憲
列
其
警
法

 

g

邦
下
從
生
憲

 

辟

聯

在

.
發
反

 

g

。
有
難
其
違

 

f

 
士重
僅
責
對
不

 

禅
加
但
之
以
而

 

79
概

，
告

足

則
 

19
1
憲
被

不

原

罪

規

犯

重a
i

中
P J

 

甶
以

 

事

另
 

刑

’

量

外

條

此
71I5

里

法

裁
a

y

开
 
B
i
 

在

刑
 

官

的
 

法

重
 

•
•
較

t
h
j
t

險

以
 

風

先
 

之

已
 

J

上

 

重

證
 

加

心
 

重

， 

雙

犯
 

r

再
在

是

。

存

而

重

上

犯

加

務

初

的

實

是

次

行

不

再

現

人

定



德國刑法上之保安監禁處分

德國累犯規定在1986年刪除之後，對於具高危險性的再犯者，仍然留有相應 
措施’亦即德國刑法第66條之保安監禁處分 （ Sicherungsverwahrung )

保安監禁處分源自於社會防衛思想，與累犯加重相同，主要針對「危險的習慣 
犯」而設 |但性質不是刑罰，而是一種補充性質的保安處分，亦即對於具危險 
性的累犯之人，除了刑罰之外，另外可以宣告具有監禁性質的保安監禁處分。

監禁處分期間：1933年制定時採取不定期刑規定；1975年時修法改為監禁期 
間以十年為限；在！ 998年因「抗制性犯罪與其他危險暴力犯罪法案」修正為， 
十年期限不再是絕對上限，而是於十年期間屆滿前，委由法院就個案予以評估 

審查是否延長期間。

批判：被批評為幾乎具有終身監禁之效果；與憲法保護受刑人的再社會化基本 
權利有違。故法院適用時非常謹慎，受此處分之受刑人並不多見。



保安監禁處分之要件

1 、 行為人因故意犯罪而被判處二年以上自甶刑.且該犯罪型態為侵犯 
生命'身體健康、個人自由或性自主。換言之，主要是針對暴力犯罪而
來 。

2 、 行為人在此次犯罪之前，已經二度被判處自由刑•且每次均判處1年 
以上自由刑。換言之，必須至少第3次犯罪，才能宣告此一處分。

3 、 已經因為以前所犯之罪行接受過至少2年之自甶刑或剝奪自由的保安
處分。

4 、 行為人與其行為經整體評價顯示有嚴重侵害被害人心理與身體之傾
向者，且在判決時已對公眾造成危害。對此要件，必須個案中根攄鑑定
意見加以評估。



對性侵害犯之累犯加重規定

德國於1998年通過的「抗制性犯罪與其他危險暴力犯罪法案」 ，恢復對性侵 
害犯的累犯處罰規定。亦即於刑法第176〇條制定累犯加重規定。

立法源由：乃針對兒童性侵害犯所為之加重處罰。立法背景源自於德國在 
1996每_ 位七—小女孩Natalie Astner遭到刖科累累的性丨曼害拍罪―■細架，且在 
被性侵後殺死。德國遂於1998年透過第六次刑法修正案以及「對抗性犯罪及 
其他危險犯罪法案」 *增定刑法第176a條 ，對於5年内再犯兒童性侵害之犯罪 
人 ，制定較重之刑罰。

第176條第1項之規定為，對未滿14歲之兒童為性行為或使兒童對行為人為性 
行為者，處6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甶刑。

第176a條則規定•刑法第176條第1項 、第2項對兒童性侵害之犯罪，行為人於 
5年之内曾因此類犯行受有罪判決確定而再犯者，處1年以上自由刑。



德國第176A 條規定

本規定之性質有不同見解：

少數說：有人將此認定為是一種類似舊刑法第48條一樣的規定•而且必須是初 
犯與再犯均犯兒童性侵害行為者，始有加重處罰之適用。「累犯」

多數說：多數文獻則是將此條規定視為第176條兒童性侵害罪的加重處罰規定• 
亦即將5年內再犯同類型之兒童性侵害罪，作為加重處罰事由，而且對此類再 

犯行為紿予一個較初犯刑度為高的獨立法定刑。

批判：1 、此一立法模式•乃對再犯相同罪名者「一 律」加重處罰，已有違憲 
之虞•因為1979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累犯合憲性之解釋中，要求累犯是 
否加重處罰，必須依「個 案」評估而決定是否給予較嚴属的責難，不得一律加 
重 。2 、是否再犯兒童性侵害犯罪.有可能涉及被告個人心理因素、精神狀態、 
個人特質或生活狀況等因素，不能一概認定為其無視於前次判決的警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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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加重處罰草案之第48條規定

草案中之第48條第2項 ：倘若行為人所犯者為重罪（ Verbrechen ) . 且與 
先前犯罪侵害的是相同法益或同類型法益，或是出於同種類值得非難之
動機，或是根源於同樣的性格缺陷而犯之*且符合如同第1項一樣之前
行為，則其法定刑之最低刑期應為5年以上自甶刑。

草案中之第48條第3項 ：前項情形，倘若行為人之犯罪行為顯露出特別 
危險之傾向，且指向反覆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完整性、人身自由與性 
自主決定權等法益，則其法定刑之最低刑期應為10年以上自由刑。

草案中之第48條第4項 ：第1項與第2項之適用|只有在該罪法定最低刑 
度沒有高於第1項 、第2項所定最低刑度時，才予以適用。自甶刑之法定 
最高刑度則不能變更。



德國草案第48條與我國法之差異

一 、 累犯定義

德國法：不管是輕罪或重罪之累犯|均必須第3次犯罪，才能加重處罰。 

我國法：第2次再犯•就必須加重。

二 、 所犯罪名是否必須相同

德國法：第1項屬輕罪再犯的加重處罰規定，此項規定並不要求初犯與 
再犯必須是違犯相同罪名或侵害相同法益之犯罪。至於第2項與第3項之 
重罪的再犯，則必須與先前犯罪所侵害的是相同法益或同類型法益•如 
果是不同罪名•則必須出於同種類值得非難之動機*或是根源於同樣的 
性格缺陷而犯之，始可加重處罰。

我國法：初犯與再犯是否違犯相同罪名或不同罪名，並不要求。



德國草案第48條與我國法之差異

3 、法官可否裁量是否加重

德國法：第1項對於輕罪之累犯，或第2 、3項重罪之累犯•是否予以加 
重處罰，法官均必須針對個案加以評估、判斷與裁量，法官應考量是否 
先前之刑法不足以警示犯罪人•並以此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攄。就第2 、3 
項而言，如屬犯不同罪名|則應評估是否出於同種類值得非難之動機| 
或是根源於同樣的性格缺陷而犯之，就此亦必須個案判斷評估。

我國法：法官對於符合法條所定要件者，並無就個案判斷是否予以加重 
的裁量權，也就是對於加重之必要性並無裁量餘地，屬於強制性必須一 
律加重之規定。



德國草案第48條與我國法之差異

4 、累犯加重方式

德國法：不管第1項 、第2項或第3項之規定1所謂累犯加重，僅調高法 

定刑期之最低刑度，亦即強迫法官必須紿予被告較高的法定最低刑期。 
至於法定刑的最高刑度，則不能同步加重。

我國法：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謂 加 重 ，必須將法定刑期之最高 
度與最低度同時加重（第67條規定）•如此加重法定刑之最 高 度 ，其實 
已侵蝕了罪責原則。



謝謝各位聆聽



刑法累犯加重處罰規定是否違憲案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林 钰 雄 教 授

2019 i01.15說 明 會 發 言 題 綱

一、立法政策或違憲問題？

(一 ）立 法 政 策 之 批 評 1

就 立 法 例 言 ，對 此 剛 好 有 兩 種 對 極 的 立 法 方 向 ，一 是 如 德 國 刑 法 ，1 9 8 6年時就  

廢 除 （1 9 6 9年 才 引 進 的 ）累 犯 規 定 ，脫 離 行 為 人 刑 法 及 重 刑 思 想 ；二是如美國  

的 三 振 法 ，三 犯 者 極 端 加 重 ，使 其 與 社 會 （更 ）長 期 隔 離 （被 三 振 者 從 社 會 永 久  

「出 局 >  2005年 新 法 修 正 時 ，1.仿 效 德 國 立 法 例 廢 除 累 犯 、2.引進美國三振刑  

及 3.维 持 現 行 折 哀 的 累 犯 處 罰 者 ，三 種 主 張 各 有 擁 護 者 ，結 果 是 大 致 維 持 舊 法 累  

犯 規 定 。

2 -

[ 索 例 18-2 : 假 釋 累 犯 案 JT 因 於 2 0 0 0年 1 月 】曰 犯 加 重 竊 盜 罪 ，被 法 院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2 年 ，於 同 年 9 月 2 0 曰判 

決 確 定 ，並 於 同 年 9 月 2 5 日 入 監 執 行 ，一 年 後 經 假 釋 於 2 0 0 1年 1 0 月 1 曰釋放離開監  

狱 》試 問 下 列 情 形 ，丁 所 犯 後 罪 是 否 應 論 以 累 犯 而 加 重 其 刑 ？

1 、 設 T 於 入 監 執 行 前 一 天 ，即 2 0 0 0年 9 月 2 4 日 ，故 意 傷 害 O <*

2 、 設 T 於 經 釋 放 出 獄 數 日 後 = 即 20 0 〗 年 1 0 月 1 0 曰 ，故 意 傷 害 O 。

3 、 設 T 於假 釋 期 間 内 未 犯 他 罪 ，但 假 釋 期 滿 後 ，T 於 2 0 0 4年 1 0月 1 0 日 ，故意傷害

累 犯 要 件 ：後 罪 發 生 於 執 行 完 畢 或 一 部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5 年 內 。據 此 *前 罪 「僅一 

部 執 行 而 非 受 赦 免 」者 ，嫩 使 行 為 人 於 5 年 内 再 故 意 犯 後 罪 ，亦 無 從 成 立 累 犯 。… 

「假 釋 期 間 内 j ( 2 5 非 1 0 ] : 僅 為 撤 銷 假 釋 之 原 因 最 後 一 項 & 顯累犯加重的輕  

重 失 衡 之 處 ，最 具 爭 議 性 。

假釋再犯，雖然有撤銷假釋的因應之道，但撇開犯罪損害结果已經造成的既成事 

實不談，現行制度還有一大問題：假釋期間再犯者1雖可撒銷假釋，但卻不能論

参林钰雄，新刑法總則4 版 ，2CHES年 ，頁 6 3 9、654-655、680



以累犯（不符§47】之要件；【案例18-2,2 :假釋累犯案】），這使得累犯加重處罰 

的基礎產生輕重失衡的現象：被寬待而假釋不知悔改者的「新鮮」犯罪反而不能 

加重？道理何在？

3 >

大量短期自由刑、大量實務執行困擾

4 '

仿效日本刑法第56、57條 ，而非德國舊刑法第48條 （有行為罪責之要件限制）

(二）遠憲質疑？

罪責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過度禁止、一罪不二罰？

(― ) 德 國 刑 法 變 遷 ：分 則 （RS tG B ) ― 總 則 —分 則 （19S6 % §  176U S t G B )

※ 德 國 （舊）刑法第4S 條 【累犯】—刪除 0 9 S6 年）；第邮條量刑時考量

行為人之過往生活，仍保

※徳涵聯邦憲法法院 1979年之合憲性裁判：BVcriXi 16.0U 979 - 2BvJL4/77 :

§ 48 StGB ist verfassungsgemafi

※ 德 國 刑 法 第 176條 【對兒童的性侵害】

I.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人〔兒童）實施或任其對己實施性的行為者，處六個月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I I .  促使兒童與第三人實施性的行為或促使其任由第三人對之實施性的行為者，

亦 同 。

※ 德 國 刑 法 第 1 7如 條 【加重對兒童之性侵害】2

I.對兒童犯第 .176條 第 1項 與 第 2 項之性侵害罪，行為人若於過去五年内曾因此 

等犯行判決有罪確定1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 ）奥 地 利 刑 法 ：以加重量刑事甴為例

※ 奧 垃 利 刊 法 第 3 3條 [特 反 的 加 m 量扪事由】

" 令  176a StGB (Sdi'vercr—scxudler MiJJbmueh von Kiiidcni ) : ⑴  Dcr vun
Kindciri wivd in dui i^llcn  dcs  ̂ 176 Abs. 1 inid 2 jnit iTcihL'ilsstrofc nicht unler emem Jahr bestr^ft, 
wcm̂ L dcrTater ]nnerh：db dev let^ten TLinf Trilirc eh icr  sofeften  Sn ^fUtr iccht^krallig vcn]rleilt
worden ist.



I. 特 別 加 重 量 刑 事 由 ，尤 其 是行為人有下列情形者： 

…2 . 曾經因實施相同損害傾向的犯行而被判有罪者。

三、合憲性爭點

( 一 ）加重的三個連結點■•前行為（A ) v.後 行 為 （B ) V. 行 為 人 （甲）

※ 甲 前 犯 A 罪 ，已 受 處 罰 ，之 後 再 犯 B 罪 1 為 累 犯 （數行為/數 罪 、數 案 件 ） 

〔二 ）罪貴原則/罪刑相當原則+  —罪不二罰屑則？

1 、 無 罪 责 即 無 刑 罰 （nulla poena sme culpa; Keine Strafe 〇line SchuId) °

導源於法治國原則十人性尊嚴保障〔BVeifGR 20, 323, 331; 45,〗S7; 228 )

2 、 罪刑必須相當/過 度 禁 止 。

刑罰輕重反應犯行及丨f_為 人 罪 责 高 低 （BVerfGE6,389,439;45J S 7,22S ) ，此部 

分與憲法的過度禁止原則之保障重疊（ BVerfGE 34,261，266 ) »

任何法定加重事由以加重的罪責為前提，且加重的刑罰範圍又受過度禁止限制， 

不可以和加重的罪責之間不成比例（ BVerfG J Z 〖979, 22 4 >

(三）於累犯加重之審查及運用 

] 、基本原則

•若評價前行為A ( + 甲行為人）—已違反1 ，且必違反一罪（A) 不二罰原則 

•若評價後行為B ( + 甲行為人）—不違反1 ，要審查2 

•在行為罪責範圍内考慮行為人因素之加重，並不違反1、2 〔行為人從其反覆 

犯行的危險性有特別的預防必要、被告的刑罰感受能力）

2 、§ 48 StGB a.F■評價 A 或 B ?

—BVerfG JZ 1979, 224 ff.—評價 B !

立法§ 48 StGB a,F.:考量系爭非難犯行的方式與情況，行為人未因先前有罪犯行 

而知所警惕；

實務BGHSt 2, 360 f.:行為人跨越先前犯行被判有罪的犯罪動能抑制門檻，顯示 

行具有較高的犯罪能量及提高的罪責

3



3 、我國刑法第47條 ：評價前行為A 或後行為B ?

—合憲性限縮，立法條文仿日刑法非欠仿德舊刑法，無法看出來一定是評償B 

而非評檟A ，也看不出來累犯是限定在個案B 罪責有提高的情形！

(四）我國刑法第48條違反一事不再理？―訴訟權保障之盲點

若罪責連結後評價A 前犯行：違反一罪不二罰，當然也違反一事不再理（lie b i s  i n  

i d e m )

2 、

若罪責連結後評價B 後犯行：—雖不違反一事不再理，但違反聽審權、訴訟權 

保障

刑法苐4 8 條之更定其刑，加重處罰雖屬「實體裁定」，但以不經言詞辯論的（逕 

行）裁定為之，且實務亦不事先通知被告或其辯護人表示意見，故聽審權之請求 

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資訊權，皆未受保障。而抗告救濟程序亦同。且確定 

後對裁定又不得提起再審（1 0 2台抗 1 7 0 )。

4



擬 議 人 ：柯 耀 程 （中正大學榮譽教授•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爭點議題：

一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受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一部之執 

行 而 赦 免 後 ，五 年 以 内 故 意 再 犯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罪 者 ，為累 

犯 ，加 重 本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 累 犯 加 重 其 刑 ，有無達反憲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又 不 問 前 、後 罪 之 犯 罪 類 型 、犯罪行為 

人 之 罪 責 及 犯 罪 情 節 輕 重 ，一 律 須 加 重 本 刑 ，有無違反憲法 

罪 責 原 則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比 例 原 則 ） 、平等原則或法律明 

確 性 原 則 ？

累犯規定是否違憲？

二 、刑 法 第 4 8 條 前 段 規 定 ：「裁 判 確 定 後 *發 覺 為 累 犯 者 ，依前 

條 之 規 定 更 定 其 刑 。」是 否 違 反 一 事 不 再 理 原 則 ？

意見說明：

壹、加重規範違廉

一 、處罰基礎的問題意識

累犯一詞本屬於是常用語的形式，將其作為法律規範的概念，主 

要 係 源 自 德 文 「RUckfall」 ，其概念型態有二：1 、反 覆 性 犯 罪 ：意指 

行為人反覆性實行犯罪行為者，此即具有重複性的犯罪行為者，此屬 

於犯罪學研究的概念範疇；2 ' 刑 後 再 犯 ：行為人既有犯罪行為，經 

程序確認並加以處罰之後，行為人再犯者，此為刑法的累犯概念。長 

期 以 來 ，刑法對於累犯的認知，大多不認為其有太大的問題，甚至認 

為累犯的規定，應具有喝阻犯罪再犯的效應，甚至一直也做如此的確 

信 。觀德國刑法的演變，長 期 以 來 ，對於累犯的認知，將再犯者作為 

刑 罰 加 重 事 由 ，並不認為有任何問題存在，即使時 至 1 9 7 0年其刑法 

中§ 4 8 a.F.仍舊保留著 RGckfall的 規 範 ，且從原本僅對於特定財產犯罪



(如竊盜、強盜、詐欺等）的適用，擴及到全般犯罪均適用；至 1986 

年其刑法修正時，才將此規定予以廢除。然至今仍可見諸於各別規定 

之中（如德國刑法§176a 的規定是）。德語系國家的刑法概念，多以 

此作為理解的基礎，亦可見此一概念存在於其刑法規範中的情形，諸 

如奥地利刑法§§23〜25'3 1 '33、39、47、48、S9 、73、198、322 等 ，

瑞士刑法Art.93。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中，固仍有累犯概念的存在， 

但大抵均非作為刑罰加重的規定，而是作為具體矯治處遇的前提條件。 

反觀現行刑法第47條的基本規定，累犯仍舊屬於刑罰加重的事由， 

其自然也衍生出累犯作為刑罰加重的正當性與合憲性問題。

在法治國理念下，規範必須具備有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憲性的基 

礎），方得以作為具有實現性的法律，而在其適用效力上，不生質疑。

依刑法第47條 ，累犯係作為刑罰加重的理由，此種因行為人曾因犯 

罪而受刑之執行所生的加重條件，乃屬於行為人素行的因素，作為刑 

罰加重的條件，其自然與建構在法定原則基礎的刑法理念，會有相當 

程度不相容的扞格。不論從學理的詮釋關係來看，將累犯作為加重事 

由1在前提的基礎上，都無法通過刑法原則的檢視，不論是在法定原 

則 、行為刑法基礎、罪責原則、重複處罰禁止原則（超量禁止原則） 

等等，單純以行為人既往的素行，以作為其再犯罪的刑罰加重事由， 

刑罰加重的形成基礎，幾無有正當性存在，此屬於老生常談的認知， 

於此毋須再予贅述。然欲求此概念於刑法中的存在，其既顯無正當性， 

何以仍得以存續於刑法規範之中？顯然必須進一步探求其本質與其 

應然。

二 、一段歷史

早在2005年前刑法修正期間，對於累犯問題即早有檢討，刑法 

第47條〜第49條的規定，當時程現出二極端的歧見：1、學術普遍性 

的認知（這是學界難得較為一致的情況）*經過諸般學理及基礎原則 

的檢視，都不認為累犯加重的規定，有其正當性存在，均認為將累犯 

作為刑罰加重的規定，乃為素行刑法，而非行為刑法，其與法定原則 

等基本原則均不相容，實宜予以廢除；2 、法務部立場則立於擴大累 

犯規定的適用範圍，除既有的累犯規定之外，更是圊導入所謂「三振 

法案 （ Strike three and than out) 」的構想，欲增訂所謂「特別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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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規 定 ，後經折衝仍舊保留既有規定不予變動（惟三振構想仍被偷渡 

到刑 法 第 7 7條假釋規定之中） ，方有如今的問題存在。

三 、累犯存在基礎的嘗試

嚴 格 而 言 ，累犯的存在，在刑罰理念中，並非屬於應加以排斥的 

概 念 ，不論在預防思想中，不管是一般預防或是特別預防的理念，均 

可以看得到必須為累犯處理的基礎。甚至於將累犯作為刑罰加重的條 

件 ，在理論上並非全然無據。究其根源，主要係源自刑罰理論的一般 

預 防 構 想 ，基於假設性的正義要求的理由，以及對於會有重複犯罪之 

人的刑罰加重，乃屬具有必要性的思維。在一般預防思想的基礎下， 

累犯作為加重處罰，乃屬於刑哥威嚇效應的一種必然艰式，此種威嚇 

的 效 應 ，透過法律明文予以規範者，即屬於法定原則要求的基礎。

同 樣 地 ，特別預防構想下的思維，亦不否定累犯的存在，只是認 

為應做個別或處遇的處理，而不宜直接作為刑罰加重的事由。特別預

防 的 思 維 ，認為刑罰的加重或延長，並無助於對於犯罪的抗治，也無 

法因此使得較重的刑罰產生正面的效應，故累犯並非屬於刑罰加重的 

類 型 ，而是將累犯視為是一種行為人「嗜 犯 性 （sog. Hangt自t e r) 」的 

性 袼 危 險 表 現 ，宜再刑罰效果中，做個別性處遇的保安手段處理。

在預防思想中，累犯概念均屬於檢視刑法法律效果的基礎，在一 

般預防思想下，認為累犯作為刑罰加重事由，可以具有一般性的威嚇 

效 應 ；而在特別預防思維下，累犯是一種行為人性格缺陷的表徵，宜 

採取保安處遇的方式對治。在預防思想的推動下，現行大陸法系國家 

的 刑 法 ，對於累犯的處理模式，均以不採取加重的認知，而傾向作為 

保安處分對應的類型，諸如現行德國刑法 '奧地利刑法、瑞士刑法等 

均 然 ==惟將累犯作為保安處分處遇的前提，在具體運用上，仍 有 歧 見 。 

歧見所在 > 乃在於處遇時間是否應為確定，若屬於不確定的期間者， 

仍有不正當的疑慮，此於德國實務上都傾向不採用不定期間的保安處 

遇 手 段 ，其亦認為有違蕙之虞。

四 、加 重 或 裁量基礎

累犯可否作為刑罰加重的基礎？其作為刑罰加重的事由，根本無 

法取得任何一種合乎刑法或憲法基本要求的正當性，此誠如孪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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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von L丨s z t ) 所 言 ：刑法是刑事政策所無法逾越的界限 （ Das 

Strafrecht is eine unuberschreitende Schranke der K r fm fn a lpo l i t i k )當欠

缺正當性的機制，欲作為刑罰形成或加重的基礎，當違反刑法的基本 

原 則 ，刑罰的基礎，僅能在法定原則及罪責原則的要求下，方有其正 

當性存在。是以欲將累犯作為刑罰加重的事由，其顯然悖於刑法合憲 

性的諸種原則，根本是一種單純玄思結杲的產物=

然累犯的概念，本屬於事實所存在的現象，其不論是一種反覆實 

行犯罪的樣態，或是一種前科受刑（Vo rstra fe) 的 關 係 ，當其有再犯 

罪 時 ，對於其所犯之罪的刑罰適用關係，本應從其所為的行為1作為 

論罪的基礎，而在科刑上，除依據法定刑的約束之外，自得於該罪的 

法定 刑 中 ，依其行為情狀的程度，不論是行為的危險性，或是行為人 

的素行、態度等因素，作為具體處罰的衡量基礎，亦即累犯的概念， 

自得作為刑罰裁量的基礎事由。

贰、更定其刑

一 、 空洞謬誤的規範

刑 法 第 4 8 條 的 規 定 ，乃屬實體法的程序規範，然此種規範存在 

著雙重的謬誤：1、欠缺更定其刑的基礎，如何得以依第4 7 條 的 規 定 ， 

單純做更定其刑的處理？此誠然誤解更定其刑的基礎條件及更定的 

應 然 前 提 ；2 ' 未經刑罰形成的審判程序，欠缺刑罰確認的正當性， 

根本無由得以為恣意性更定其刑的處理。刑罰的形成，必須經過正當 

程序的審判程序，方得以決定論罪科刑的基礎，科刑的關係，若未經 

審判程序的審酌，其所形成的刑罰，均不得稱之為科刑裁判，科刑本 

應以判決的形式為之，如何得以放任採取刑訴第4 7 7條聲請改定其刑 

的 方 式 ，作為具體刑罰科刑的基礎？此誠然是謬誤的規定。

二 、 更定其刑的基礎

刑 訴 第 4 7 7條更定其刑的程序規定，乃屬於刑事執行程序的問題， 

作為刑事執行的基礎有二：1 、罪刑判決確定：必須具備論罪並具體 

有科刑的基礎，方有刑事執行的前提，若屬於判決未確定者，並無啟 

動刑事執行程序的可能性；2 、刑事執行僅能依據確認的法律效果， 

亦即科刑判決，若無科刑判決存在（諸如有罪但為刑訴第2 9 9條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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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者 ，仍無執行的問題） ，根本不發生刑事執行的問題。而更定其 

刑 者 * 乃屬於刑事執行的範疇，所以必須為更定其刑聲請者 *必須在 

刑罰的形成上，同時具備有二以上的「執行刑」存 在 ，其主要的事用 

關 係 ，應在於刑法競合論數罪併罰的問題，特別是刑法第 5 3 條所存 

在 的 結 構 關 係 （實務常有誤用），倘若為存在有確定的應執行之刑， 

自無有以更定其刑的方式，來形成具體應執行之刑。刑 法 第 4 8 條規 

定 ，如於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其固然依刑法苐4 7條 的 規 定 ， 

得作為刑罰加重事由，然此加重事由，乃屬於刑罰形成的基礎，法院 

若未審酌此一基礎，乃屬科刑衡酌未備的判決違背法令事由，其根本 

不能也無由得以聲請改定其刑，作為修復的關係，蓋其並非對於既以 

存在的執行刑，依法律規定所為的最終應執行刑確認的關係（主要為 

數罪併罰） ，既 無 應 執 刑 的 形 成 ，自無由得以單以裁定的形式，作 

為刑罰形成或加重的決定。對於聲請事由中所載的論述，此種認知誠 

屬 正 確 ，殊值得予以青定。

刑 法 第 4 8 條 的 規 定 ，單純以聲請改定其刑的方式處理，顯然違 

背刑罰形成的裁量程序，蓋其並非逕為加重1/2的 改 定 ，而是必須經 

過刑罰裁量的過程，其加重的比例與程度，仍須踐行刑的形成程序。 

遽然跳過刑的形成程序（或可能須為言詞辯論、或可能應踐行科刑意 

見陳述） °如 此 一 來 *刑 罰 的 形 成 （不論其係源自法定刑或是加重的 

關係） *似乎即可單純以裁定的方式為之（是否可以視為補判？） ， 

恐有正當法律程序的違誤。欲作聲請改定其刑者，應係指同一犯罪行 

為 人 ，因其所犯之罪，受有二以上的應執行刑的裁判確定關係存在， 

為確認是否應為併罰之處置？所以貴成負貴執行的檢察官，檢視應執 

行的刑度範圍，如屬法律所要求單一應執行之刑者，應為聲請改定其 

刑 。倘若未有存在經法院所為應執行之刑的確認者，根本無由得以改 

定其刑的聲請裁定方式，作為確認應執行刑罰的餘地。此誠屬刑法規 

範的謬 誤 。易 言 之 ，得以聲請改定其刑者，必須具有確認的應執行之 

刑 ，而非係以聲請改定的方式，作為刑罰加重或減輕的確認方式，更 

不得以聲請改定的方式，作為重新確認應執行之刑的機制。聲請改定 

者 *必須以既有應執行之刑的存在，作 為 基 礎 ，而非是以此方式，作 

為重新科刑的機制。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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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法 第 4 7 條〜第4 9 條關於累犯加重的規定，即無法再行法的基 

礎原則 t ，找到正當性的依據，其並非僅存在著違反基本原則之虞（不 

論是刑法的法定原則1其中習慣法直接適用禁止原則、明確性原則或 

是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等；或是重複處罰禁止原則的違背，乃至程序法 

要求的正當法律程序、一事不再理等等屬於 ®法層次的基礎原則） ， 

其根本就已經遑反諸等原則（非僅之虞） ，其所以存在，仍舊僅在於 

一種玄想的基礎上，認為累犯的加重，似乎仍有刑事政策上的作用， 

亦即如一般預防構想所稱，刑罰的加重，乃具有社會心理威嚇的作用。 

是以累犯作為加重的規定，其作為加重事由的 規 範 ，乃屬於違蕙，應 

予以刪除。

惟累犯的現象，可以有二面向的處理：1 ' 可以作為刑罰裁量的 

基 礎 條 件 ，蓋在刑罰裁量的基礎上，必須在法定刑的範圍節制下，一 

行為人及行為事實的全面性衡酌，以 確 認 「刑 當 其 罪 、刑合所為」 ；

2 、作為決定是否作保安處分效果宣告的衡量基礎，此為累犯處遇的 

既有趨 勢 ，亦為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的常態3然應注意者，仍應避免過 

量的處罰或是對於基本權的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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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累犯規定是否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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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5年内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以前行為素行作為刑罰加重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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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對照

輕而重

因詐欺罪受1年刑之執行，期 

滿後5年内再犯強盜罪。依 強 ： 

盜罪之法定刑加重本刑至1/2

I

1 、 加重的1/2係強盜罪的本

刑 ，條件為因詐欺受刑之執 I 
行 。為何？ I
2 、 詐欺罪不是已經受處罰而：

執行完畢了嗎？ ：

受刑而不適用

犯強盗罪受10年刑之宣告， 

執行逾5年後假釋，於假釋期 

間再犯強盗罪。無累犯適用

1 、 同樣為受刑之執行，為何 

假釋者即無累犯之適用？其 

僅作為撤銷假釋的條件而已

2 、 以刑的執行完畢或赦免， 

果真可作為節制界限？



鄭善印

壹 、我國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該規定並未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茲論述 

如下：

— 、該規定並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

(一）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意義

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一事不二罰原則，但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0 三號 

解釋有謂：「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法，僅需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 

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 

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與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 

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 

段 T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 

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 

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並予處罰， 

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應予補充」。由上述 

解釋文意旨可知，大法官認為一行為二罰，若處茄之性質與種類柜K ，則不能為 

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g 所容許，而其具體違反之憲法條文可能是笫八條及第二 

■^三條，此在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七一及四七六號解釋^，均已明白表達°

(二 ） 累犯加重規定在行為責任說7 有一行為二罰及罪刑不栢當之虞

依行為責任原則，犯罪行為固應受罰，但不能超出本次行為責任之外，本次 

行為責任以汛法分則各本條之沄定刑為範圍，若超出該範 a 即與罪責原則〔或稱 

責任原則）、罪 刑 相 當 原 則 /符 a蓋因有責任才有开：:罰 ，有多少責任才有多少刑 

罰 ，若是一行為一罪、一罪原僅有一個幅度之刟罰，但若因屬累犯而竟超越原有 

幅度之刑罰，則寧非違反罪責原則及罪开::相當原則？是 故 ，現行刑法中累犯刀]重 

其汛之規定，不無將前已受罰行為之責仨，再次加在本次行為之上，而處以超越 

原本法定刑刑罰之嫌。從 而 ，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的確有是否「一罪二罰」及 

「罪刑不相當 。 之 問 題 。

(三 ）在人格責任說之下足以解釋為何累犯可以加重

曰夺學者1 藤 重 光 之 「人格責任說」> 認為責任乃規範評價的性質，其本質 

為 『非難可能性 ^ ;此與〃生格責任說」或 1二 會 責 任 說 」，所謂責任乃接受某種 

處分之資格 1其 本 質 為 「危險性格 _ 不 同 。人格責任說除認為規範評價的第一個 

層靣固屬行為笋，.尚有第二個規範評價的層面是行為底下的人格。此潛在人格具 

有統 一 性 、個別性及持續性，雖受環境及素質影響，但仍能與主體的自由意思結 

合 |而形成某種行為傾向，終至於出現合法或違法行為，因此人格的主體性態度 

或者人格的 a 我 形 成 ，乃成為第一M 次規範評7賈的重要契機°人格責任說第一層 

次的評價標準為法規範，評價對象為行為•評價内容為有無非難可能性 a 第二層

我國現行刑法之累犯規定並不違憲之書面意見



次的評價檩進雖亦為法規範，但此法規範已非要求行為人應如何行為之法規範， 

无是要求主體應形成如此人格之法規範。評價艷象則為行為人之主體態度或人格 

之自我形塑1故此靜價對象將會包含本次行為之前的主體態度或人格形塑1但不 

能兼顧本次行為所展現出的將來之危險性■=因為將來之危險性屬於主體態度及人 

格髟塑應自我解決之範S ，此一部份目[使未妇規範所要求般地自我形成 > 以致於 

最後又出現逞法行為，也要等待違法行為再次出現時，才予下一次的人格評價， 

若非如此，人格責任說的評價範1!仍然及於將來之危險性，此將違背人格責任說 

原本所欲堅持之規範責任=而第二次的評價内容因對象乃主體態度或人格形塑， 

故前次的受罰應該對其具備警告动能，傥若主體態度仍然不顧此警告功能 > 而終 

至於出現再次的違法行為，則本次行為應比初次行為責任要重，亦 F 非難K 能性 

要 更 高 ，故對再次的違法行為加重其刑乃有拫攄。

( E ) 人格責任說更認為行為責任說無法解釋常習性或累犯之罪責 

a 藤 氏 曾 謂 /單 由 行 為 責 任 說 來 看 ，對於規範意識亦即違法性意識減弱甚至 

麻痺的常習性犯人而言，毋寧應該減輕其开〔或者甚至應該阻卻其責任 D故不能僅 

限於規範意識=常習性犯人經常是必然地走上犯罪，若從其犯罪時的性格來看， 

該犯罪行為委實缺乏3 由意思，毋寧是_丨生格之必然產物。是 故 ，欲對艿犯罪”為 

追究行為寊任顯打内難，更不用說追究其加茧之行為責任了。…芯從人格形成寊 

任 來 看 ，對於逐步形成常習件B —點而 s ，倘：可歸责於行為人，則行為人之责 

任即将加重使對於初犯時曾經體驗過犯罪衝動與抑削動機強烈 W纏约人而吉 

乜會因一再的犯行而強化其犯罪傾句，亦即會因再犯三犯，而逐漸減弱或麻痺其 

抑制動機。從而規範意識也溥逐漸麻痺。…常習犯就是因為無視於規範 I 而才形 

成此種強悍的入格態度若可得非難行為人形成此種人格的過程，即能令其負 

人格形成責任」̂

(五 ） 我刑法有關罪責原則係採規範責任論

有關罪責原則採心理責仨論者，多將責任認定為只要有「故意或過失_ 卽有 

責任;主張社會責任論者，多認為只要行為人有危險性1不論其危險來自素質或 

環 境 ，均屬有責任;採規範責仨論者則認為 > 須行為人具有違法意識的可能性， 

也就是有可能意識到自己行為這法，才有責任。這三種學說對於「誤想防衛」之 

最後结論不同，其中規範責任論認為，在誤想情形 -得防止之情形下，仍屬故意 

犯 罪 ，r 非突然變成過失犯罪;若不可防 i n ，亦即對於誤想有正當理由時，即無 

責任而成為無罪之人。我刑法第 16條關於責任之規定，即採行規範責任論。既 

然如此，則規範責任論下的行為責任說，難 A 解釋為何經常性累犯旣已無規範意 

識 ，亦即已無責任可言，竟遺能處罰？反 之 ，規範責任論下之人格責任說，要求 

初犯者應負起自我形塑義務，否 [在 規 範 亦 即 「非 如 此 的 無 上 命 令 下 J 要 

加重行為人的「應報性及威嚇性_ 之刑罰至二分之一 。

(六 ） 刑法不僅是裁判規範，並且也是行為規範

1 誤參閱 f 善印 =新修正刑沾紧2 規记是否遝憲之研究 > 印彳卜 貪 任 ，與沾…蘇货雄教授七秩祝 

壽論文集，元照出版社，2005,10，p,453-454 -



累犯應該加重之規定 > 在我國已有千年以上歷史 > 並已成為人民行為準則， 

也就是在初犯之後如不知警惕，即可能受到更嚴厲之處罰。這種思維具有刑罰之 

積極意義，也就是自我悔改向善之意義 > 故不只是裁判法，並且也是行為法，具 

有一般預防之作用，可以形成一種信仰。這種以信仰方式督促人民遵守基本規範 

的思維，為何會不如「前帳已清再?E不加重」的思維呢？

二 、該規定不違反平等原則

(一） 平等原則之意義

我國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亦即法律之前的人人平等。但由於我憲法第七條適 

用之範圍太廣，其規定之内容又太過寬泛，倘若要求法律之前一律平等，SU無例 

外的話，則現行法律恐有諸多違憲條文，例如僅有男性須服兵役等|是故必須作 

若干之限縮。而根據本文所信，該條規定之架構及内容若作如下之限縮，恐較適 

宜 ：

1. 該條規定雖得拘束立法、行政、司法，同時男女、宗教、種族、P皆鈒、黨 

派等規定，係例示而非列舉規定，亦即尚有其他事物足以作為檢驗現行法是否違 

反平等原則之標準，但該條所謂的平等絕非指「絕街平等」，而是指「相對平等，

2. 所調相對平等，主 要 是 指 ：倘 若 有 「屯要的芹異」存 在 ，即得差別處理= 

亦 即 若 冇 「合理根據」，即得在法捧丨:作出差別對待。向是否打合理根據1應採 

雙重審舍:標_ ，亦即基於該條叨文規定之指模所作的差別對待，必須嚴格審查； 

反之若基於該條明文規定之指標以外之事物所作的差別對待1則宜作寬鬆之審查

(二 ） 累犯加重法定 FU至二分之一立不違反平等原則

從我國累、再犯率之高，日龙二次以二入監者佔整體入監人數近5 成 ，以及 

美國彳2罪實證研究6 %的人犯了 5h 9 % 的罪]，均 可 推 知 ，常習犯及累犯近似「慢 

性的經常性犯罪人」，他們一生中犯了整體 t 會大多數的罪，這群人與初犯者在 

族群特性上不一樣，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依據這種差異性而給予不同待遇，亦即 

刀]重其法定刑，應不違反平等原則°

更 何 況 ，加重之法定刑係「至二分之一」，而非铠對的「二分之一」，亦即僅 

加 一 天 、僅加一個月或加六個月均無不可，而根據筆者以往所作之實證資料，施 

月一鈒毒品罪之累犯加重 *僅比非累犯多0J 4 I I 月而已;一般竊盜罪之累〇其平 

均 剖 期 ‘乜只比非累犯加重(132個 月 而 已 /從 而 推 論 ，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實係對有實質差異之人所作的合比例差別對待，並不違反平等原則。

貳 、尸j法 第 4S 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 |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

2 耕參間前揭文1 P.424 =
3 詁參間前揭文’ P.430〜43fi。
4 請参閱前揭文，P、433〜434 » 、



刑 。_ 並入違反一事 ^再理原則。

------事不再理原則之意義

司法院第 168號解釋理由書謂 J 按一事不再理，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 

則 &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筘不受理之判決， 

為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所明定 > 蓋同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 * 自 

不容在同一法院重複起訢^為免一案兩判，對於後之起訴，應以抒弍裁判終結之，」， 

由此得知必限於_已經提起公訢或自訢之案件 > 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訢者」，始有 

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速用。

若在X 司法院起訢，則依刑事訢訟法第 S 條 規 定 ：「，司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 

權之數法垸者 > 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 繫屬在後之法院則！依刑事訢訟法第 

3 0 3條 第 2 欹 為 「不受理之判決」。此乃避免一案兩判之雙重危險。日本最高法 

垸 1950年判決亦謂：~ 一事X 再理原則之根本思想，乃同一犯行X 受兩次以上裁 

判之危險^亦與我國司法解釋或刑事訢訟法相關規定同樣意義。

但無論上述何者，均 以 「同一 案 件 〔或1 —犯行 h 為 必 要 1司一案件又以單 

一案件為必要。而單一案件之範匿：，除單純一罪外，尚包含實質一罪及裁判二… 

罪 。後二種類之犯罪，其一部與他部乃X 可分之…罪 ，無論起訴或審判， 1部效 

力均及於他部。

- 、須更定其刑之部分與已經判決之木次犯罪並非同_ ••案7牛 

現行行法第4 8條 規 定 ：「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 

刑 。但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限。 該規定之累犯應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部分，與本次犯行並無上述同一案件之關係，因累犯加重者，乃基於 

态次犯行之特K 規 定 ，w 非有另一?2行 ，既無另一■犯行S：：無此一行為與另一行為 

是否同一之間題，亦無一事不再理之間題。

三 、更定其刑亦非法院漏判故無補行判決之問題 

法院漏判之前提在於檢察官已經起訴，亦即在起訢書所敍述之犯罪事實6 已 

經敘述者，才是已經起訴之案7牛，而累犯案件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只有本次犯行 

並無前次犯行，故無所謂累犯漏判問題，亦無將原確定判決撤銷之必要，僅在判 

決確定後發覺被告為累犯時，以裁定更定其刑之問題。此與民事訴訟法第232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 j；或行政程序法第101條 第 1 項規定:「行改處分如有誤寫、 

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1 咢隨時或7衣申請更正之。_ ，有類似之 

處 1 S 均非已訴訟之部分判決有誤。



我國累犯規定並不違憲之書面意見



壹 、我國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 
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内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 
刑至二分之一」，該規定並未違反憲法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

一 、該規定並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罪刑相 

當原則

(一） 一彳了為不二罰原則之意義

(二） 累犯加重規定在行為責任說下有一行為二 
罰及罪刑不相當之虞



(三 ） 在人格責任說之下足以解釋為何累犯可以 
加重

(四 ） 人格責任說更認為行為責任說無法解釋常 
習性或累犯之罪責

(五 ） 我刑法有關罪責原則係採規範責任論

(六 ） 刑法不僅是裁判規範，並且也是行為規範



•二、該規定不違反平等原則

•(一）平等原則之意義

•(二）累犯加重法定刑至二分之一並不違反平等 
原則



威 、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 

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並不違反 
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 、 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意義

二 、 須更定其刑之部分與已經判決之本次犯罪並 

非同一案件

三 、 更定其刑亦非法院漏判故無補行判決之問題



「累犯強制加重」規定是否違憲？

台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鄭逸哲



問題出在那？



假設：沒有第47條規定，而將「犯罪行為人 

是否為累犯」作為第57條第11款

因此，

具體量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是否為累犯。



判斷的層次的就出來了！

•累犯

•累犯作為量刑審酌事由 

•累犯作為裁量性量刑審酌事由



因為「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已於判斷 
構成要件該當性時判斷過了！

因此，具體量刑時，所審酌的事實，
並非「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 ，
而是「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以外的事實j



加重/ 減輕構成要件要素作為構成要件 

的一部分，

因 此 ，

其屬構成要件該當性判斷的問題，即使 

其實質上屬量刑的問題，甚至屬強制 f生 

量刑事由，所 以 ，非屬第57條裁量性量 

刑事由



「初步」的 「量刑輕重」應對應於 
「實現構成要件事實」的 「情節輕重」

此屬罪刑對應原則最基本的概念



在第57條範圍內，是否有所謂「總則加重」的空間？

基於「沒有行為，沒有犯罪；沒有犯罪，沒 
有刑罰」的罪刑法定主義，以及罪刑對應原 
則 ，――基於此二具有憲法位階的「保障機
能」原則---，邏輯上，根本不存在「總貝!1
加重」的空間。



在第57條範圍內，是否有所謂「總則減輕」的空間？

於依罪刑對應原則「初步量刑」後 ，依第57 
條 「審酌一切情狀」而進行「總則減輕」 ， 
基 於 「刑法的最後手段性/ 刑法的謙抑性 
格」，以及「無期待可能性」所啟發的一一 
此已具體彰顯於第59-61條 的 「情堪憫恕」 
規定中的_一「寬容原則」 ，而予以正當化 〇



依第57條的規定進行量刑，應 二 階 段 進 行 :

就 「實現構成要件事實」的 「情節輕重」， 
依罪刑對應原則，進行「初步量刑」 ；繼而 
依 「寬容原則」 ，就 「實現構成要事實以 
外的事實」加以審酌，而決定是否有所「總 
貝U減輕」 甚至一 減再減。



毋寧是「非累犯」才是依第57條進行量刑所得審酌者

「累犯」屬 「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以外的事 
實」 ，復以法治國刑法必須是部「行為刑 
法」 ，行為人是就其「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 
負起刑事責任，不得逾越此範圍，也就因此 

依第57條進行量刑所得審酌者不是「累犯」 

而是「非累犯」。



在不容許「刑總加重」的情況下，判斷層次毋寧如下

•非累犯

•非累犯作為量刑減輕審酌事由 

•非累犯作為裁量性量刑減輕審酌事由



「累犯」沒有問題，「累犯加重」才有問題

「累犯」這個概念，並没有問題，否則何以 
說明「非累犯」 ；但基於罪刑法定主義和罪 
刑相稱原則，在應屬「行為刑法」的實定刑 
法中出現屬「總則加重」的 「累犯加重」條 
款 ，就大有問題，而其又屬「強制加重」規 
定 ，更是問題加問題。



其實不是累犯加重，而是「累犯構成要件

累犯，處受判決人之宣告刑二分之一之刑 
與該宣告刑合併為一宣告之。



「累犯構成要件」全然違背罪刑法定主義

「累犯」屬 「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以外的事 

實」 ，自不屬「行為」 ，不是「行為」 ，而 

有構成要件；又不是規定在分則，而出現 
3悤則構成要件」 ，已屬詭異；復以不明確 
到實質「個案立法」的刑罰作為其法律效果， 
難與「行為刑法」相容。



不是完全不容許「行為人刑法」，而是

在作為「減輕事由」的範圍内，「行為刑法
是兼採「行為人刑法」的 。



刑法第47條應屬違憲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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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字第 12352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等聲請案 

說明會發言速紀錄 

時 間：108年 1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至 5時 30分 

地 點：司法大廈 4樓憲法法庭 

主  席：許大法官宗力 

出  席：蔡大法官烱燉  陳大法官碧玉  黃大法官璽君 

羅大法官昌發  湯大法官德宗  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  林大法官俊益 

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陳松檀庭長（原高雄高分院）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陳德池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吳志強法官（原花蓮地院） 

機 關：法務部  蔡碧仲政務次長 王俊力司長 

林芝郁檢察官 

本院刑事廳 蘇素娥廳長 李明益法官 

學者專家：（依姓氏筆劃） 

臺灣大學王皇玉教授 

臺灣大學林鈺雄教授 

中正大學柯耀程教授 

開南大學鄭善印教授 

臺北大學鄭逸哲教授 

速  記：書記官楊靜芳 涂人蓉  林立青 高碧莉 廖敏婷 

戴紹煒 陳明珠 

議事人員：處長王碧芳  副處長林吉輝 陳法官美彤 

書記官兼科長雷超智   

助理鍾豪峯 許昭元 陳品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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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說明會開始並介紹法務部、本院刑事廳與會人員及聲請人、

學者專家。 

主席 請宣讀爭點題綱。（書記官涂人蓉宣讀，內容如下：）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

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

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累犯加重其刑，有無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又不問前、後罪之犯罪類型、犯罪行為人之罪責及犯罪情節

輕重，一律須加重本刑，有無違反憲法罪責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比

例原則）、平等原則或法律明確性原則？ 

  二、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

之規定更定其刑。』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主席 現在進行本次說明會之程序，聲請人、關係機關各20分鐘，發

言時請按麥克風，先請聲請人說明，每位時間不超過7分鐘，第一位

請陳松檀庭長發言。 

陳松檀庭長 針對本次說明會之爭點，說明如下：犯罪，在行為人意

識中通常只是作了一件事情或一項活動，惟因社會評價結構的規範

類型化定性，卻經常呈現有多個評價對象或事實的形象。在罪責原

則之下，刑罰係以罪責為基礎，罪責評價對象仍為各個犯罪行為，

行為人之人格，不過為間接之判斷對象，至多得成為量刑事由。關

於刑法分則所定各罪之法定刑，乃立法者授權法院於判決時所得行

使刑罰裁量之範圍，但累犯之法律效果不論在文義上，以加重其刑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包裝，都無法掩飾本質上立法者原本宣示一體適

用的法定刑範圍以外，另外所增加額外的處罰基礎，所以，作為刑

罰基礎的罪責，究竟在何處？是否堪當如此之處罰依據，是我們所

要探討的。 

  就一般社會上而言，對於惡性犯罪者施以處罰之期待，從重量刑

和加重其刑在用語上也許並無差異，但就法定刑以外加重刑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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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卻是從無和有之間的區別，若在無的情況下，不會發生有的

結果；但一旦跨入有的領域後，所創設出的刑法基礎範圍及效果，

甚至不僅僅侷限於法條所規定的法定刑的二分之一，如本人今日所

提的圖，如果單純加重的情況下，只是加重二分之一，但又有其他

的加重情形，有可能加重到四分之三，或從整體的犯罪加重而言，

加的已是一又四分之一，甚至已比原本法律所規定的法定刑範圍還

要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加不可不慎。我國法律採加重其刑之

規定，並未像德國在舊刑法第48條及現行法第176a條之規定，傾向

於從重量刑之方式，在從重量刑之範圍，始終侷限在原本法定刑範

圍的情況下，無論如何加重，都在原本法律授權之法定刑處罰範圍

內。要探討的是，累犯的加重規定，第47條第1項加重的是前罪或後

罪的罪責？從立法理由可看出，累犯的加重係因犯罪行為人的刑罰

反應力薄弱，且須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於重返社會，並兼顧社

會防衛之效果。作為刑罰基礎之罪責，其評價基礎若仍是各個犯罪

行為，所指之反應力薄弱，究指前案或後案犯罪行為之刑罰？另，

再延長的矯正期間，係針對前案或後案的再延長？若以前案作為刑

罰基礎的角度觀之，各罪的法定刑已是立法者授權裁判者就各該犯

罪所定的裁量刑罰範圍，但既然前案的犯罪行為不法內涵及惡性等

一切非難，依法必須在該案確定判決中作完全的評價及清算，即便

事後認為有應報不足或無法完成矯正惡性之情形，恐怕也沒有機會

以變相之方式，用另案的判決加以補充，故如以此角度觀之，累犯

規定恐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如果認為刑罰罪責的基礎是後

案，後案的犯罪行為，前面已有一法定刑，另有加重二分之一之情

形，恐怕有罪責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及平等原則之討論。從罪責原

則之角度，法治國刑法是一部行為刑法，行為人之惡性不得在衡酌

處罰範圍當中，不得逾越各個犯罪所規定的法定刑範圍，故累犯並

非不得作為從重量刑之依據，但不得作為加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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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關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依現行規定，前案不分故意

犯、過失犯，後案也不分動機態樣或偶然受迫，基於公義之情況下

發生，其加重為應加重，而非得加重，基於上開情形，作差別或相

同待遇之依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平等原則？都是所質疑的範圍。 

  又，針對明確性原則，現行條文規定不能使執行的準據明確，包

括前案、後案之內涵態樣欠缺立法相連結的具體規範的內涵外，甚

至於除規定5年以內故意再犯者外，……其餘如紙本所載。 

主席 接下來請彰化地院陳德池法官發言。 

陳德池法官 釋憲意旨為累犯更定其刑及刑法第47條有無違憲之虞的

問題。此案為本人獨任審理之案子，受刑人販毒，被彰化地院判有

期徒刑4年6月確定，檢察官發現其前案為妨害自由，經判處有期徒

刑4月，本案符合累犯規定，檢察官依法聲請更定其刑，本人收案後，

看了所有犯罪事實，本案訴訟是販毒，前案是妨害自由，係因工程

糾紛，將被害人抓走，剝奪其行動自由。對於已確定之案件加重其

刑罰是否妥適？主要涉及刑法第47條、第48條及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罪責原則其實是從刑法發展出來的，如何與既有的釋憲基

準連結？在列舉的大法官釋字第669號及第630號解釋，罪責原則已

有相當憲法基礎，罪責原則就是自己責任原則及過錯責任原則，換

言之，就是刑止於一身，行為人只為自己的過失或故意行為負責。

從罪責原則也可推導出罪刑相當原則，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立法者指示法官，量刑時應當考慮「行為

罪責」，構成量刑上限。反面言之，罪刑相當原則亦拘束立法者，立

法者可根據保護之法益不同，設置不同法定刑之高低，但不得恣意。 

  行為人前案已犯錯，在本案，立法者可否因犯過錯而再犯，加重

法定刑？刑法第47條的加重理由，因刑罰「反應力」較差，故要加

重其刑，但行為人前案的行罰反應力很差，完全涉及行為人前案的

執行紀錄，與本案的行為客觀不法內涵無關，故第47條完全著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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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刑法。某些具有高度「再犯可能性」的犯罪，未必與刑罰反

應力有關，例如：施用毒品案件。故累犯加重其刑之法律效果，與

刑法第57條矛盾！刑法第57條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量刑之上限，

但又在第47條規定，如前案執行完畢，5年內再犯，又可加重其刑罰，

第57條為行為刑法，第47條為行為人刑法，有矛盾之可能。若單就

刑罰反應力很差部分，假釋中再犯的行為人不正突顯出其反應力很

差，為何立法者只針對執行完畢之行為人加重處罰？對於假釋中再

犯的行為人，後案完全不必加重？且在得易科罰金的前案，行為人

選擇易科罰金，實質上的法律效果是「財產刑」，刑罰反應力，與前

案罰金刑宣告的執行，不分軒輊，立法者卻「獨厚」有期徒刑？有

違平等原則之虞。 

  再就第48條更定其刑部分，相關法條只有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此條文只有管轄規定，但累犯更定其刑係特別的量刑程序，涉

及人身自由、財產、一般行動自由的干預，第48條並未規定更定其

刑之種類。上網蒐尋的結果，包含刑罰種類的變更，可能原判決是

拘役，後案更定其刑變成有期徒刑，可能導致行為人在前案被判6

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卻因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變成判7

個月有期徒刑，可能讓受刑人無易科罰金的機會，試問，正當法律

程序何在？干預基本權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本人整理了幾號釋

字，主要包含：一、陳述意見的機會、二、說理義務（附記具體理

由），即判決必須說明理由，為何加重？加重多少？三、直接審理，

至少可以讓法官看看行為人，為妥適的量刑。然而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之規定，似無上述程序規範，故相關司法累犯更定其刑之裁

定，多數欠缺實質量刑理由，可能欠缺立法者指示，司法者亦不知

如何操作法律。 

  就一事不再理的違憲部分，被告並未製造虛偽的證據騙法官，相

關前科資料由國家司法機關建置，原判決是否漏論累犯，檢察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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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救濟的機會，不應該讓無可歸責的受刑人，承擔再次開啟特別

量刑程序的風險！公政公約第14條第7項及第32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54段都有談到一事不再理的相關規範。本案受刑人知道本人聲請釋

憲，有寫信給本人，表示本案是否構成累犯，請儘速裁定，因為涉

及假釋、累進處遇。法官在意第47條及第48條，但受刑人在乎的是，

累犯規定對於其基本權是否造成不利的干預？ 

主席 接下來請吳志強法官發言。 

吳志強法官 本次釋憲是本人之前在花蓮地院服務時提出之聲請，聲

請釋憲之理由及補充意見有提供書面資料供參，以下謹以PPT簡要說

明： 

  爭點題綱一的問題環環相扣，首先從現行法及實務運作來看，刑

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規定是符合形式上要件、不問前、後犯行有

無關聯性，機械性地一律加重，加重的效果除法定刑上限加重至二

分之一外，現行實務運作法定刑下限也會加重。換言之，如果最低

法定刑的下限是有期徒刑2個月，符合累犯的情形，就必須判3個月

以上，「法定刑下限也加重」表示前次犯行納入本次犯行考量，違反

「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此原則也是原本有累犯規定的國家「瑞士」，

在廢除時所採取的最主要的理由。「雙重評價禁止原則」就是「做錯

一件事，不應該被責備兩次」，不論是從本次犯行考慮前次犯行，或

在本次犯行認定前科屬於累犯，在量刑時行為人品行再考慮一次前

科的情況，都有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的疑慮，而「雙重評價

禁止原則」是一事不二罰的古老概念，一事無法脫離一行為，因此

累犯加重規定違反一行為不二罰。 

  其次，就憲法罪責原則部分，Hörnle教授曾提到，個人不法的行

為責任，個人不法之「行為責任」是「憲法罪責原則的內涵」，釋字

第687號解釋理由書開宗明義提到，「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

則」，其實與憲法所採取「行為責任」之行為刑法的內涵一致，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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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規定考慮到的是行為人危險性的人格責任及性格責任，很明顯

違反行為責任及憲法罪責原則。圖表是法務部「監獄新入監受刑人

前科情形」之統計資料，可以看出民國97年至107年11月間，新入監

受刑人累犯所占的比例從45.3％持續地攀升到54.1％，累犯規定考

量到前刑警告的機能，希望行為人可以特別預防，不會再犯。但從

統計資料來看，這樣的規定沒有達到效果。累犯規定違反行為責任，

欠缺目的正當性、手段適合性、手段必要性，量刑時考量二次，不

符合狹義性比例原則，因此累犯加重規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此外，這樣的規定是機械性、形式性的累犯加重，對於同樣的犯

行，同樣行為責任的犯罪人，如果執行前科完畢，是一種不平等的

待遇。對微罪、不具危險性之被告，遵守判決宣告負責任地盡早服

刑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反而比遲遲不去執行的被告更容易遭受累

犯加重處罰的風險。或許有人認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日本最高裁

判所均未認為違反平等原則，但是我國刑法第 47條第 1項之累犯加

重規定與德、日相較，實際層面有所不同。德舊刑法第 48條考量前

後犯行之內在關聯性，日刑法典則無對「行為人危險性」之保安處

分，而是散見在零星的規定中，也沒有我國第 57 條量刑因子的判

斷。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見解不宜直接援

引。況且，德舊刑法第 48條，經實證研究認德國實務運用已不具擔

保行為責任之機能，所以後來被立法者加以廢除，舉重以明輕，欠

缺實質判斷要件的我國累犯加重規定更應該廢除。 

又大法官解釋對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採取一般受規範之人民所得

預見之標準，而非法律人之標準。累犯規定非以判決確定日或判決

宣告日為認定標準，而是以「執行完畢」為要件，配合實務見解運

作「定執行刑、假釋、殘刑」等問題而變得非常不明確。具有法律

專業的法官尚且須仔細核閱前科表，遑論一般受規範之人民能夠預

見到「是否執行完畢」。故累犯規定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8 

 

題綱二的部分，按「一事不再理」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

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亦認係「程序法層面的實質正當之法律程

序」：同一行為不得重複處罰。與我國有類似規定的日本，1947 年

時已經廢除，理由是違反溯及處罰禁止及一事不再理原則。我國規

定從民國 24年迄今，縱然最高法院作成目的性限縮解釋，還是繼續

在適用。事隔多年針對同一次犯行再加重刑度，仍難脫違反一事不

再理原則之疑慮，同時也徒增人民對司法不信賴感。因此，累犯刑

總加重與後續獄政層次規定脫鉤處理。累犯加重規定留在刑法總則

中，會增加量刑的不安定，與目前所欲追求的量刑透明合理公平有

所違背。從監獄帶著標籤回到社會的行為人，如果沒有妥適的更生

協助，有可能再次回到監獄。試想如果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無可替代，

為何國家要設定一個沒有效果的機械式的加重規定，讓行為人反覆

的進出監所？個人認為累犯加重及更定其刑規定，有違前述提及的

憲法原則及概念，懇請大法官受理本案並作成違憲的宣告。 

主席  請關係機關代表說明，說明時間不超過 10分鐘，先請法務部代

表說明。 

蔡碧仲政務次長  謝謝院長，請林芝郁檢察官先做說明。 

林芝郁檢察官  各位大法官、各位法學先進大家好。首先就累犯制度

作報告。我國是繼受法律的國家，討論相關制度時，先從外國立法

例規定作檢視。日本刑法第 56條規定：受懲役之宣告而於執行完畢

或免除其執行後五年內再犯罪，受有期懲役之宣告者，為再犯。依

第 57條規定：再犯之刑，加重至其罪名所定懲役最高刑度之二倍以

下。日本最高裁判所認為，刑法第 56、57條累犯加重之規定係基於

第 56條之累犯事由，而對新犯之罪加重其法定刑，承認其得科處較

重之刑而已，並未變更對於前犯之確定判決，亦非對於前犯重複科

處刑罰。日本改正刑法草案中，累犯制度仍然存在，僅就累犯構成

要件作修正。對於重複犯罪的行為，另設計「常習累犯」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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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也有累犯規定，第 35條規定：被判處徒刑以上的刑罰，刑罰

執行完畢或者被免除以後三年以內再犯應處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

以累犯論處。對於累犯的處罰，得加重至本刑的二倍。第 36條規定：

判決宣告後發現累犯的，可以將宣告的刑期總算，重新確定刑期。

但宣告的刑期執行完畢或者被免除的除外。相當於我國刑法第 48

條規定。 

法國刑法累犯規定於第 132條之 8至第 132條之 11，將前案分成

重罪及不同刑度的輕罪搭配，再犯是重罪或不同刑度的輕罪，有不

同的累犯構成要件設計。另針對前後案犯罪時間的限制及後案加重

的刑度，亦有不同之設計，其中包括直接提高到無期徒刑、30年有

期徒刑或最高本刑二倍。 

奧地利刑法第 39條規定：行為人基於相同之犯罪有害傾向，曾經

二次被判處自由刑，且至少已服畢此等刑罰之一部分，如於滿十九

歲後，又基於相同之犯罪有害傾向，再觸犯刑法之犯罪時，得加重

其自由刑或罰金刑法定最高刑度至二分之一。 

美國各州規定不太一樣，以加州為例，加州刑法第 1170.1條 C（節

錄）規定：被告前曾犯刑法第 667.5 條之暴力犯罪或第 1192.7 條所

列重大犯罪，不論再犯之罪是否為暴力犯罪或重大犯罪，可處法定

刑 2 倍之刑。被告前曾犯二次或多次暴力犯罪或重大犯罪，本次所

犯重罪，將處以無期徒刑，且至少須服刑 25年始得假釋。 

德國 1969 年刑法第 48 條的釋憲聲請案，此案是關於一位逃票的

被告，被以詐欺罪起訴，先前有多次竊盜及詐欺的犯行。當時德國

的累犯規定，不是從最高刑度加重，最高刑度沒有變，而是限定最

低刑度可以處 6個月以上。德國憲法法院認為第 48條處罰規定與比

例原則及責任原則一致。刑法第 48 條加重處罰之理由乃在行爲人無

視於先前之警告，而被加重之責任非難性，至於行爲人是否具有加

重之非難性，應由法官考量其精神狀況、性格特徵及生活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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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較寬之行爲責任概念決定之。 

統整各國有關累犯規定之體例，區分成幾種類型：一、前後各罪

是否限於相同犯罪傾向或特定犯罪類型，例如奧地利或美國。日本

或韓國則以前後罪的刑度作限制。法國以刑度作各種累犯的設計。

二、再成累犯之再犯罪次數。日本、韓國、法國、美國加州都以第

二次再犯認係累犯，奧地利則以第三次犯罪認係累犯。三、前罪是

否執行完畢。例如日本、韓國，法國再犯相同刑度者。奧地利只要

執行一部分，美國加州或法國再犯 20、30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只

要前案認罪或判決確定即可。四、再犯之罪與前罪相距時間。設計

5 年者，如日本、奧地利。設計 3 年者，如韓國。另有一個要件，

加重刑度之比例。有很多國家是加重二倍，例如日本、韓國、法國，

奧地利是加重二分之一。 

我國刑法第 47條，雖非以相同犯罪傾向作規定，但在前後案的犯

罪類型上，亦限制在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再犯之罪，限制在故意犯

罪。前後案的犯罪時間，是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

加重刑度不得逾本刑二分之一。其實當初在設計累犯制度時，立法

者有根據上述的各國立法例有做過評估及決定。 

何以累犯可以加重刑度？需不需要加重？學說上有人格責任論，

認責任基礎不僅該當具體的行為，亦反映其行為背後所代表的人

格。批評者認為這是為了累犯制度所作的背書及說明。有關人格特

徵的評價，屬第 57 條的量刑事由的設計（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

犯罪後之態度）。德國刑法第 46 條，關於行為人過往生活，當與本

案無關聯性之前案犯行能恰如其分顯示被告人格時，即可考量加重

其刑度。 

累犯的設計，立法者已經針對特定的人格特徵，認係量刑上的重

要基礎，而作為量刑上的立法選擇。在犯罪學或發展犯罪學上，也

有研究顯示，一小部分人犯了相當大比例的犯罪，針對這種情形，



11 

 

刑事制度上應做何選擇？目前我國的累犯，立法者在立法政策選擇

上，係依照累犯方式進行處理。 

主席  請刑事廳蘇素娥廳長發言。 

蘇素娥廳長  各位大法官、各位法學先進大家好。刑事廳從審判實務

的角度切入今日討論的議題。題綱一部分。刑法累犯制度是從民國

24年制定頒行，94年修正，這段時間實務上適用累犯規定，因為前

科表的複雜不易判讀或缺漏不全，產生非常多的困擾。從實務觀察，

最高法院刑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情形及因累犯之宣告違誤撤銷比

率，105 年是 47.11%，106 年是 48.87%，107 年 11 月止是 53.4%。

刑庭法官的青春，可能就是在一直查看複雜的前科表，造成實務的

困擾。 

一、從罪責原則來看，累犯規定是否符合刑事基本原則？有無觸

犯憲法規定？有非常多的討論。刑事廳認為，從罪責原則角度來看，

刑法第 1條明定採取行為刑法原則，但第 47條累犯規定修正時，由

其立法理由觀之「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

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似著重在個別預防、袪除行為人之危

險性，屬於「行為人刑法」之概念，而非「行為刑法」，是累犯之規

定可能與罪責原則相違背。 

二、從罪責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來看，依現行刑法第 47條規定，

累犯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且依同法第 67條規定，法定刑之最高

度及最低度應同時加重，行為人可能僅因形式上符合累犯規定，而

一律受超過法定刑之刑責，此種因行為人展現對法秩序對立的惡

性，而令其承受罪責限度外之處罰，恐有違反罪責相當原則、比例

原則之虞。 

實務運作時，從法官判決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構成累犯，法官

加重其刑之後，又援引刑法第 59 條酌減，過去 5 年有將近 1,000

件案件是這種情形。舉例言之，加重竊盜是最多的，法定刑 6 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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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累犯要判 7 月以上，若情節輕微，法官適用

第 59 條酌減。此並非第 59 條酌減的適當使用，可能是因為法定刑

的上下限同時加重的情形下，輕微案件，讓法官於量刑時，必須引

用第 59條。 

刑法第 44 條之規定易刑執行完畢，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

論。實際入監執行與未入監執行之矯正效果完全不同，前案如是易

刑處分執行完畢，如果也適用累犯而量處超過法定刑之刑，恐與罪

責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有違。剛才法官提到第 47條刑之執行完畢，

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的認定，所以，這部分有人主張欠缺法律明確

性。 

三、一行為不二罰，我國憲法雖無明文，然透過大法官解釋，一

行為不二罰是具有憲法位階的原則。我國刑法以行為刑法為原則，

著重個別行為責任，行為人僅須對該次行為負責，倘若因行為人前

曾犯罪而必須加重後罪之法定刑，恐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另外，法官如於量刑審酌時已將行為人前案執行完畢之事項納入

考量，復又以其同一前案執行完畢之事項論認累犯而加重其刑，亦

與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有所未合。瑞士修正有關於累犯規定第 67

條，於相關公聽會時，比較多的意見提到，將行為人素行作為量刑

標準時，將導致累犯規定因雙重考量而欠缺正當性。 

四、平等原則。累犯有同種累犯(例如前次與本次犯罪行為均屬竊

盜)或異種累犯(例如前次犯罪行為為竊盜，本次犯罪行為為醉態駕

駛之公共危險罪)，行為人所呈現刑罰反應力，恐難一視同仁，評價

應否相同，有所疑義。 

再者，前案為過失犯或故意犯之累犯中，行為人再犯之後案可非

難性，亦顯然不同，亦應為不同處理。現行第 47條規定，並未賦予

法官依個案情節審酌行為人刑罰反應力之職權，以裁量決定是否予

以加重其刑，一旦符合累犯規定，即「應」加重其刑，對於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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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似與平等原則未合。又判決確定之受刑人

遵期到案執行者，執行完畢後犯案，適用累犯之規定；而畏罪潛逃

抗拒執行者，即使日後持續犯案，不斷展現對法秩序敵對之態度，

卻仍無累犯規定之適用，亦違背平等原則。 

題綱二，第 48 條更定其刑，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我國憲法

雖無如美國、德國或日本憲法設有類似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明文規

定，惟該原則為當代刑事法制之核心價值，故實務或學說多認為由

憲法第 8條或第 22條規定，應可推論其為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

利。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第 2 款、第 302 條第 1 款規定，均為一事

不再理原則在訴訟法上之體現。依刑法第 48條規定更定其刑，量刑

係屬審判之一環，更定其刑形同就同一案件再次開啟審判程序，恐

與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 

提到累犯是否違憲，德國與日本均認為合憲。德國的立法體例與

我國不太一樣，德國有前刑警告功能喪失的主觀要件及與前案有因

果關係，我國則是客觀上符合形式要件即構成累犯，故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認定累犯合憲的見解，不能直接套用在我國累犯的解釋上。

德國 1986年廢除累犯時，特別提到輕微案件，6個月起跳的刑度，

不同案件不能為不同處理，恐違背罪責原則。此外，日本的累犯制

度與我國有很大的不同，我國以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成立累犯，

日本必須再犯的是選擇有其懲役的條件，以宣告刑做認定。我國累

犯是加重上下限的刑度，日本只有加重上限，故日本的情況，亦不

能與我國作比對。 

以上是刑事廳從實務的角度切入所作的報告，謝謝。 

主席  請五位學者專家說明，說明時間各不超過10分鐘。首先，請臺

灣大學王皇玉教授發言。 

王皇玉教授  各位大法官、各位法學先進，大家好，今日報告係比較

我國法與德國法的差異性。累犯的基本概念指一個人曾經因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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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罰過一次，又再度犯罪，而累犯加重的思想，可源自於19世紀

末期的特別預防理論，即一犯再犯之人，習於為惡，認為具有較高

的危險性格，出於對社會防衛的想法，故為加重處罰。此立法方式

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其實是非常普遍的立法，如法務部代表所

述，亞洲或歐洲各國均有相關累犯規定，但近年來累犯規定慢慢受

到挑戰。首先，此種一犯再犯之人是否一定具有危險性？何種累犯

性質的危險性更高？一犯再犯相同罪名之人，與一犯再犯不同罪名

之人，究竟何者危險性較高？一般犯罪學上認為一犯再犯相同罪名

之人，就社會危害性而言，較易造成社會的恐慌，這種人的危險性

較高，然我國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無論何種類型一概加重之，

基本上未區分危險性的高低，作出有違平等原則的累犯加重處罰。 

關於所謂一犯再犯相同罪名，如前所述，認為具有較高的危險性，

但從犯罪學的觀點來看，其具有犯相同罪名的癖好，或者具有所謂

的成癮性，才會一犯再犯相同罪名，以現代再犯預防政策及思想，

對於具犯罪癖好之人或因成癮而犯罪之人，其處遇應為保安處分，

即就其特色加以治療或矯正，並非加重其刑，因為加重其刑，基本

上是一個無效的、沒有意義的處分。又以犯罪學的角度，一犯再犯

不同罪名之人，基本上可界定為再社會化失敗或更生失敗，無法成

功重返社會之人，之所以無法成功回歸社會，其實最主要原因係所

受自由刑的監禁處分，破壞或中斷受刑人原來在社會中既有的人際

關係、社會網絡，一旦出獄後，不太可能順利的回歸社會，再加上

對於犯罪者，通常會貼上標籤或前科犯的烙印，基本上在社會生活

是被社會排擠的，難以期待在越關越重的情況下，比方關了10年、

20年，回歸社會後能立即變成正常人，故之所以陷於再犯，基本上

是法律制度造成的惡性循環。因此，我國累犯加重處罰的制度，係

製造再犯的主要原因。 

有關累犯加重制度有違罪責部分，累犯係以其人格具有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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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日素行來當作加重處罰的理由，這基本上稱行為人刑法，98年

以前的流氓條例，即屬行為人刑法，業已宣告違憲，是以累犯制度

的存在，本質上已經一腳踏在違憲的邊緣。又刑法上所稱行為刑法，

係以一個人過去所作行為來清算其責任，並非以其為何種人來清算

責任，因為過去素行如何，不代表就有做什麼犯行。刑法所稱罪責

原則，基本上以行為人該次犯行，來清算該次責任，如已執行完畢，

代表已將其刑責清算完畢，即便5年之內犯新的犯罪，針對新的犯罪

再次清算已足，其實不需要將過去行為堆疊到新的犯罪一併清算。

剛才提到德國憲法法院，在1979年曾宣告當時德國刑法第48條累犯

為合憲，但這是有條件的合憲，因當時德國刑法第48條累犯係規定

一律加重，如同我國刑法第47條，德國憲法法院表示規定一律加重

是不行的，法官須於個案判斷，犯罪者是否因前次刑罰已對其失去

警告作用，才能為加重處罰，換言之，僅為再犯就一概加重其刑，

則基本上與憲法有違。 

在德國有學說認為，累犯係預先支付刑罰、預先懲罰的概念，即

他尚未做任何行為，已有刑罰在等待著他。其實在我國刑法第57條

量刑事由中，實務上多數法官的心證已傾向對於再犯之人，以素行

不良提高其刑度，而刑法第47條又以法律僵化的規定，再要求提高

其刑度，基本上已經是一種雙重加重的風險。觀德國於1986年廢除

刑法第48條後，就一犯再犯之人的制裁方式，改以刑法第66條保安

監禁處分，替代累犯加重規定，與精神疾病患者、成癮者犯罪相同，

採用監禁方式作為處遇的保安處分，此保安監禁處分主要針對重大

暴力的犯罪者，其實早在1933年已成立此制度，且為不定期刑，嗣

於1975年才規定於刑罰外，可施以10年保安監禁處分，但於1998年

為抗制性犯罪等，取消10年上限規定後，便持續受到歐盟的指正，

故修法規定超過10年須進行評估。一般來說保安監禁處分，係針對

一犯再犯的暴力式累犯所為處遇，通常時間會很長，多數學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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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德國基本法上受刑人再社會化的基本人權，該基本人權會因為

此制度而受到破壞。 

一般認為德國於1998年後，出現累犯復辟的趨向，即德國刑法第

176條a，由於1996年一位7歲小女孩Natalie遭性侵殺害，德國社會

對於一犯再犯的性侵害案件，希望能夠加重處罰，而德國刑法第176

條兒童性侵害，刑度為6年以上至10年以下自由刑，倘於5年內再犯

兒童性侵害，第176條a規定處1年以上自由刑。部分學者認為第176

條a規定，性質上是累犯的概念，部分學者則認為是加重處罰規定，

學界亦有認為此種一概加重，與德國憲法法院要求不符。又2018年

12月德國聯邦議會提出「累犯加重處罰草案」，詳細條文請見紙本

資料，係應社會輿論要求恢復刑法第48條，惟草案第48條累犯加重

規定，與我國刑法第47條有很大的不同，第一點，須第三次犯罪才

能加重處罰，我國則於第二次犯罪就加重處罰；第二點，罪名是否

須相同，輕罪不須為相同罪名，重罪則須為相同罪名，或者不相同

罪名，而有值得非難的動機或有根源於同樣的危險性格，亦可加重

處罰；最重要的一點是採取「得」加重的概念，要求法官於個案中

評量被告的危險性，不能一概加重；最後一點，只能加重法定刑的

最低刑，不允許變更最高刑度，否則有違罪責原則。以上簡短報告，

來不及說明結論，將時間留給其他先進學者，謝謝各位。 

主席  請臺灣大學林鈺雄教授。 

林鈺雄教授  主席、各位大法官、各位先進，因為時間的關係，請容

僅就重點部分扼要說明。累犯究為立法政策或違憲的問題，2005年

新法修正時，本人十分明確反對累犯保留在刑法中，但仍保留下來，

而當初多數反對的原因，主要是立法政策上的批評。第一點，累犯

加重的方式，多數之所以主張參考德國將之廢除，因為在刑事政策

上會造成很多困擾，由於當初有三振刑的想法，故最後折衷的結果

是保留下來。第二點，以假釋為例，剛才聲請人先進已提到，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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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後馬上打人，不能論以累犯，若假釋期間未犯他罪，假釋期滿

後5年內再犯，則可論以累犯加重，造成評價矛盾的現象。第三點，

實務上大量短期的自由刑，在刑事政策上非常不一，亦造成實務上

大量計算的困擾，如同刑事廳所為說明，其實非常上訴有一半都在

處理這些問題，而非處理真正原則重要性的問題，本人認為如此似

無必要，亦不值得。第四點，即使須有累犯規定，宜參照德國刑法

要件的規定，惟我國刑法第47條累犯，當初係參照日本刑法第56條、

第57條，非德國舊刑法第48條，具有行為責任要件的主觀限制。 

至於累犯規定是否違憲，恐怕是個大哉問，本人認為量刑上給予

累犯較重的效果，尚不致於就是違憲，否則我國刑法第57條、德國

刑法第176條，均具有相同問題，更遑論日本、韓國刑法，但刑法第

47條所規範的方式，似乎有違憲法。觀德國、奧地利立法例，簡單

說德國法的變遷，就是從分則到總則，又回到分則，帝國刑法時期，

竊盜、強盜、贓物、詐欺等罪各有累犯加重，之後廢除直接在總則

規定，但時間很短暫僅有10幾年，便於1986年被廢除，嗣後又再引

進刑法第176條，故目前德國刑法累犯規定，最主要是第176條，即

只有在刑法分則規定，至於總則部分，誠如王教授所言，目前已有

立法論上的建議。而奧地利有保留累犯條文，惟就加重量刑部分，

特別規定須曾因實施相同損害傾向的犯行而被判有罪，奧地利刑法

第33條、第39條及第71條為整套累犯制度的規定。 

回到關鍵問題，即累犯合憲性問題的爭點，例如甲犯A罪被處罰，

之後再犯B罪，此時累犯有三個連結點，第一個連結點是前行為，第

二個連結點是後行為，第三個連結點是行為人。按罪責原則、罪刑

相當原則，以第一個內涵來看，即無罪責即無刑罰，假設連結點為

前行為，卻在後行為作處罰，自違反無罪責即無刑罰的罪責原則，

且同時違反一罪不二罰；若連結點為後行為，因可看出具較大罪責，

此時不會直接違反無罪責即無刑罰，但仍須檢驗罪責原則的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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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即罪刑相當原則，相當於憲法上的過度禁止原則，加重部分

是否在罪刑相當的範圍內，縱使加重處罰後行為，依舊受罪刑相當

原則的限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79年，以上述二個內涵來分別

檢視，由於德國刑法主要是扣緊後行為，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

未違反第一個內涵，而刑度部分有無違反，因為德國刑法有個非常

重要的要件，即適用德國舊刑法累犯規定時，須從行為人反覆犯罪

得出，因為其未於前行為的處罰，獲得警惕及教訓，認從事後行為

較具譴責性，意即後行為的非難性較高，是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認為連結點為後行為，並推導出提高罪責為合憲的結論。 

簡言之，評價前行為一定是違反罪責原則，亦違反一罪不二罰，

而評價後行為，雖未違反罪責原則第一個內涵，但仍須檢驗第二個

內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的主要篇幅，在說明為何後行為較值

得非難，因為後行為具有較高犯罪能量，先前的處罰不僅收到警惕

之效，反而再犯，以提高犯罪動能來證立後行為的罪責較高，處較

高的刑罰，此為當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累犯條款合憲的理由。

然此理由能否適用我國，本人認為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為正當

性基礎，即我國累犯規定究係評價前行為或後行為，說實在這無法

從法條文字得知，我國未如德國舊刑法有要件限制，其合憲最主要

是明文規定，法官應檢視個案，由於前面的犯罪，看出後面的犯罪，

具有較高的犯罪能量、動能，而從我國法條文義卻看不出來，法官

必須將評價限於後行為之行為刑法，導致許多批評者認為是行為人

刑法。本人認為現行規範方式，確實有違憲的疑慮，再對照奧地利

刑法第33條、第39條及第71條的規範方式，可知我國規定無從看出

連結點，會有將A罪算到B罪中處罰的疑慮。以上為本人對刑法第47

條的看法。 

至於，刑法第48條應如何處理，仍為相同的問題，須視究係評價

前行為或後行為。如為評價前行為，自屬違反一罪不二罰，則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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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一事不再理，若連結後行為，則無此問題，亦未違反一事不再

理。又假設後行為的不法內涵較大，刑事訴訟法上分別有各種不同

的方法來補充或糾正，包含不利變更、不利益再審、定應執行刑等，

甚至在德國有補充判決，但因為欠缺程序規定，恐有違反聽審權及

訴訟權的保障，此部分聲請人已充分敘明。所以，本人認為此部分

應屬非常明顯的違憲。 

主席  請中正大學柯耀程教授。 

柯耀程教授  主席、各位大法官、與會學者、聲請人及相關機關等，

諸位先進，大家好。本人重點說明，主要在於是否違憲，學者間的

爭論是各執一邊，事實上累犯觀念可源自於二個基本的想法，亦為

德國刑法的二個基本，王教授與林教授均提到，德國從1970年以前

舊刑法第48條，演變到1986年廢除，僅保留刑法第176條。有個前提

要件須先說明，無論為何種規定，一定會是異中求同、同中求異。

以下分為幾個方向說明，第一個當然是刑法第47條的問題，第二個

則為刑法第48條部分，而在此之前，先說明2005年修法經過，剛好

也回應一下法務部，當時學界很難得意見一致，認為應該廢除累犯

規定，累犯根本找不到基礎，現在討論的問題相當弔詭，似乎認為

法律有規定就有法律基礎，又找其他法律基礎將之推翻。究竟法律

規定的正當基礎為何？這是立法形成自由嗎？本案所涉刑法形成與

刑法加重，其根本依據為何？否則不應有所謂違憲宣告的問題存在。 

本人非常佩服提出聲請的法官，敢於擔當，敢於將不正當的法律

提出來討論，當初法務部檢討修法，基本上學界一致傾向於廢除，

因為累犯與所有原則均不相容，但之所以保留累犯規定，此乃人性，

全世界的人長得都相同，只是身高、膚色不同，普遍觀念認為進入

監獄服刑後，再次犯罪是他的問題，一定要給予更重的處罰，然而

這是一種直觀性的想像，並非一種理性的思考，法律之所以是理性，

就是想法可能與他人不同。我們可以檢視一下，目前所提到的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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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不足，甚至於究係違反法定原則的何種內容，包含違反習慣法、

違反類推、違反溯及既往、違反明確性原則等，全部均有所違反，

亦違反平等原則。 

就平等原則言，方才幾位先進亦有提到，為何刑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的自由之身，再犯才是累犯，如為假釋期間犯罪，應如何處理？

在德國各個不同體制中，有各種不同的想法，不是理性的一種想像，

法律之所以理性，可能因為它的想法與別人不同，我們可以檢視一

下，因為所提的有點不夠，甚至所提的基本內容，違反罪刑法定原

則有四項：違反習慣法、類推、溯及既往、明確性原則。至於違反

平等原則何部分，容我先跳過。 

剛才幾位先進報告，為何累犯是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也提到假釋

時同樣犯那種罪。在德國各個不同體制有各種不同想法，德國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觀念，掌握罪責原則的最上限已傾向於應報，我

國累犯已突破應報，往往是基於一般預防的想法作思考。我提供二

個想法，當犯罪由輕到重，例如我原本犯詐欺罪，執行完畢後，後

來犯強盜罪，因為社會不接受我，我國沒有更新機制，我犯詐欺罪

，後來是加重強盜罪法定刑的二分之一。至於二分之一從何而來？

這就是林教授所提到第二點連接到第一點，二分之一的來源不在於

強盜罪（本罪），而是之前的素行前科。刑事廳廳長也提到檢視前科

資料表的情況。還有一個不平等的地方，檢察官也有很多可以操作

。檢察官對於有累犯的被告緩起訴，只要沒有起訴，就沒有累犯的

問題。我們有無對於檢察官針對有累犯，有前科的人一定要起訴？

只要緩起訴，就不會有累犯適用的問題，所以這違反平等原則，法

律機制可以恣意操作。現行累犯規定完全不相容，當年修法時所有

學界幾乎趨於一致，但法務部立場站在另一端，法務部提出很多國

家的說法，他們吃麵包，我們吃米飯，當然不一樣。當時要納入三

振法案，我們盡全力阻擋，三振法案是刑法最根源，最厲害的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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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60年代肅清煙毒條例三振法案最嚴重，一犯處刑，二犯加重三

分之二，三犯處死刑。美國學臺灣，不是臺灣學美國。當初將這兩

個極端部分予以妥協，立法院通過時，實在令人擔憂，是因為吵架

後包裹性通過，累犯因此而存在。檢視所有基本原則，幾乎沒有可

以相容者，細節部分可再探討。涉及刑之加重，是源自傳統習慣而

來，如果不學乖就加重處罰，這次打一下，下次打二下。學理上，

它違反所有原則，為何仍存在？因為它是從刑法理念而來，一般預

防認為有社會威嚇功能，特別預防認為行為人處遇必須給予特別矯

治。德語系國家將累犯的操作放在人的矯治部分，不在傳統刑法有

關刑的部分。可以清楚看到累犯的差異性結構，看不出來累犯的適

用條件與對等不適用之基礎。所謂五年旋轉門條款，五年就差一天

，差很多，這五年到底從何而來？五年之內變乖，五年之後海闊天

空，這是很奇怪的法律機制。當初要增訂特別累犯被我們制止，就

以五鬼搬運方式挪移到現行假釋規定。涉及假釋，有再犯不得假釋

的規定，一樣有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這就是差異性結構的基本問

題存在。 

有關累犯更定其刑，其實更定其刑的觀念很簡單，我比較同意刑

事廳所講的實務處理方式，因為沒有審到累犯，必須提起非常上訴

撤銷者，累犯的處罰與一事不再理無關，因為根本沒有審酌，不是

釋憲的範圍。釋憲的範圍是第 48 條，第 48 條有問題，沒有執行刑

存在，無法更定其刑，所以加重二分之一時，如何量定二分之一？

這部分有問題存在。舉幾個簡單例子，百無一用就是累犯規定。 

主席  請開南大學鄭善印教授發言。 

鄭善印教授  主席、各位大法官、法學先進們，我今天要論證的第一

個題目是，有關刑法第 47條累犯的規定，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憲法並未規定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釋字第 503 號解釋有提到不

得處兩種性質與種類相同之行政罰，但可否處行政罰與刑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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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法有規定，先刑罰，後行政罰，倘若處罰種類不同，可一併處罰

。刑罰可否一行為二罰，到目前為止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只有法理

。美國是聯邦法與州法一併存在，而且均處刑罰，倘若一行為犯州

法又犯聯邦法，則照樣處罰。我國憲法並未明定可否處兩種刑罰，

一行為不二罰只是法理而已，因此可否聲請釋憲有問題。即使聲請

釋憲，以下說明為何我認為不違憲。 

    有關剛才幾位聲請人及先進所述，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就是超過

行為刑法，如以行為刑法解釋，的確有問題。換個立場，如採人格

責任論，以行為人刑法的觀念來看就不同。人格責任論或罪責論的

重點在於，非難一個人的行為時，還要深入一層非難他為何對於上

次的警告無動於衷，這次又再犯。這個人與規範要求不合，被處罰

後應悔改而不悔改，因此規範加重對他的非難。累犯可以加重，不

論在法定刑內或法定刑外加重，在人格責任論中沒有問題。 

反之，人格責任論批評行為責任，倘若只有到行為責任，例如累

犯與長期犯對規範已麻木不仁，規範意識薄弱，對這種人應減輕其

刑或改用保安處分，但仍要處罰，可見行為責任有其極限。一般而

言，罪責論有心理罪責、社會罪責、規範罪責，其中規範罪責的重

點在於非難行為人的違法性意識，行為人對規範不在乎，故予以處

罰。倘若他不在乎是可避免且有理由，會成為無罪。但刑法第 16

條主張規範責任論，而非行為責任、心理責任或社會責任。假如是

，規範要求行為人悔改，不聽警告要加重處罰，為何不行？ 

刑法如此規定不是只有裁判規範，並且也是行為規範。所有刑法

規定不只處罰行為人，對所有法共同體的人有宣示作用，也就是行

為規範，我們應該這樣做。因此，這種規範可以強制國民達到一定

標準，絕對不是如買賣一般，買茶杯就不能多算錢，而是具有規範

性質。 

有關平等原則部分，平等原則講究實質平等，而非形式平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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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立場來看累犯與長期犯，是否有與一般初犯不同之處，如有，

對累犯、長期犯當然有不同處理，不會違反平等原則。從幾個國家

的實證研究可看出，累犯犯了大多數的罪，從日本的數據可知，累

犯五犯後，幾乎終生待在監獄裡面，反而讓社會其他人有喘息機會

。更何況我國累犯並非一定加重二分之一，而是加重「至」二分之

一，加重一天或一個月也可以。我作過實證研究發現，施用一級毒

品罪累犯不過增加 0.13個月而已，竊盜罪累犯不過增加 0.3個月而

已，所以加重其刑很有限，不如想像中可怕。 

關於一事不再理部分，因時間因素，我不再論證。不過我們要知

道，檢察官並未起訴前罪，而是起訴後罪，從案件單一性、同一性

來看，沒有起訴前行為，就沒有補判的問題，只能以更定其刑、裁

定方式解決。民事訴訟法第 232 條與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均規定，

若有顯然錯誤，應該可以裁定更正，因此我認為這不會有任何違憲

問題，這與違憲與否無關，而是立法自由裁量。 

主席  請臺北大學鄭逸哲教授發言。 

鄭逸哲教授  主席、各位大法官、先進，剛才 4 位教授的報告在此問

題上的深度、廣度、高度已足夠充分，我作簡單的補充說明。雖然

這次題綱的問題很多，針對第一個問題，如果刑法第 47條有問題，

可能後面的問題就可一併解決。我們討論此問題時常將累犯與累犯

加重兩個概念混在一起談，其實有問題，再加上最主要問題出在現

行刑法將累犯當成量刑或構成要件的概念，一直沒有得到正視。假

設沒有第 47條規定，難道刑法不會有累犯的概念嗎？事實上可併到

第 57條第 11款，就算第 57條沒有談到累犯，該條規定應審酌一切

情狀，有時不會排斥。關於累犯問題在刑法的判斷層次，累犯是一

件事，作為量刑的審酌事由是一件事，作為裁量性量刑審酌事由又

是另一件事。判斷一個人是否犯罪，先判斷構成要件該當性，是根

據實現構成要件的事實。到了具體量刑時，所審酌的事實是從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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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的事實以外之事實，再納入第 2次判斷。 

由於現在立法模式，例如刑法分則有加重、減輕構成要件要素，

作為構成要件一部分，實質上就是量刑問題，但因為以構成要件要

素的形式出現，提早在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就作成。依第 57條量

刑時，量刑輕重應與實現構成要件事實的情節輕重，構成相對應的

關係，這是罪刑對應原則最基本的概念。 

在第 57條的範圍內，有無總則加重的空間？在行為刑法的概念下

，基於「沒有行為，沒有犯罪；沒有犯罪，沒有刑罰」的罪刑法定

主義，以及罪刑對應原則下，而且此二原則具有憲法位階，基於刑

法的社會保障機能，邏輯上根本不存在可依照總則加重的空間。但

事實上有總則減輕空間，這當然不在罪刑法定主義與罪責相當原則

以外的事情。可進行總則減輕是基於刑法最後手段性或日本所謂刑

法的謙抑性格。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基於無期待可能性所啟發，

刑法採取寬容主義，已具體落實在刑法第 59 條「情堪憫恕」至第

61 條規定。換言之，只有刑總減輕，不可能有刑總加重。依第 57

條進行量刑，應分二階段進行，第一是依照實現構成要件事實的情

節輕重，對應進行初步量刑，再依寬容原則，依照實現構成要件事

實以外的事實加以審酌，而決定是否有總則減輕，甚至還有一減再

減的問題。 

我剛才提到就算廢除第 47條，仍有累犯的問題，但這是非累犯的

概念。在罪責主義下，就算是累犯，也不可逾越實現構成要件事實

範圍，進行過度索取，就是剛才王教授講的清算。但如果不是累犯

，就是重點。剛才提到三個判斷層次，在不容許刑總加重的情況下

，第一，如果不是累犯，就會進入依第 57條減輕審酌事由的問題，

而且第 57條是裁量性概念，所以是裁量性刑總減輕的問題。 

累犯概念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累犯加重，這不僅違反罪刑法定

主義，還強制加重，在行為刑法概念之下，完全不能接受。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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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我們可能一直卡在累犯「加重」2 字，以為是量刑問題，

事實上是從犯罪本刑往上加重，問題是本刑是依照實現構成要件事

實內的事實所構成的犯罪，而這個是實現構成要件事實以外的事實

，與事實完全無關，如同林鈺雄教授所講，以加重的用語移花接木

。事實上現在所採取的立法模式，將累犯在總則上當成構成要件，

累犯處受判決人之宣告刑二分之一之刑，再與該宣告刑合併宣告之

。由此可看出刑法上有累犯構成要件，它實現構成要件事實以外的

事實，不是行為，但我們竟然會創設構成要件，而且此構成要件出

現在刑法總則，而非刑法分則，非常詭異。 

再者，柯耀程教授有提到因為最後判刑非常不明確，實質上是進

行個案立法，從頭到尾徹底違反罪刑法定主義，怎麼會出現刑總構

成要件，而且出現個案立法？當然，此問題或許背後會牽涉我們究

竟是採行為人刑法或行為刑法的問題。嚴格來說，並不是完全不能

採取行為人刑法，當初 1935 年制定刑法時，在德、日受到社會主義

的影響下，的確行為人刑法比較佔優勢。後來納粹時代將行為人刑

法走向極端，變成肅清的手段。但其實行為人刑法還有一個面向，

如果在減輕事由的範圍內，事實上並沒有不容許行為人刑法，例如

刑法第 59條至第 61條其實就是行為人刑法。因刑法第 47條創設總

則構成要件，用個案立法的方式決定刑罰，徹底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就是違憲。因為違憲，所以後面沒有一次、二次的問題，而是根

本不准發生這件事。 

主席  現在休息。（16時 6分） 

繼續開會。（16時 17分） 

接下來請各位大法官提問，由聲請人、關係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

回應。 

羅大法官昌發  1、請教陳德池法官，剛才提到被告寫信給他，談到外

役監的問題。按照陳法官聲請之意旨，認為累犯有違憲疑慮，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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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在憲法上基礎受到動搖，外役監條例等相關處遇規定如有涉及

累犯的部分，是否同樣會受到動搖？ 

2、請教吳志強法官與陳松檀法官，兩位都提到雙重評價的問題，

做錯一次不應被評價兩次，就此角度而言，刑法第 57 條將品行納入

量刑考量因素，因品行也是涉及行為人以前的行為，不一定是犯罪

，如此，是否也有做錯一次被評價兩次的問題？ 

3、請教法務部，聲請人與學者、刑事廳代表都傾向累犯有合憲性

的問題，貴部所主管之外役監條例、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很多規定

都是以累犯作為基礎，假設刑法第 47條累犯合憲性真的產生動搖，

相關規定在操作上會受何影響？法律制度上會否產生動搖？剛才林

檢察官提到「內在關聯性累犯」，本席不是很理解，請再釐清。 

4、請教林鈺雄教授，剛才林教授提到一個較少人提到的觀點，將

前行為與後行為作區分，後行為在評價上可將有較高犯罪動能或能

量納入考量，德國這樣的解釋方式，有無犯罪學或犯罪心理學的根

據？或者純粹是用推理的方式？何種情況會產生犯罪動能的提高？

是否像暴力犯、性侵害犯等這類的犯罪？或者只要同類就有比較多

的動能？或有主張只要犯過一次罪，以後就比較容易犯罪，比較有

所謂的動能？總之，「動能」的概念有無比較精確的支持？不論是學

理上或實務統計上的支持。 

5、請教王皇玉教授，王教授似比較傾向刑法累犯規定有問題，提

到德國的規定似乎可以接受，也提到一罪二罰、罪責相當等問題。

假設我國刑法有一罪二罰，然德國法的同種異種犯罪或特別累犯的

設計，難道沒有同樣一罪二罰、罪責相當的問題？王教授是否也同

意林鈺雄教授所提，其實還是在評價後行為，即行為人後行為的犯

罪比較有可能產生比較大的動能？ 

主席  先請陳德池法官回答。 

陳德池法官  累犯問題可能涉及其他法律有用到刑法第 47 條累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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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我當時所聲請的是第 47條法律效果違憲，至於其他法律，例

如外役監條例規定只要是累犯就不得遴選為外役監受刑人，也是完

全沒有考慮犯罪前後案的關係，直接就認定不能去外役監；其他類

似規定，例如縮刑處遇也是，但這些其他規定可能要另外思考這樣

的立法品質有無違憲可能？此與我聲請的案件可能要脫鉤處理。懇

請大法官考慮一下，本案受刑人更關心的是分數，縮刑累進何時可

以出獄的問題，此部分可能更需要大法官高度關注，可能不在我的

聲請範圍內，我聲請的是刑法第 47 條的法律效果是違憲。 

主席  請陳松檀庭長回答。 

陳松檀庭長  如從行為罪責的角度來看，刑罰的基礎在於個別行為，

行為人的主觀性格只是間接的判斷依據。聲請人剛才的陳述、聲請

書及補充理由書，大致上都有引用到學者的看法，刑法處罰犯罪，

犯罪表現出行為人的惡性，呈現出來的具體對法益的侵害是一個客

觀的行為，建立在表象客觀侵害法益的行為之背後，出發點都是犯

罪行為人的惡性，所以不論採哪一行為論觀點，在處罰過程中都無

法排除加入行為人本身的人格及惡性成分在內。因此，在區別時，

我們有引用幾位學者的看法，認為行為人的性格只能在個案中作為

間接判斷的依據，不能直接作為處罰的依據，所以累犯本身並不是

不能夠加重，而是只能作為量刑的要件，不能作為加重的要件，換

言之，累犯本身不能獨立出來作為法定刑以外處罰的基礎。 

基此，大法官提到素行的問題，素行既然是第 57條的量刑因子，

本身仍侷限於量刑輕重上，即法律所授權法官裁量的範圍之內，就

個案之間行為人所展現出的惡性，從支配行為背後所展現出來的主

觀惡性，再進一步就個案之間加以區隔。所以我個人從這個角度來

看，認為是已包含在對該行為的評價，即此行為本身主觀上所包含

的惡性程度之高低，所以並不違反一事不再理。 

主席  請吳志強法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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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強法官  法官在量刑時要先劃定一個行為責任的上限，這是責任

的一個機能。在上限範圍內，品行的部分，人品及德行是否只能以

前科來評量？其實是有疑問的。目前實務的看法，大部分判決看到

的都是有前科所以素行不佳的情況，這是一個從重的因子。但在有

累犯的情況下，判決書會先寫累犯，後面又會評價素行不佳，就我

來看，還是會有雙重評價的問題。關於前科是否一定要加重？剛才

先進有提到日本人格責任論，學者団藤重光所提出，其實是第二層

次的判斷，允許加重或減輕的情況，人格責任的形成會受到素質、

身處後天環境的影響，如果素質或身處後天環境比較差，可以減輕

。不過用這樣的理論去看累犯，就會有問題，因為累犯只允許加重

。前科部分有相同的道理，某些情況前科累累，可能也要思考是不

是因為環境或貧困所以造成前科累累。 

主席  請法務部代表回答。 

蔡碧仲政務次長  今天早上從媒體上看到有立法委員針對虐童案件，

要求立法再加重。首先向各位大法官及先進報告，我們提供的所有

立法例及其實踐，包括德國，只是作立法政策的調整，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認為累犯違憲。剛才教授也提到，累犯與累犯加重是不同

的概念。假如按照日本或其他國家的立法例，認為累犯規定違憲，

未來法務部所有根據累犯所設計的機制，包括縮刑、外役監等條件

之審查全部都會動搖。就目前的機制而言，國人對於法官不管在適

用第 57條或第 59 條其實都充滿疑慮。今天討論的第 47條，林教授

剛才也提到其實是一個連結的問題，因為立法不夠明確，所以究竟

是連結前行為或是後行為？產生疑慮。如果是這個問題，究是立法

技術或立法政策的考量，或是要提高到違憲的層次？希望大法官將

目前社會的氛圍考量進去。事實上，司法公信力透過實務的實踐，

如同許院長在司法節致詞，我們這麼努力，得到的效果卻這麼有限

，問題出在哪裡？在疑點都尚未釐清之前，如果冒然宣告累犯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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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我認為各國先進的立法例從未認為累犯機

制違憲，雖然剛才幾位法學先進認為或許規定於刑法總則中違反罪

刑法定主義，或認為連結不夠明確，但這些充其量是立法技術、立

法政策的層次，沒有違憲的問題。 

林芝郁檢察官  量刑審查時，所謂前行為在德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根據德國註釋書所列舉所謂的內在關聯性，其實也是從實務判決

累積內在關聯性的概念，例如前罪曾犯過失致死案件，現在這個案

件如係犯故意傷害罪，就會被認為有內在關聯性。剛才提的例子是

德國最高法院認為就算沒有內在關聯性的前案，只要能表彰行為人

個人的特質，還是可作為量刑加重的事由，但這個案件我還沒有進

一步瞭解前後案的犯罪類型，只能研究後再作回答。 

林鈺雄教授  1、簡單針對第 57 條的問題，未來在作釋憲理由時要非

常謹慎，因為可能會有循環論證的問題。假如認為第 47條違憲、第

57條不違憲，基本上並不容易回答一個問題，我一開始就說，違憲

標的是什麼？是累犯這件事就是違憲，或是規範方式違憲？這是兩

個完全不同層次的思考。如認為累犯就是違憲，假設一般量刑是 2

年，該行為人是累犯，第 57條所考慮犯罪行為人的因素，包括犯罪

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犯罪後之態度等，前科又是實務上主要

的考慮因素，所以其他人會判 2 年，他因為累犯就判 3 年，假如認

為這樣不違憲，但在第 47條就違憲，我覺得這是在循環論證。所以

要先建立一個前提，到底要評價什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是先建立

評價的前提，謹慎分析就規範方式德國舊刑法第 48條是在評價什麼

？這部分要先說明。現在德國刑法第 46條仍規定量刑時考量行為人

之過往生活，以及資料所附的奧地利刑法第 33條等都是這樣規範，

全部都會考慮前科，假如認為只要前科在量刑時被考慮進去就是重

複評價，則這些全部都會違憲，所以必須謹慎，應視評價標的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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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大法官昌發提問，為何德國的規範方式評價，舊刑法第 48

條評價是後行為？因其舊刑法第 48 條不是像我們或日本那樣機械

式的規定，只要客觀事實一發生就都可以加重，而是個案考量上法

條明文規定系爭非難犯行之行為及方式，從犯行之行為方式可看出

該行為人並沒有因先前犯行被判有罪這件事得到警惕或教訓，竟然

還去做第二件事，所以是在講第二件事，有前科的人犯第二件事與

一個沒有前科的人犯這件事，非難程度不一樣，所以責任程度當然

就是不一樣，德國是從這個基礎去推。 

3、羅大法官昌發另提問犯罪動能的部分，這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JZ 1979224裡面的原文，最主要是 3個依據，一是引用 JZ Horstkotte 

1970年發表的文章，提出犯罪動能不一，所謂抑制的門檻，先前犯

罪被判有罪，再犯罪又被判有罪，先前被判有罪竟然不會形成要小

心不能再故意犯罪的心理而再犯罪，其認為這種情形投注比較多的

犯罪能量。第 2 個論據是連結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先前在 BGHSt 360

就已經提到這個觀點，談到為何一個人有前科在量刑時或法定刑時

要被考量？第 3個論據，涉及德國的立法史，德國 1969年立法當時

有作過這個觀點的研究。 

王皇玉教授  方才羅大法官昌發之提問，關於德國法對於累犯規定是

否有一罪二罰或違反罪刑相當之疑慮？ 

首先要澄清的一點，目前德國沒有累犯的一般性規定，對於一犯

再犯危險者，係適用保安處分，類似我國刑法第 91條之 1對性侵害

之強制治療規定。德國法對於保安處分並非建立在罪責基礎之上，

而係針對行為人之需要予以矯治，是以，並無違反罪刑相當、一罪

二罰之問題。 

比較有疑義者係，方才提到兒童性侵害防治犯罪第 176 條 A規定，

該條文立法模式係置於刑法分則，而非於刑法總則作一般性機械

式、僵化式一概加重概念。而係針對特殊犯罪，即兒童性侵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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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第 176 條 A 規定係將 5 年內再犯兒童性侵害行為，當作一個

獨立刑法分則條文，是以，讓再犯變成一個刑法分則之犯罪構成要

件，賦予獨立法定刑，法定刑從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論，即創設一

個新罪名。 

若臺灣就累犯加重有意修法，其實，也是可以仿照此路線，但有

一疑慮，即德國法第 176條 A規定被認為違反西元 1979年聯邦憲法

法院，因其創設一個一概加重之例外，因西元 1979 年聯邦憲法法院

不允許一律加重之概念，而係採取個案衡量作法。 

再者，西元 2018 年 12 月德國聯邦議會提出新的刑法草案第 48

條，草案至今尚未通過，亦不知是否能夠通過，但是，能夠透過草

案立法條文了解，該條文分成 2 項，第 1 項提及輕罪的加重，整個

條文文意抄襲西元 1979 年聯邦憲法法院，對於輕罪不同罪名之加

重，必須係前次犯罪經判決後，不生警惕、警告效果，然後，源於

同樣一種重操舊業之概念而再度犯罪，針對此次再度犯罪得以加重。 

但是，加重理由並非前次犯罪後，因再次犯罪得以加重，而須個

案衡量。至於重罪，即侵害生命、身體、自由、性侵害法益之暴力

犯罪，暴力犯罪的加重分成幾種情況，第一種，必須是同種類的犯

罪。第二種，該草案表示再次犯罪與前次犯罪，必須具有同種類值

得非難之動機，例如，性癖好者、戀童癖，及根源於同樣性格缺陷，

即具有暴虐性質反社會人格，此種人格習於凌虐手法進行殺害、傷

害行為。此種概念，於德國法稱之主觀歸責要素，來自於此種人之

反社會人格，針對此種反社會人格必須要加重處罰，但必須強調此

草案內容尚未通過。此草案內容不斷地強調，為了符合罪責原則，

只能針對最低刑度往上調，禁止法官任意給予最低刑度，例如，反

社會人格之情況，要求一定要調整至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最

高刑度是不能更動。 

草案亦提及，最高刑度之法定刑係罪責原則之最根本，完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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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臺灣刑法總則第 47條累犯加重規定，最高刑度與最低刑度須

同步加重至二分之ㄧ，如此立法絕對不符合德國法罪責原則。 

黃大法官虹霞  本席有幾個問題請教幾位教授。首先，請教鄭善印教

授，根據書面資料一、（六）提及：「（六）刑法不僅是裁判規範，並

且也是行為規範  累犯應該加重之規定，在我國已有千年以上歷

史，並已成為人民行為準則」，就此部分能否請再說明，關於刑法累

犯規定已有千年之歷史。因根據王皇玉教授方才發言，說明累犯觀

念係發源自19世紀以後，試問教授資料來源為何，希望能夠更多了

解相關資料。後段發言內容與林鈺雄教授類似，提及德國刑法累犯

加重概念相同，意即「不知警惕，所以給予更嚴厲處罰」。 

第二，請教 3位法官，根據鄭善印教授之實證資料：「施用一級毒

品罪之累犯加重，僅比非累犯多 0.14 個月而已」，本席計算天數為

4 天。「一般竊盜罪之累犯其平均刑期，也只比非累犯加重 0.32 個

月而已」，本席計算天數為 9天。 

本席想請教 3位法官，實務判決時，對於累犯之刑期係如何加重？

具體加重多少？是否得於判決內容看出？ 

第三，請教王皇玉教授，方才提及西元 2018 年 12 月德國法新修

正草案，因順應社會民意要求，此部分能否再多加說明何謂「社會

民意要求」？ 

第四，請教林鈺雄教授，教授方才稱：「不會因為量刑較重而違

憲」，是否認為「累犯應該加重，並不違憲？」還請教授再多加說明

相關涵義、理由為何。 

第五，請教柯耀程教授，雖然西元 2005年時，臺灣學界認為應該

廢除累犯，但教授認為不廢除之理由係基於人性，甚至，依稀有提

及全世界亦係如此，倘若，未廢除累犯規定是不當的、違憲的作法，

本席認為，不只臺灣的法官，全世界的法官亦具備相當人權概念之

下，為何全世界法院沒有普遍認為累犯一律、應該加重係屬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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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全世界無一致反對加重之規定？ 

刑法理應反應社會一般人看法與觀念，若根據鄭善印教授之實證

資料，累犯加重刑期為 4 天、9 天，加重刑度極其有限。若大法官

解釋作成累犯規定違憲，應如何對社會大眾說明，如何提出強而有

力理由面對才加重 4 天或 9 天刑期，如此低度加重之刑度，卻需要

由大法官宣告違憲？是否能夠提出具體有力之理由，為此疑義作出

更清楚、明白之說理，提供參考。 

第六，請教鄭逸哲教授，與方才羅大法官昌發詢問問題有關連，

大家似乎認為累犯可以作為刑法第 57條第 5款量刑事由，甚至比累

犯更寬廣的前科紀錄，皆得作為刑法第 57條第 5款量刑事由。倘若，

將刑法第 47 條累犯規定作為特別量刑規定，對照刑法第 57 條第 5

款量刑規定，得以前科為理由加重屬合憲，為何刑法第 47條對於一

般累犯加重則屬違憲？說理為何？ 

再者，刑法第 57條第 5款得以前科為理由加重，本席認為，本條

法條文字為「應審酌」，理應加重其刑。退步言，為何累犯規定不得

加重？刑法第 57 條規定係普遍一般性適用，為何刑法第 47 條累犯

規定同屬一般性適用規定，卻不得加重其刑？說理為何？請教授再

加說明。 

最後，請教法務部，是否有資料關於累犯是否屬於反覆實施同一

犯罪類型比較多？或者，通常屬初犯但為不同犯罪類型？ 

假如多是屬於反覆實施，本席欲請教最多數犯罪類型為何，例如，

竊盜、毒品、酒駕，希望能夠獲得相關統計資料。 

主席  剛剛黃大法官虹霞提出 9 個問題，原本預定說明會結束時間

為下午 5 點，但得視情況延長，請各位回答以 2 分鐘為限，若有無

法暢所欲言之情形，請再以書面補充。先請鄭善印教授回應說明。 

鄭善印教授  裁判規範係讓民眾了解不得違反相關規定，否則應負相

關責任。此部分是否有千年歷史，我是查找資料時，發現唐律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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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但於法史學上，並未深入研究何時出現，至少自民國24年

迄今未變動過，已成為國民信念之規定，若要一口氣拿掉，非有相

當說服力不可，廢除要有相當理由。 

有關第二個問題，倘若，要將累犯規定廢除，有力之說理為何？

若向人民說明，舉例而言，小孩不乖，媽媽打完再換爸爸打，是否

可以？大家都說不行，因不得爲一件事情兩個一起打。 

但是，上次是因為爸爸打完後，又不知悔改、不聽警告又再犯，

若問人民之感受，第 2 次再犯是否要再加重一點？人民均認為應加

重處罰，但必須找出理由說明加重理由為何。 

此時，是否有一事不再理問題？我認為沒有一事不再理問題，因

第 2 次起訴從未牽涉第 1 次犯罪，僅針對第 2 次再犯起訴，是以，

無一事不再理之問題。反而，涉及之問題應係關於應及早清楚表示

有累犯之問題，能夠完整處理相關刑度，此與違憲與否並無涉。 

王皇玉教授  德國於西元2018年12月有關輿論之訴求，草案說明對重

大暴力犯罪，尤其係侵害生命、身體、自由、性侵害法益之犯罪量

刑起跳刑度過低，因此希望提高最低量刑刑度，否則對於再犯者之

制裁，會動搖人民對法治國之信賴。 

然後，草案裡面提及相關統計數字，以德國為例根據過去統計，3

年內犯罪的人再犯率高達 35%(3分之 1)，整體受刑人終其一生再犯

率 48%。是以，認為說對於這些再犯者之刑度起跳應該再往上加，

但說明提及應增加最低刑期，而非動搖最高刑期。此為說明書中應

概括民意要求所寫出之草案說明。 

陳松檀庭長  謝謝黃大法官虹霞之提問，首先，我先越俎代庖發言，

關於方才鄭善印教授有關法制史之問題，在我們的聲請書註2處有所

引用，係唐律疏義第20卷，舊律已有相關規定，但是否有千年歷史

並未詳細計算。 

但是，從此角度來看，個人當時提出此觀點，係因為大部分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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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法觀點說明他國立法例如何制定，其實，此係從封建時代遺

留下來之遺跡，此觀點得了解系爭規定之脈絡，從此角度思考，累

犯規定是否仍適於現今時代，殊值討論。 

關於大法官方才提及有關累犯於具體實務上之操作，能否具體反

應出來，我沒有辦法代表每個法官提出看法，僅能就個人的經歷而

言，我覺得絕對會。 

從兩個方面觀察，第一點，最起碼只要是累犯，絕對無法量最低

度刑，哪怕方才有先進提出，若最低度刑為 2 個月，我至少一定要

量到 3個月，此處一定可以看出。 

第二點，其實有關量刑部分，經過前兩年非常多的討論，此係非

常抽象、內涵性事物，無法具體量化觀察。但若從一個客觀行為人

與行為人之間比較或行為人本身多次犯行之比較觀察，此部分將會

非常容易檢視，於此，就我個人觀察及經驗，可以很具體地作出量

刑的差別。是以，在此內容下，甚至可以具體看到當兩個共同犯罪

人時，可能都會去評估另外一人非累犯、自己為累犯時，自己是否

要繼續上訴。 

其實，根據我們先前經驗，曾經看過被告發現，非累犯者上訴量

刑不見得比我(累犯者)重，而將上訴撤回。尤其反應在此種情形時，

我個人觀察發現，一定會去作具體、客觀上可觀察的明顯加重刑度。 

陳德池法官  其實，關於我自己個人或我們合議庭之操作，與德國模

式相當類似，聲請釋憲之原因即係認為累犯規定應屬違憲。之前有

就實體案件聲請過釋憲，但大法官不予受理。該案為公共危險罪，

前案為過失傷害，被告來法庭時稱前案係來不及和解，所以被判徒

刑，後案係酒駕案件，酒測值0.3幾%，我們看了整個觀察報告，都

完全沒有立法者講述酒後具體危險存在，原審量刑3個月，是以，我

們便思考說是否有侵害法官量刑空間？意即此案若以我們3個法官

判決應為2個月，怎會因累犯加重變成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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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想要回應黃大法官虹霞之提問，我們合議庭之操作滿類

似德國模式，若超過立法者法定本刑，此時即有違憲之虞，若在最

高刑度下面，法官根據刑法第 57條第 5款，因行為人前科紀錄已構

成本案重要罪責，再從此去量刑，此為我們合議庭操作方式。 

我認為刑法第 47條與第 57條並不衝突，因為刑法第 57條規定是

說明法定刑最高裡面去量刑是否有前科，或構成罪責基礎予以加

重。但刑法第 47條規定卻直接看是否有前科，符合累犯要件者，法

定刑直接提高，最低刑一同往上提高，再根據量刑法定刑區間量刑，

我認為此為違憲所在，因兩條文規範目的與考量因素完全不同。 

吳志強法官  方才鄭善印教授提及統計資料平均加重為4天，但誠如陳

庭長所言，及根據我個人淺薄實務經驗，實務上沒有只加重1天，實

務見解裡面至少是以1個月計算。 

方才大法官提問加重刑度為多少？我個人不敢保證每個人標準均

相同，因涉及每個法官對於該犯罪類型價值的判斷，例如施用毒品

案件，對我們這庭而言，會認為屬濫用藥物情形，可能需要去治療

之情形，假設是適用第二級毒品，我們可能對於累犯加重至 1個月，

即 3個月刑期。 

但是，我也曾經看過對於累犯判決加重至 1年 2個月，就此情形，

若讓累犯規定繼續存留在刑法總則內，會使量刑標準相當不明確，

我們目前致力於量刑需公平、透明、合理，若能讓如此不明確，可

以突破法定刑上限及下限規定，留在刑法總則不甚妥適。 

林鈺雄教授  請看我的書面資料第3頁所提之基本原則，什麼情況是可

以的，若評價對象為後行為，再加上該行為人，這時候就不會違反

罪責原則，既然不會違反罪責原則，下面當然評價的是後行為，所

以不會有重複處罰、一事不再理之相關問題，此為第一點。 

在此立場之下，縱使刑法第 57條的情況，若評價對象為前行為，

不論現在評價後行為之刑期為何，就是端看前行為，這一樣係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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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觀點也是不允許，是以，我一直反對

用刑法第 47 條與第 57 條作區分，此係形式邏輯，而非真正地進入

罪責相當原則之內涵，此為第二點。 

第三點，根據黃大法官虹霞所言，為何把累犯加重本身不違法？

誠如我剛才所說之命題，若評價對象為後行為加上行為人本身，行

為本身係如此計算，後行為本身作了一個上下框架，刑法第 57條規

定包含行為人因素，係在此框架內游動，是以，係先形成一個上限

之後，在此內游動，因此若就累犯加重予以考量，係不會違反刑法

原理或違憲。 

依照德國新說裡面，基本上考慮累犯可以在後行為給予量刑考慮

進去，有所謂一般預防觀點、特別預防觀點，特別預防觀點即係從

行為人反覆犯行之危險性有特別預防之必要，如我方才所言，因為

在此框架內上下調整，所以，此觀點係可以接受的。 

第四點，從新版應報理論觀之，重建受干擾法秩序觀點而言，認

為累犯情形，考慮行為人造成損害部分可以被考慮進去。 

最後，還有人認為累犯對規範造成的破壞力比較強，因為一犯再

犯，造成規範破壞效力比較強。 

總之，仍需有一個上限，在此上限之內游動，來考慮行為人因素。

我要強調的是，不是不能考慮行為人因素，罪責原則沒有禁止考慮

行為人因素，以之作為量刑的高低，但是不能超過上限，這是罪責

原則所要求的內涵，而且加重的部分不能違反過度禁止原則。在這

兩點考量之下，來作個案規範方式的審查，而非一般性地說統統不

可以。 

以上說明，謝謝。 

柯耀程教授 感謝黃大法官虹霞的提問。對累犯應該處罰重一點，這

是 common sense，重點是累犯與累犯的加重處罰規範是兩件事，累

犯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都會存在，因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都會



38 

 

留下紀錄。刑法的加重處罰有兩種，一種是屬於法定的加重，鄭教

授有提過，法定加重在刑法總則是看不到的。我們討論違憲的部分，

其實是累犯作為法定加重的這個規範，而不是累犯的本身，累犯是

一個現象，不會有違憲的問題。我所提的書面資料第 6 頁最後結論

表示，累犯的現象可以作為刑罰裁量的基礎，而刑罰裁量是一門藝

術，這門藝術大家都沒有學過，原則上是遵循「重複使用禁止」，

所以前科資料是於法定刑的範圍內作為刑罰裁量的參考。王教授有

提到，德國的規定是法定刑上度不變，所以所有加重關係大概都是

例示的規範，所謂例示性的規範就是加重下度，上度是罪責的上限，

那是不變的。但系爭規定是上下都加重，變成一個法定加重事由，

這也是違憲之處。累犯並非不能作為刑罰的裁量事由，但必須在法

定刑之內裁量。 

另外，本次公開說明會是開庭的模式，而我已事先預購回程車票，

現在必須先離開趕搭高鐵，特請示主席，是否同意？ 

主席 柯教授可以隨時離開。現請鄭逸哲教授表示高見。 

鄭逸哲教授 其實剛才柯耀程教授已經將我的意思都報告了。我一開

始就反覆強調，要將兩個概念分清楚，累犯本身的規定根本不會有

問題，是累犯加重處罰才可能會出現問題。講得更精確一點，刑法

第 47條第 1項前段「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是立法定義，根

本沒有問題，是後段「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這句話才出現問題，

因為其將累犯由純事實的概念，變成構成要件的概念。 

至於為什麼刑法第 57 條加重可以，第 47 條加重就不可以？不是

這樣理解，因為第 47 條的加重，是加重本刑，而第 57 條是在法定

刑範圍內加重，是在憲法所保障法官裁量權的範圍內，而第 47條是

否定法官的裁量權。包括聲請書在內，一直都沒有提到一個問題，

其實第 47條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係否定「不得限制法官的量刑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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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權」。 

蔡碧仲政務次長 謝謝黃大法官虹霞的提問，會後我們會再提供完整

的統計資料。套一句現在流行的術語「接地氣」，今天與會的各位

先進，包括法官所提出的資料，確實有一些個案會發生前科不清楚

的情形，但根據目前的統計數字，從 94年到 106年，新收的受刑人

有六成到八成，都是有前科，所以社會上普遍是由少數人為相當大

比例的犯罪行為。實務所顯現出來的，沒有看到因為刑法的累犯加

重而讓受刑人受到不當的量刑，其實是患寡而非患不均。大部分的

量刑，如同鄭教授所言，在座的法官也沒有辦法馬上說出來，在累

犯量刑過程中，到底是加了多少？這些個案都可以透過量刑的過

程，去斟酌到底合不合理。 

希望各位大法官可以考量，現在普遍上法官量刑是過輕，老百姓

所反應出來的是認為量刑不足，所以整個社會呈現不安的現象。關

於累犯的規定，各位法學先進不管從哪個角色來看，統統言之成理，

但都無法說服我們已經達到違憲的程度。 

黃大法官瑞明 陳松檀法官的報告中對法明確性問題準備 6 個案例，

但是剛才沒有時間說明，希望讓陳法官有機會將實務上碰到的問

題，作很精簡的介紹。 

主席 請陳松檀庭長發言。 

陳松檀庭長 我所提出的案例主要是說明，即便透過最高法院很多決

議嘗試解決，實際上還是有很多問題始終沒有辦法解決。 

案例一的情形，可以由被告事後操作是否讓這個案件變成累犯，

讓法官的判決是否被提非常上訴，這個問題已經在 104 年的決議獲

得解決。 

案例二的情形，剛才幾位先進都提到，如果被告先跑一陣子再回

來執行，反而可以得到比較優惠的待遇。 

案例三的情形，如果犯案越多，執行刑定得越多，越不容易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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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執行完畢，反過頭來在後案比較不會構成累犯。 

案例四的情形，更加弔詭，兩個少年犯在第一審被判一樣的刑，

其中一個被告讓第一審判決確定而先去執行，另外一個被告提起上

訴，因為少事法有另外的規定，視為未曾受過宣告，以致於在第二

審沒有累犯的問題，反而受到比較輕的待遇。 

最嚴重的情形是案例五及案例六。案例五的情形，如同剛才所言，

即使透過很多決議的解釋之後，兩個刑接續執行的情形，長的刑放

在前面執行或短的刑放在前面執行，會直接導致在假釋期間的犯罪

會不會構成累犯，誠如我所畫的圖，將短的刑放在前面，依照現在

的看法，因為短的刑已經執行完畢，所以再犯會構成累犯；但如果

檢察官將長的刑放在前面，長的刑沒有執行完畢，以致於後面的犯

罪不構成累犯。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459條規定，必須先執行長的刑，

但就我實際請教檢方同仁的結果，他們普遍告訴我，如果是同時分

案，當然就是先執行長的，但如果不是同時分案，好運的先分長的

刑來執行，壞運的先分到短的刑來執行，以致於實際的操作會有不

公平的結果。 

案例六的情形更嚴重，不光是受到檢察官指揮書起訖日期的影

響，甚至於完全沒有辦法掌握。在假釋期間，明明被告人在外面，

可是縮刑竟然仍在計算，以致於案例六的第 2 及 3 的情形，當縮刑

只有 44天，會導致執行完畢的時間是在再犯之後，可是如果表現得

比較好，縮刑是 50天，卻因為這樣而提前結束，這是我實際碰到的

例子。亦即 1 年前我看到前科表，是最右邊這個情形，縮刑是 50

天，被告的再犯是在縮刑完畢之後，以致於構成累犯，可是等到判

決確定 1 年之後，有天監所打電話告訴我的書記官，請法官裁定更

正，但這是無法裁定更正的，當我看到新的前科表時，才發現何時

縮刑變成 44天了？縮刑 44天就變成中間這種情形，以致於再犯時，

還沒有執行完畢，那個案件是我非常大的一個痛，被提起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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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情形竟然不是決定在任何法律的變數，也不是決定在檢察官

的執行指揮書，而是監所的縮刑如何計算，甚至前面的前科表是縮

刑幾天，等到判決確定過了 1 年，打電話過來說縮刑已經變了，要

看新的前科表，變成判的累犯是錯的，以致於該判決要被提非常上

訴而加以撤銷。 

我所舉的上開例子，主要是強調即便透過這麼多的最高法院決

議，試圖去解釋、處理，但實際上這種亂象、不公平的情形，以及

這種沒有辦法掌握的變數，造成法官士氣很大的打擊，一般人民也

無法理解，怎麼法官看不懂這麼簡單的條文，光是累犯的問題，每

年被非常上訴的案件這麼多！其實我們身在其中，真的有苦難言，

這點尚請各位大法官能夠體諒。 

詹大法官森林 請教法務部兩個問題。第一，從貴部提供的資料觀察，

誠如剛才蔡次長所談的，一種解讀是，少部分人在犯大部分的犯罪；

但可否為另外一種解讀：累犯規定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第二，已經

離席的柯教授提到，在現行制度運作之下，檢察官對於已經符合累

犯規定的被告，可予以緩起訴，且在緩起訴的情形，就不會遭受累

犯的處罰。請問實務上是如此運作嗎？緩起訴會讓被告躲過累犯的

處遇嗎？若如此，有無違反平等原則？ 

請教刑事廳兩個問題，第一，書面意見註 6 提到美國、瑞士的立

法例、學者見解，請提供出處。第二，如果被告有前科，但是已經

過了 5 年期間，雖不能以累犯來加重其刑，但實務上會不會在法定

刑之內，予以加重？有無佐證之資料？ 

請教王教授、林教授同一個問題，兩位是否都認為現行第 47條規

定是不行的？這不行的程度，是否已經達到違憲的程度？或者可以

透過刑法上限縮解釋的方式或憲法上合憲性解釋的方式，讓其依舊

可行？如果真的不行，請教王教授，改成德國的規定，是否就行或

者就變成不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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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教林教授，您提到德國的作法是考量行為人過往生活的情

況（舊刑法第 48條），是否如此？這種操作在我國可不可行？這種

操作的成本，會不會比保留累犯規定的成本更高？ 

蔡碧仲政務次長 第一，其實我們提供的數據是顯示一小部分的人，

犯了相當大比例的犯罪行為，並不表示累犯的規定沒有辦法解決這

些一犯再犯的人，反而是這些人要負擔相當大的責任。這些人為何

一犯再犯？是累犯的規定不妥當，還是法官對於累犯的加重，有無

適度反應出一犯再犯的惡性？有無給予警惕？另外，假釋是否適

當？現在有人建議，不要死刑，但將無期徒刑的假釋廢掉，這也可

以解決相當大的問題，所以有關這方面，不是僅有累犯規定無法杜

絕一犯再犯的問題。 

第二，檢察官的緩起訴要有很多的要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得到被

害人的諒解。實務上對於檢察官的緩起訴有很多的規範，一審檢察

官作了緩起訴，二審檢察官可以將之撤銷，所以有關緩起訴是否可

以讓被告躲過累犯的處遇，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緩起訴是否妥當，

是立法政策的問題，並不是說因為有緩起訴的制度，所以累犯的規

定就是不妥當，就是違憲。 

蘇素娥廳長 第一，關於註釋 6的美國資料，是廳內法官所作的研究，

我們於會後將提供美國第十巡迴上訴法院等相關判決。至於瑞士的

資料，是 1995 年瑞士憲法法院的判決有提到相關問題，相關資料亦

於會後提供。 

第二，關於法官量刑時是否會參考前科紀錄，實務上分案時已將

被告的前科紀錄表附入卷宗內，量刑的參考要點也會提醒法官，量

刑時要判斷行為人的責任，具體審酌客觀的危害及主觀的惡性，主

觀惡性的輕重部分，也會請法官注意被告的前科。看被告前科紀錄

時，不僅注意前案是否執行完畢，還要看有無判決確定或執行一部

分或有無赦免等，這部分是比較廣泛的，不僅限於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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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玉教授 全世界各國對於累犯都有因應措施，我國刑法第 47條規

定太過粗糙，與現代再犯預防思想，以及給受刑人再社會化的權利

等觀念都不符合。如果這個條文要保留，建議修法方向是，除了提

供法官有裁量的空間，將「應」修改為「得」外，還要於條文中明

定裁量基準，讓法官知道什麼情況要加重，如此就不會出現法官不

忍加重，一律只加重「1 天」的情況，因為在法官裁量之後，如果

要加重，就不會僅加 1 天。再者，如果要讓此條文合憲，就是上度

不能變，只能加重下限，這樣才符合罪責原則。 

林鈺雄教授 剛才陳松檀庭長提到的問題，就是立法不當，事實上我

的教科書對此已經批評十幾年了，尤其剛才陳庭長所提的最後幾個

案例，對照一下奧地利刑法第 39條，以及德國刑分的累犯條款（第

176a條），根本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不是以執行完畢 5年內再犯

作為基準，而是以判決確定為準，根本不用算，如此實務上九成非

常上訴都可以省下來，台上幾位實務界出身的大法官都知道，這實

在沒有意義，非常無聊，而且就是不公平。 

關於合憲性解釋，我的書面意見第 4 頁主張合憲性限縮解釋是最

低限度，但現在的主張都是直接廢掉第 47條，如同剛才詹大法官所

問的就是關鍵問題，5年之後，適用第 57條量刑時，將前科紀錄考

慮進去，有無違反罪責原則？我認為就是有，無論如何就是不能連

結到前行為。作合憲性解釋時就是要禁止前面的行為（不論適用第

47 條或第 57 條）被重複評價，要作任何加重基礎時，就只能審酌

審判時的後行為本身，以及後行為之行為人所表現出來的特別預防

需求，這樣才可以。我認為作合憲性解釋，比宣告第 47條違憲，範

圍更大，膽子更大。而且對於累犯之加重，每個國家的立法例都不

一樣，以合憲性解釋來保障罪責原則的實質內涵，是比較可行的方

法。再下來就是立法的問題，是否從執行完畢，或者乾脆仿照德國、

奧地利的立法例，直接從判決確定開始算，但我不確定這其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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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 

主席 如各位大法官無其他問題，本次說明會就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7時 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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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搬丨4■獻料缓 _^得itefrFUigft、,細 墟 ^钮麵触

雜 如 _癒 上 嫩 A l成冼丨崎狄鱗“私魏伴夫即吨。____

★好1•瞒卜, ㈣|驗 _畎 續 _麟 頌 減 躺 蛘 翻并 

祿：，W ' 7_會錢綱辦| a_i■ 崎 、桊 及! _ # % 枚雖

n ,m ^ n ^ M 4  玛獻毛、餅锋鍊是_ 作南,猶 轉 瑺

她 服 ^^廢 線 31」汹 此 H 人M l兔林达取缝:遠氣̂ ^ 、，

g m m m , _轉 瓣 〇 丨 酌 _ _ 及 碰 狐

感曼幾驗劫傅—現 胡 线 氣 躺 婉 夕 3丰沙滅>〇械  

• 蛛 刮 靡 、糾 獅 卜 綱 丨 崩 嶋 娜 祕 祕 麵  

猶璉氐初吹捧fe_ 廣■跑「支达」_ 4 齋地「霞 _刚 ■汶  

参眺表料例齡輪 i, 我聲I機襖U 达舶irUf^ fal獲 

成着於， _ 、# ，灯玫，懲戎3 峡扃義4 碰選靖成鍅，嚇 赠  

讀 i访 九 勉 滅 人 醜 块酸 _ 痛関碰或雜邀 

，條;舣顺政楗為认旅锋人缺齡複為科浼骑狄? ^似 刺

續 觫 I 來 破 i 麻 桊 希 & 麟 M 嚇 猶 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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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尧•'被 _職参4 _褲晚讀料 _ 剩 較  

慑 延 吋 綠障j j f e j破吭猶就以处I 着坐 

键 、I M 1 J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 寧 嫌 雄 ，敵亂_■ _■ 、_ _ _

!令場。、 .____________ ^

和顺丸敗’败 ' 扣 |1純 麟 ^識 '銳 料 _聞綱

^ 填 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嫩4鐵 廣 牡噚u j^ 、复考载威擀? >______

勒 破 雜 _二 彳 鱗 錄 腹 、蛾 場 瑋 總 _彡 n柄狄閣索棱先扣押、

1塌_、̂■辦_ ;轉書練錢肩t o _ 或柃■!•啪抒#疏鱗 靡

貌轉 棘 轉 U j|級作料&____________________

終媒i‘# 跋 ;知 祷 ％ 遞 嫉 ，於椒敦 _1_養 |⑩根 _、

梭i '扣押氣蜂网l ____________________

I,續允^\复轉镇^鹄I♦ 、遷作惠蚱绚間以̂ u u ■♦ 縫t

或 賴 确i i  M .雜妹轉々紅吩^___________

I 糾離或驗救域4抵鸿u '部碡桃料1务蠖擔^瘫調

轉 i ■鱗，峨4 ^ #  綱 。 ________ _

施聆秦̂认抬线泰為敗4f e 對I自性赶以狄，剩峰f e f e竭共承齡教



成变'幫 ♦ ^人 璁 延 、械 辦 tltt歉 螬 体 歡 Hll換媒妇蜮 

攻 雜 胸 雜 势 雜 礙 蛛 价 級 趣 塵 魅 盛  

故 缓 議 鄭 f地本聲^專高这• 》>咩抑鉍_ _ H 絲 義  

嗌議救娜 娜 麟 a _ 4 ^ 錄 A 、教犧所減承触 鱗 南 ㈣  

獻 ㈣綱 哪 嫌 _ 卿 ( 娜 漸 拿 泌 痛 扭  

谕、後 涓 轉 iill-啣 「4 _ 幻 兔 ”寺 找 峙 办 祿 命 約 敎 緣  

■I ♦ 獻 絲 钃 輝 钱 六 三 -號 _ ^ :;| 雜 十二碌 歌 j「人 峰  

liU- 缺破m _ IK鉍氕章 |v骑間、/3式幻棘#參項^走 _ ( 

衫^ 1 是 爆 _ 身 獻 汰 取 _彳讀确,_ M 事 射 ^丨、艰 ^  

赠 14毂 '明破  >待 逾 趦 吵 鉍 東 圏 ,所 踭 对 鄉 ，趟 洽後、螬 、 

讀 |如 1致 人 賊 續 ，賴 i m  f?命、解釋i _ 蚨 ?愈麟換^

'宮邊 議 永 敛 料 粤 窜 对 讀 _ 陶踩域 H 乂砷虢申 

讀,M 、f 、这管接 1_轉 案 卸 —遊 、翻

i l l M i i i i s l i i M ^ , _ 卜又碑雜 魏 驗 财  

咸 鎌 變 私 式 ^  ,莫极f減序 ,嗆域概 A 硪 明 浃 似 姚 舛

邊缝振緣ii| 讀人鈕ipt^iiT,玫皮聲tfAM物使致拳顯  

紛 漣 # | 姑 逾 !騎 。 ，喪§ ^ 爐 「祕  

使標#讀人_畝卫舞氣对樂 辦 續 .m 或致象聲幻私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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釕4  1  姑 於 歲 林 ^ 轉 ? 辞 列 "/㈣ 被 霧 #极 7/綠 /奸

辦 _ £ 扭 对 減 泉 速 峰 、?》積 4 域 价 魏 痛  '和 屬

i  1 v i m m A ^ A i

说 碗 話  ' 制 命 鍵 來 ， 線  

於 施 護 蜷 秦 4  M 麵 妹 凌 滅 寒 4

味 琳

f 'v -》
7\

緣 猶 _ 糾 材 勝 料 4 請 人 3 氣

鄉 " 矽 ㈣ • 相 ，午丨|㈣ 汝 時 ^嫩 辦

纽 销 媸 1  枯 - 咏 沿 97耕 1减 又 說 办 綠 j 又、■ 職 减 ‘;

# _ '祕嫌 | 祕 嫩 陸 獅 庭 釋 故 離 痛 办

鱗 购 政
•舍攻贫 ?足謹所壶讀^秦;》z 破

獻 請 丨 凃 、( 1嗜 據 ^ )而 碰 得 命 U 滅 續 人

週知^/妙\!|_准, 讀 减 成 棘  f l  檐 槪 i i f l

黃、能 泉 淋 克 表 坏  唆破下、甚i f c f 特 貪姓婊向

4  _ 人 / > 罄讀 v 4 後 如 17碎 ⑼ 圳 斗 …30焉 ? 外 4

〕4 下h ;3。令 商 大 贼 骑 ;疾 芍 敦 勢 私  ( i 「鱗 雖

署 鳴 # f 魄 - .後 t ,谱 | | \ 秦 押 隻 編 逢 _ ㈣ ：

刻 M 针庵《蚪 ％ 楼 獻 )尚 4八 十 二 歲 走 母 规 酸 ^疏 梵 1

命岸:屬'尔6聲績 X )轉粦維砰3;. 屮 泉 #礒 使 得 养 C々 产3



堯是^門冰鉑、地 説 偷 貿 崦 |時 聲 議 、难S 3 

故 續 轉 補 撳 你 嫩 W 稱  

沭 ^ 5 登t f  t|A| A釘 丄既用騰椹^ J

次部罄1|^曼概押祕篆M 洽性為M 以上，致柏 

# 从 匈姨膺春^輋督 >

人to石 較 判 浃 赛 # 車舍:fe权抒魏務㈣ 觸  

i矣姓 U M _i| f 泳嫂! ■ % !赣义i列 爭 輕 絲

齒 先 .外 齡 傷 索 瓦 嫩 _袭 機 _喊 辟1、銳 1 _  

封 施 贫 碟規定樵g f料飾|減齡轉超納 

幕纪獅，缝姆4)惰洗斜__1綠财吸足紙M 迓輔 

,否员#象t遒於其匾土或办 ,诏 _社皮_躍

y l l ，州 姆 試 呦 改坡, f 姨鼷i ,細 級  

豸♦ 复總綠總?fc於―輜區硪— §轉 雜 #細 /^魏

赫 蝴 』!I讀砂猶丨項_丨款 '弟工咦戈：̂丨妓絮丨破絮丨款、案 

項 ，膨 赖 屬 I知勒罐獅應酐闞蟑_：。浪 _ 

史U t i 應游犯_凝_^_#艮綠墙~M 管及斑助儀勒磷之 

§_象1峰■崩碌端疑!_之凊妙— 綍管樹欽料鲸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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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象錄患制绩t谦 揮 廣 埤

也域痕轉轉_ 、妙繳t ,轉農雜働俾瓣热免屬良雜之 

督施應餘掏t，1絲 _>_爱 描 __^辨 1惠 伤 績 滅  

弟料紙|農機闕養體贺妨 ji礙 袖 擊 龄磓 

雜_?炸棗轉肩物p t M細攻酿歡、衡 对 弟 1 職 

场萸為敗诚廓截鉍̂i M，动餐轉i■身衲J搜喪逢禅、拘挺數^嘵、_i

録轉細斷局辨遵J 增檗项鰍4 敕 | 敏 _ _ 麟 棘 

驰f e W智攻機蘭#，咏 觸逃fe揭>1 

沙職見驷猶钱激故柄鞭匾4 ,於麵  

祀1^ ) 1，_ _ 嫌声嚷_轉紗細J 、梭南★滅 

應獅捷1^%_同辦遣痔於徵I地轉政雜詖切情扠,刻峨  

當地錄機、関. A侧 — 轉 麵 碟 A 刎為微 

細 綾 離 ㈣ 雜 测 嫌 分 嫩 祕 _ _ 祕 定 嫌  

龜复。 哼沙■3_鹱利峡魏.啼i赛象lj# j案外M  

物 纖 _ 徽 _  _ _ _ ^ 懈 _ _ 嫌 岑  

禮臟〆狄錄機____樣象舒轉鐽 

撫 _、破 __味教尝释H 声键I 雜 調 後 凌 第 犧 臂



微綠4太」■枷栩関鴆欠魏#〇 沿 眙 、梅象？、玫:,督

S

見4 ㈣ 文11塗攥魂L作轰等爾翻，搡炷翁私|_在

太 導 轉 災 細 ? 祕 ， > 步闳凌篆_

| _獨 ■ 朱 、 J .舉

』 其 破 轉 I决 狗 卻 铜 後 、必#秘靈判 猶 _

参随1 竣 傘 罐 ，针 赠 4 f鱗不靖相蘭4倖超庚.

4私 三 块 錢 ^所 姐 步 i 文 錄 铸 灰 址 缝 _

金火較 顿 了 輕 列姆 _ ⑽ 旅 綠 _ 轉

成激列 最 ] | 呼 妙 轉

離 抄 鐵 负 雜 文 I

妙 I由 鸬 - 人 辦 -

,而貧i A、AO 1 篇龟部及一人坪屬祕i、綠挺献乏:遍

間 及 轉 ^ k K i V h M k

文 娜 嫩 姆 进 且 左 猶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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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產逡_ 块斯味就録嗍靈进得吆緩 _
魏綠■、鳶t ^ 4 , ̂  A 02 疏成 f

滿 f k ^ M t  r4 ^ P f 4 ^ l ^

宜麵!_邊贫私缓，觫14沙u ?沿、聘 / I

狀讀i ：取键̂/丰沙讀丨％魏#單;詞P|i 她：_畜晬
磚雜樣&足̂ f 氣滅趙姑許蝴啤取得键趫;象
祕 纖 _ r 議i k 喃鉍寻_峨a  _ 1 、_八條
'衛六侧鄕(讀逵糊媒__，货鐵!㈣ 鑛

賊次千 _ i t _ M  (拭陳以轉_練&V 、

三始、、因-八翁i.縣I f 形辉械参)芨讀讀赞J块辦

轉t 之成獻取齡破m M 1 魏窖讀人緣 1施! M 、̂■价
?隼邊本摊尬| ̂制|、| P • ^謹 多 」盖濟氮味B _ i律样序1

1 ’ \) 1  ̂ / 

，獅倉鈸顧擔激靖鱗猶|。?」_妓感 A

>l i^ t e _ ''办囉卿1•喊廣斜献啦
矽戌試等鐘％e ĵ u |破以―;始談判 '决辣告髮U

避纖扁1桃躺轉f t p M 偏l i 韻辦1告m 謂，U
麟到齡0i -缓 遽 _：桃'必機洛娘搞濟1嗜
摘。4鱗 _讀 明 “i t 峨紅推制妹̂ y鬥竭%妙



衫 鱗 丄 & 辨 _ 默 齡 U 瞌 綱 娜 L政 胸

的紅|達廉，其徵％® 絮 較 名 迦 獅 _fei轉瘉 i_

, ^ fet^Mtf 4 t '̂  $M^ ^ M ]H
批八龜， 十% 戀 、°麵 生  1支 

_輝策％轉^獲娘峰迎!，傅後油_ 職替翁謹偷边

I 難 , i # 軌 奪 讀 巍 ^轉 譜 :靡 场 |化 # _ ㈣ 蹲*~~~ ■ * ■ ■— ** ~ *'

_ 滅缺滅勉緣，核取知油刎她 i p # 4 始_愈絲八延

射 5 獻 瞅 。匕 _ ■ 轉 猶 ^ 厕 碰

巧導岐瓿沒婊^八條:4 自由1斯年。斯 喊 :請騷坡

、魏1後反轉认也破1^門禾赛、細售辦提序嫁障电

貧獻許统4|推I賴知&轉翻樣利峨_11 ̂从|十嶺贼

献 亂 卑 _ 峨 捕  ' 敏 、扣奸糸同4 t % 轉 t 糊

务 爾 逢 。

⑷所邀避

驗準薄補蹲齡队每_獻爾、祖始这戠m ㈨門部灸 

舶?樣以括絶身馱碡木、身讀硬坡德鉍私_ 厂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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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讀 柄 :
缉到索，

大林 ^一 1 即明，玟官彳队仏闯鼓， 止U 辯 泮 却 以 跋 Mt7

詆 f 俸氣货邦4  續 辨 魂 科 4>

為 支 鉍 轉 新 ,-_ 4 以 辦 令 挪 鉍 璋 請 ^ 裝 卷 ― 々 妓

耠介今绚聲轉 凌 縫 相 1 辦 規 鲶 , 料 衿 t

獻 魂 f徵 義 j轉 缺 絮 巧 也 上 趣 予 玟 件 未

妒 螯 齡 調4 礙 4 赫 蜎 1 4 4 科 峰 々 ' 4 料 、

成 _ 人却周I系度gpj t豐人听違蹲其 

於?蛘罚巧a讀二& 搂 ! . 5 ^ $ 轉誠这̂ 丨?餘

^  雜招 f 織 ‘ #

辦蚊對_ 岣琳 _ 「?中 ' 7麵 齡 受 # _驗 I義碡 

、莱 tî M ^ r x

跋為氛汊补从氣㈣ 晚顺制博，负忘紋，6^■每繞人啤數肩 

Q缝辣i|tl後邀_ '讀，以執̂、娜移喃聲-资H 趙震 

选鐵讀I认妒玟喊」7坪,_冰 場 卷 “辦 i辑 钱 | 

作也奶啕柄她欲扑餐名約J現 本 /(7呼 

3㈣ 神 鐵 々 , 絲 墙 氣 触 站 , 这



置， 妙 , , ^ 械 同  灯詢跟蜂絲鮮植

樣八 '九、t' ~t -肇 蘇 紙 景 辨 」蜂表对一  (W . 

柳 舊 作 灸 否 会 汾 汰 _ % 眉4綠卷聲歌 

鱗 錢 紛 編 雜 述 否  — ——

⑶,杨失給局齡」 歲今^认賴糾鑫b 

^) - ^ r ^ i i c ^  ^  j ________

:,棟㈣ _ 丨 _ i献 ，_ 勒 • 爛 丨 ^>嫩 辦 織 ‘ 

㈣ 霞,作1證橡声洗蜜鈉辦飼漱 麟 、费爽雜•餘越驗舍

■ _ 據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丑、會私、邶壞；̂4辯氣人於达麻綱4護據也M 為赛-3五十九條寶-

項M l i M：.  讀I鎳啡畢識、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崎-㈣从衫3# ‘1良决较J从缺、 與硪輿由

-■l 斌34_1：戚勒。对 _ 赠 私 喷 祕 ■ 私 鑛  

备無雜 g措之曰_麵虼耆秦人巴奪_并||她,親坳鋪1查. 

麟驗惟# M  a就讀護魄錢'灯4、好網杳興^情計錄廣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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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鄉狹俾 '破食愧嫩,細脉嗡技

後為艰保封焉_、具體久特久後樣

■M 細 M 歌K 4攸嚇同食測5縣述

續別錄的明，

r

嶋 隨 _ 齡 蛛 雜 嫌 丄 _

護據乏伽,絲線琦嫩a纖 _ # 瑪爽厣無减秀議彳％

咐'敗將部顧)̂㈤龜麻欺所為都_狄職'极含岐增

蟓♦ 成调蠢峨钱 罐 iil^ i ^ 这 '^J敵 4 峻

庑到即德处_ _ 網紅護捿游遷魂赛，巾嫩仏硬

谭 _4锊域護爾狄伸3輜獅 罐 ^ ___________

4 免f㈣ M 遏鳥5_ 賴 蝴 峡 紙 、

㈡屬 A 、被誠辩篆〇 酿 破 旅 将 心 雙 蟛 i諸擁

1+?1杜破1 紗14:辦11蜜 _閣 _

戎旛私靖㉘ 秦灰

 ̂ ' 7

lr噙 戰 身 粍 護 _ _ 仏 惰

砂復M 浼於f 判」咖 事 j| _ _ 、辫H f j 紊

#鉍讀/幻妹以脓1妫躺H 辕就錢叙％ —〜.
、



果敎磁_私你轉由㈣轉誠这#/分媒4 糨 |办 >碑  

狄令詉W 銳，丨#、訥辦辦紐綠稱 J1破妙1攻外斷 

所聲概)功酿後4  _ 焖 魏 _ | ^ _ 獅 C衊埼_ 人敏 

―相阕轉触，达輪M 铁4 雇鉍辦^署蜂 )歧制勒 

釦審齣娜羯:4乂_、豸队得球爽(雜竣螓一'二歧树邊 

■̂及譴魄文鲁八'V 十、卜麵沙咖版也作墟册€>,鲈、 

郝:敗系g#  •讀明靡度典M ^ ( _ X 划成案|琳 魏

稱 ^ 鱗 泌 施M U 省人相好骑搞&相|颇遠邊 

H 凌妙# p_ 4 i复辦妨. 硝詞柳會納4 ^ _ u |繾 

樣磁1手嫉以奴t獬 藶續人絲為11 人4如惟4  _  

礙由-人轉f_ A 檢轉增推劣歆德M J 硬伧A 未綱 

蛛 ♦ !#糊_ 和彳fe# 綠在雜梭_兔秘#

聦樽,缺鸯I機'関轉i趣' 运辨M (t讀截蟑3嫌辦辦缺， 

鐵 係咖歧雖人I、轉榦⑽眼竹礙逢械'拘提細_镇賴. 

當 赠 織 _ 同辦域Ji| 土酶祕刻來已,鐘後),政㈣ 失卿放避、

等 後 雜 魏 H甸 冰麵 ,域敝碏、粒 伽 喊 ^緩 振 綱

屬 ，財遂株為餘_ 人;相 果 毯 德 ^-.冶蜂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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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間 硪 ' 良 顧 轉 梦 敢 械 編 齡 u 滅

高幻.哞紗拿私咖旎喇4魅:所靖爐私御廉讀々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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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钩辯論網鉍丨，龜議1應1矣|犧。 _ 、1
域擔、狀t w M、碥规㈣脊，办綠辦詢典鋼，峨 離 見

•讽1，赡郝1 ^ 嫩 油 閿輝娜臾/喊雄象t销舞

、鐵电_轔绛研納|:_ 31。

狀破紗#tff雜遂本餘蚋场闢— ij彿私取得么狀颂1

4 辦域喊取缝冰集烟4_ 、骑 冰 况 趣鑀徽明鷄备

' 輪 偷 辦 _ 咖 繼 _ 物 _ 梦  

藥忽缱據床雜辦丨_ ? 榨擎_ 讀％讲或有恸以彳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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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辟I。時竑勿碑叫^•吓h 鸵竑JS?吟

_ 袅 鱗 认 七 ) _ 谢 ⑼ ^ _ _ 輯 後 f 狄 ,

柙 酬 祕 歌 歧 _睇 负 _ 啡触^劾部辭1、弋贫蝻M

赞秦意_1竹丨衍氣咬a 鉀鉍:％、_ _ ^ 後 ，轉?勒_7~

使得H ;朽％# 、]是M ](竚影鉍 M 也說避1 %修』1紙丨

辆彌辦:!狄破臾到如畔M  4 1 _ 策 _ _ , ? 件 么 7

_ 會輕W 緒 ㈣ H 、瘠 ,•己得酱崎糊轉■: K

鐵款献鄉 f夭離省餘 R 辦

_ (、趿他跑t_ 鉍认辦明齓

、染̂ 4轉 屬 輪 每 fctei4J妙 必 4 4聘 故 1麟 —

私冰遗 '4f M l  M 翊失部输:a 竭4时f 办认奏鉍壤耖

似織提 S 'f犧作b

雛 八 、)i 、i 辦 认 ㈣ _辑 轉 丨 |® 單獨-
/ •

人 鋼 _輪 嫩 轉 轉 遗 作 。因_碰•攀矯# 说#冬

讚橼九，蒗 於7中 隨 拜 ■ -人 _隊 綠 |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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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尾失錄3晨々氣4 i氣)啐岐拉均閑

人榻碰㈣ 1縣 it |)_雜 補 赠 得 丨 礎 l

違M 贿遑由、W K
譴辕寸，M ：人A 0 1 缺 ? 時 如 ] \ 由 句 昊 制 間

抑 鲦 嫩 緣 _ _ _ f j $ 轉li笔着n f三綠；!—

護掩卜後人A 0 2 块 料 雖 _  魅紗礙
V

輋錄f W 為麵驗访鄭

购 摩 找 1：人ii魏'瓣聲辦如 m 械 她 场 表

(呐树諫轉印十罐义、參辦臉)f 从触-入确間友赖级推

举殉李^军觸 f 雜 满  1|难避提冷*甶綱P為必

iA杉赛蚁蹲^4 轉 漆 _ 陳 齡 雄 碎 鍊 椒 ♦ 後

娜 卿 吵後％睃础 m i 域 、勢勸娜崎教人

雜 _ 1 身‘入•細也製命餐辞)怖 麵 於 細 提

純 賴 反 神 3徵 獅 離 鳴 濟 鋪 鄭 _

沿:㈣ A 吟破

』 (

級 齡 膝 。

破妙失鱗沿磁 _ 喊 磁 擊 _ 喊 « 撼

料或絮/灯餘i技妗觸E 味始N 氣、紫十六嫌



a编 ^ 啸 雜 料 自 由 ，趣 離 接 術 ■ 竹 獅  

碰 轉 ■ 翱 _ 3 碱 龜 满 竣 獅 嫩

繞 讀 獲 _ | 、顺 條 UJ_ | ^  '愈.失 ■ 導 雜 \

〜1謦議場_冲鬥捨。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皇 並 \% | ^ ) # _ ^ | ^螬 辑 職 障 ■ ,!;麟  

歡纖 M 戚 够 樣 雖 保 親 綠 衫 喊 ㈣ 碡辦 

邝♦ 警失纤急，卜細當# it •'二̂绛讀入私 

德冼缝罅_ _ _ 婿歧3峨 朽 麟 I 譆4  〇_攘'魂 

魏曼_  之 魏 鱗 il i A單猶-} _ , 、獅 诚  

在吸作♦ 妹砩名無後^y 悔忘紙'來雜以私切又毯氣 

私得％1「'傾轉♦ 蛛夏灰免作聲轉骑為場纊̂、4妨i g ^ M  

名岸 、i 氣喝琴̂一入0 、取̂ A O l 更崎

眞苹■-人竹敵率顯逸|板检辟蜂沒免敗鐵竣入A 0 2妙

她  M l朗和i M ^ fe命漱辞鱗趨作媒t 拽A 02 i 

臺 凌 錐 八 、九、十 '十、邊名)破臭H决板#:戟冷|滅象̂ t 

缓成扣认後达”叙別从岛由轉對圾M 魅 讀 批 I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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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 t波科良大玫、官I逍 絮 竹 解 輝 破

jjfo轉氣&篆i咏淌、惠汰律八旅 _养 4㈣講;谢 _触

W ^ M

十碱;人民杏 1 1 4  a

、彥省峨f 趨 ^ f墨 生 ^ 」盡 碰

閉 伋 域

汰 錢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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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 f赛叫法 f]■碼|A料 利峡 6

^ U 块繾蟓二偾賤锷翁鉍無
-t -

峨 H

tp存) 靜 手 "㈣ 線辦

七同J L 辦 /中 M

头， I响  |灵和K | /H 料 .

么續人表 # ? 中 附 吹 私 牌 供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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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 都 油 狨 ㈣)^_^耕廣 i料取變)翻i参敵

-繼 络 、嫩 赠 之  ■

-,l f A A 01 ^ }  事獨-乂 _ ! ；橡 觀 灌 束

士绩:人A 02 7妒， x樣 _ 貞 同 響 l，)、flî  表

，樣 攀 人 满 鞠 _

1 , 羁̂ P _  1 隸 ;| 4|十娘_ 级 陳 1 胸峡 L鍵

?派 勢重 ^

優;破 炒 拉 辦 ^轉 ^ 4 _  缺 摊 樹 射 _鱗 1

钧雜』、己後舍|十兔#?暴字影软*㈣ # 4 崎控^i ^ |

翻 崩虜獻數桃笑、抑、焓,i p 破 _

免 驗

p  1--------------- }~ ----------------------------

晚翁狀如狱趣省錢辦_ U 帽 私 調 麵 鳴

* i ti1*、+、 lm^rlnIA瑕 爽 ^ 敗 擊 4 綠鱗議人,綱 4魏

i —力泛坪§6

i R 致

汰陳大味管噶， 次奢

今辛 S j 啤 厂 7 斗 卬 ^ |物3

罐狀人： _  _ 着

1 狀人' ，慰為、4  " ~



年鹿
惠 二 ^第 之 ^竃 ，今:

轉 惠 捕 ！ 謦 _ 碰 由  狀

案 號 年 度 儿 轉 字 第 / “ I 號 承 辨 股 別 三 項

訴 兹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 台 幣  元

w  m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 
業處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 
遞區故、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位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摩 _ 人  

娜支人
赘補

104.2.60本(每本5 0份每份二# )

總收文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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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 疣 鲊 轉 〆谨域判力破認羞讀翊礴秦貪 

名jM ĵ域择3平if# 傅兔捷換)、中跑iî 證撼更為叙大̂味瑕

越 皇 虚 璧 麵 魏 姆 綱 極 ^ _論 里

划来悱紗|錢1邊_於火♦ 詠汰逡珠⑼丰命，炸

M i M M f J i l M̂ ^ i i  迻 j^lii

以及案~h 泉導録If,灰本 向 直 座 苎 衝 IM^  

禮猶意I,认朿构崎 I私板科、醉 I速电:_ _

碰 ;i l M t i i  —M __ 醒 _ 鱗

^ Î S M ^ S S  „4EiM l̂ 攻龛氧轉獻為辨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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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t 违对 1保琿说制1餘遠、\售涛I —衫1 达條L  

狀 频 ■ 離 '四 、

三秘龟秦岛| i勤 初 协 紗 j歡 蜂 , 7科/。和/⑽時 

鉍if 4 復秦gD鲁极於綠繞為 縣） i真 里 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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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射 魅 淋 •,(絲 「所和爲顧祕 4  ¥t
---------------------- —  ------  —---------------------------- ---- - —  - -

蝻 袱 绥 蟛 今 矯 棘 4悉i’fi_____________

四,f趄 、f林縣勻誉大硌，营批1兵象,噢林鞭I象局 

M 输 辦 , g林卿讣磁_ ~ 偷 勒 _ _  

加包_，义1纤桃售间轉區fe轉食局;罐處章夕必糖聋颜相 

麵 泠 1 _酿 編 蛘 敵各讀食機i碰趟'區辨1_这

鈔被嗦_戈丨工躺後及_#齡贼^__________

生浼組賤成阶傷峡栊象I缺柄|枚象蜃4轉區璣_臂 

歲 报 鄉 篇 鴃 ，祕晰MJ _款 , 1 猶丨铺 

丨款端免辱政I•敬奄数_1 鱗矣總感.魅料馇軺&域喊科 

省 象 良 | 罪 i输搪义聲13 赠獻禁 

， ，|功攸I丨#款，|璣 ,赚_爽每复飯，4复知擁乘 

，龜g?聞始_ ，对遞意恨梦嗜轉區土歲也始_雜就罪 

域板，♦t M # 」弟3嫌敝:屬爱脚讀先,廄皇炎树1叙杂| 

區J 飧賴免專妙局A 勤務姨I# 督歧fH罐移树繼瀚 

鹈昼移嫌_换援■i# _ , _ gi. 怜動藉说教_构 

■辨癒竹缝轉，妒_  |工輔辦紙诚 

人黃,於噜轉拉耕、爾柃|、逢jil、构接等§#碚、獻遇械麟



囊機i畲卿n 知鹑淤工職史吝織穿岌機i嫩觀轉崩

葬_ 切惰被、确總1也驗柄蘭舊，固1减破刘f細 魏

顽淋

嗦3项嫌n 鱗 t揣閉廄、破切渣照扣i|i戴雕，聽巇

m m t 锁 Mfc

jiiL'i 殊 規m 祿 、否

毛瓣、

4 侧 t_ 麴老_軌%為摘嗜栲& 4 汰孝既賴x欺 ，對

— 鱗 鈐 沐 級 _1 雜使職我祕_ 雜及5私

治雜愛1、士t 、破爽势^」1达税t n事業_ _棘身简

±鐵 $ -姆1 麵姨H 濫旅,么极利九,且_迭浼斜

拖 轉 冰 魏 敬 对 1 捕礙• ,诚 轉 _ 今 _ 喊

4總身簡辦5、么 _1. 妇 • 該 辨 ，“兔❹ 局姨

查故甸 _铮 #1队如緣蟓磁5辦衣__橡1淨鱗

屬_紗丨3蚵 满 詞 >  陳轉_ t_ 保人肩歧舊恩德）

尚碌_桃敏破i林早，純  _害區秣办瓣 細 1

鹧 1|,更灼沁非嗜轉匾磚貪泰〒崩酸勢磬、_\己有不或

錢 雜 贼 鱗 ㈣ 游 谢 _  ,咖 îil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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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雜 _ 嫫 赛 域 々 在 文 | 爹 fell

間蹲錄数作肩i■ 划 域 綠 ㈣粒 / 

劣項i姨爽,Alfe部 脉 破 鲁 ^  13爽辞 珠祠

i■作M i 希1 计廣、忘 託 i人的

_ 蝴 _ 減 錄 謹 卷 _嶋 丨 多 • 鋼 | 

• 认#轉鉍， 餅粒U 輔这拿展▲物失体A 肩已 

t 雜 八 珈 抵 挺 破 辦 ，. 辦 4 十六條:1 

徽 对 款 # 振 ％ 徒 灸 ^ 4 齡 餐 e ,键十娘人 

蝻剧钱复狹續由轉十二旅人确輕:曳適夷續由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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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 进 Sl之I後、娜 。梦免狀己歧 钟 _______  一

嫩 锜 _  賺 缝 錄 麵 嘯 鄭 妓 雜

離由蛀罐本_ ，潍護这亀f  ?皋機域由義梯卜,依填| _ ^  

味肩H , 支狹糸翻砘顺达螨氧破焓仍f枣㈣峰' _ 嘩 

绝 避 賴 喊 義 赠 鄭 _ 科 H 緣 _____

弟冰钟树情移時表據^[、客觀、中立、Wf為埼戦f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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砘 _ 辦 」柄 傳 誅 誠 讲 祕 /項隹憤 : /鮮 _ _  

趟 增 麻 ，糸 喊 磲 虑场 破 轉 地 觸I 

唪紫，、tol忭妹;氟似炎轉■皋猶由獄敬許_拉1靖七幼炎

M l l l M ^ _ | 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俞狀己妓吨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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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麵 电 _ 避 毯 i南输I)讀i M t e，…「(-，織

'辦唠I.)?病人沏钱下粒辦㈣猶5之_均制鍵(機 

f f谈雖絲货•)羧ti證蟓渺办癤C破紗麵_.邱f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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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卿 峻 、辯諫刻秦时斌轉被 J規良，_ 喊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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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鲚輝I叙噢績對核所捋a，繆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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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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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魏 对 絲 麟 A f c P t ：振 乏 - ,夺 轉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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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炎辦歲批'句絲或舜魏，_1由 -辦 i 靖複但其 

證據i 爺歲顧依嚴择f 塗泰 ㈣ 、缝驗这則 '議趨:*、則善 

如S i 、w 譜邊由/轉護椽A 於俜續♦ 啟旅迭(瓣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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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齡別4 f t 械侧軺區♦ 細関.更與罄請人教恩怒 

4 i ，巾i f 槔文書增I 更振这良_ ，破免夠識11球跑姆

許I 歲項證j |々 M 讀从嫌象f  铖丰鉍予, , 邮

紙■'$，, 八像、津例賴衣氣 f e L f 或侓联^衛車场鲁 
由 漱 _^、#複 _支 蹲 辦 t 判禮班術料綠，職 |

咸赛十絛;人瞒賊續衫桃、第t 二妓;人喊渺、笼齡 l i t 由

驗 概 规 她 料 S l i | J i l i ),构|

杳痕大达、1噜 i d y ^ A ^ i

瘅人民4 如)喊1、t复人色_ 祕 鄉 美 轉

玫瘐趟罐_名碌夫饮减4$#树屬檢象14轉羼碑办

細愈赛，愤 麵 ♦ 細 績 沐 峨 身 轉 矛 辦 j

妒摘沁 ;碲施赢纪 _ ^ , 4碑 |Sj 败•撕⑼絮偏



^  t  〇 M m m m  m i

象和遠縛，如敏讀丨違續欠:.告银协劫娘j水i臟於蜱赖锋外 

、執a榫叙、鉍I、枸 提 應 處 報 I也聲1濟_同辨毛 

私讀t 嗔做:备級m 機i M 赠約織破m i報，碰輙I

也臂袁機関娘皮1今俺破$)架夹I考政ibfc风同告岣後破1̂_______

美戚知靡哀14紗餐复機酿、破切Ij,加繞旁點規灰，緩 

M f m ㊆t人谈歡棟啤氣1■他柄i魂㈣3鱼_1。 

4 紗4|)裁把健飧厲、# if_ 躺 肩 _ ♦ 賴 M

、f■ 酿 跳 良 娜 織 滅 齡 _綱 轉 纖 ^麵  

^ 局 售 ,M 玲否、 秦1 A 
此至又 胬拼单取_鱗咏镇濟败顺

司 达 疣 大 H 、f j  I義 公 鑒  一

證 物 名 稱

V

及 件 數

中 華 民 國  / D 『 年. / /  月 . /  曰

具 狀 人 费 L 5 口 鲁 簽 名 蓋 章  

撰 狀 人 ^  4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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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隸 九 阐 签 辱 ，黑f c ，迅刮先 

華仏)條勒己4场灰rR：fj史第^像，务春履足有抵觸■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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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1 人矸亿之羝基染年於成i f  C歲人未ivSj^ 尾欲藏為 

細 、f割娘制絲存) _ T兄畢H 蚌内&細己有朝彼列 

辱 己 。 集^ u 、fef 急n  

褚 : 見 ，。0域上詠專華“氣鄭支)痛聽妨為乙i 經氣 

I 娜 么 撒 絲 摄 M 聲 獻 孤 _ m ~ t  i 、a  

|讀 ，II 技y喊;1齡第也孩克%1列备討

认 或 沒 惠 3̂复列咸>>1者己》魅盖知3^^■卷、摄̂ fii么

國  | _ 1 1
o n io ftA 匁1畀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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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岑 年度 聋： 字 第 心 號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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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統一編號戒 
營利事業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

住 居 所 、電話號碼 

或指定送達代收處所 

、及其送達處所

聲 - 人

即 i\

原住民族身分(□是H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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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攄寒先& 紱洛养、/S含贪刟生專

域 忍 ，二职<1££、希么9碌、♦ 乃條和■瑜和旅、 争

涵箐适忍、展藏I 次、等勿春、華d 成^沒肩抱

録農、，、錢1 3 次jK ^ A 審逻系件玄、華̂•條葶ait、葶W

y 2 J A t m  i i A M M r ^ i h ^  n i m ± ^

查、螢珠 z t ^ m .

.灃讀人衍報备$/年凋含积列这等幻條辱w l . 珀第 1

k f 不通W傾轉之级炎雇废菜一二三薦羿:A 、阁备塞说I

邊4 ^m i ■虽、各成3 、於务fe矣丨，1 、此 I猶熹H f e l .南完

丨見丨。碎 总 餐 尊 ♦ 以 二 欲 较 絞 良 赵 己 邊 茛

刮 欲 m f L 。 洗 輪 為

羞 祕 “以/〇)年 /1^輝 馬沉1复# 字上琴、t d f l

筅S i L搗 H 激 j U _ t : ! 4利彖、蓽命M '

_ 激細 、- - 不 二 g '夺I - M 味 矸 抵 ^、息 f 德 未 问

这 細 祕 綠 故 嫌 M 』」施 湖 J 1  叙 叔 -參

,m r n M 替d 咕被瞢雜以 4 砷追篇”條 〔為己、㈣猶

㈣暮氣 

纖 周 織

/。磁 聲 ：!■ 細 成
例 轉 ”妹華、 i M 反



m g ；細 、一 辱 不 二 轟 * 译 ft]、也 劍 細 筝 五 別 辑 99 

森冬厶或每么氣,不 得 极 蹲 ^ 2 又 体 上 ，沒有上
t

撕 剔 抵 緩 ^1曼 M i、t M )g t 肩务文隸f l、f e l ^ a l i i

，絮、而判虞士,勘钱P d j鬲 反 犯 尋 卻 魚 也 適 的  

得 寺 ■ 益 ^ Ji泰 -辱 %’•Xĵ ：v̂ w ,>^ 校 ^ ! 公 子 p

^ m  m ^ . M

'假 禮 i減 、恭 絮 & 邊 4 M 雨 ，f務上选 

為=~藏幸浪、fe^{|达 專 遗 矣 二 匀 i -j■結Lt 

gl農你卷立取五4 内il̂ M 』 此 、努為f ，漆必复列l)、t

%m t ^ m

等域A 资筚益』i H f 相 ％ 释 二 :

:iJ uIi、履菝氮生、等押耒「人& _ tli|ii美于译淳」專3條厂 

处 誠 碱 遍 細 獻 r敲 龙 礙 揪 m 、激 度  

'ivR策蘇挦社角说予，忒rf居 公 綱 焱 吋 綠 辦 兩 f」人 

構 關 4 丄a U r 亦 t如 纪 綠 疫 、楓 淑

-m ^ it  a . fej-t m i i ^ !  > -



辱不二勒康到、尋 1屢 &]、也fe傅刻苔綠- U  ̂_______________

二、本体綠i U 闪 為 人 未 游 益 L课、 ”滅 、含 _雜 樣 件

m  ^  ̂ 4  ^

芥 殊 ， 參故矣I决、駄闷上訴琉 3。嗣贫尸碎m 《醜 ^  

汜 獄 j蜱 艾 私 阳 修 ^滿 未 、迷杂!销)禮為激』于免、畢 4

^ m r ) i^  e  ^ A m o j ^ m i j

埤m 心 、龐矣辱為系n t - > f  i f  & ? i站 揦 1 ^ 餡

-̂ki ̂ - / 4 -mt M ^ , , m

截 狗 上 ^磁 1 )、-：& ^ ^ 、、被 絕 、条 、̂ ：?：̂ _ ：1 緣 1  

_ 达H 备条命見⑹斗9芍》幻’二人(/ĉ 4 ^•■實專莘從：̂〇»惠>̂ ^ 3 ) 

该 友 。‘ 虞各H 每翻懒五日身韓人硿‘髮 敝 叫 4 ?a&  

轫遂 Ife愛日爲上勒.U M r 奚又、袅 反 ,偏 紐 、纪1卞之見告 

技 翁 欠 达 呈 匕 令  

列人抵去〇6仕诔择〕 认 财 m 又聲liL觀汔 

灰讀I 雇 、魏 4 $ 乂復出，轉 上 蚌 u车w 佴 ) 、 f f上生I 认㈣ 

极盆畤冬y /托1 爽失駿丨别轉上夺 ' 處] & 為fiAfci後於 

孤 紅 誠 、举 祕 她 边 这 、產 繼 ▲ % 说 。



♦ 、聲 讀 ⑽ 豐 諸 九 翁 轉 、两主知-5、1

________竭 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一 阊刮夹4 i徵 盘 泛 河 么 雖 播

；11句之域炎、茺 也 通 規 展 磁 冷 刮 夹 之 ，决级a / 

力赵翁I 、卷專:f e m 旅 域 刨 ）不i 潆贰偏鉍轉上a  

这 ，# 深上#成吟1 尽得秘丨甜谏H 地 以 #條 l + n  

_ ^上§ t̂ e ^M ,f e ^ P爲表，叫么y 吟陳、、兄_崩從^卜A t之

M  M b ^ ^ k  } w

k M ) .^X S iP ^ j l ^ 4 . f  . ̂ l M \i ) l\ ^ 1 h '1

U U 戚之行n i 、齡、轉鉍為阈 ％ ) i ,泉阈 

a 加 之 爲 u m 换聲讀p 果紅热1、惠植1>么 

抑谗、某w 硃(虹別度胁激镑於一辱不二勒辟急尿 

剧 么 丰 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護 fe上描，务 I]教坤斤、遇w 明这碎泛斑夷生肩巧抵爲§^

d 行丄f 既 、穴认鸯才、及也t私4 激嚷敌,  

搞 檢 寒 徵 而 氣 旅 撟 、如存凌-年^-1)杳癸.不翁



4 却非讦蹈、而魏堯 I 4 i a s 戒麻夂达J l f % ^  b 

三、 a 树 ♦ 代4.、林 爸 系 叫 泛 虚 、破- - 、二、三審与失

晏朝- 4 監獄坌纪激l 、尼 規 说 ? 1 跑 二 $ 么 翩  

間 ( ： iU jn  俾fe H多 土 _ 丨 背 P ，已

1达 、4 “搏上詠、底 毁 勒 H t o K l似 i 表成 M 鯀 

%取營或人、抗■每,1 她 x fe 穿 生 你 ♦ 罐 減 麟 3碑 人  

意♦ 主從匕I 謎氣M 〕P碰次瘛1初丰替_ 九两f a 調尕 

初I 偏 1|絲 聽 、％ 、逛1 、也莽A 松 屦 ^ 、續讀人 

A f e _減 叙 惠 ，減 ， 成 卞 級 妓 、樹 秘

獻 _ ( 德 4 ■ 卿 tt辱

你又夂、:U 周 ⑶ 极 ：駟故直相_  

培i l 、概、波夂 !L H ^ ^ A 秦、目私齡_  U t 人匕存:]J j f e  

立 减 狱 。缺 浙 管 獅 喊 么 _ 4 、'纖 立 跑 ' 

鉍 初 4 知m 、荇 属 1乱 辦 搏 、手躺芍•尺么尾 

戚 A 两諱本(、每i l 本外弩鵁、如知砰愚K 乞疼轉。

如 ' 論 幼 f 之 城 及 件 I 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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